
本 人 茲 它 .受 怎法法庭指定 ,就會台字第 9433號幽靈人口案 ,提 出

專業意見 ,並出席憲法法庭於 l12年 4月 l1日 就本案所行之言詞辯論期

日。謹依憲法訴訟法第 19條 第 3項 規定 ,就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

提出 ,揭 露相關資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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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

提出 ,是否與當事人 、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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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會台字第 9433號古月靈智等聲請案

專家諮詢意見書

——選舉幽靈人口案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李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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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壺 、審查標的

3   一 、刑法第 1碎6條第 1項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

ㄥ 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 ,⋯⋯。」(下稱系爭規定一)

5   二 、刑法第 1猝6條第2項 :「 意國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遙徙戶籍

6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 。」(下稱系爭規定二 )

7   三 、刑法第 1碎6條第 3項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限於第 2項規

8 定部分 ;下稱系爭規定三 )

系爭規定二所處罰之不法行為為何 ?其是否涉及人民之選舉權 、遷從

自由、居住自由或其他憲法上權利 ?(以下標題稱「選舉幽靈人口之不

法性與所涉及之基本權┘)

系爭規定二就上述憲法上權利 ,是否違反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尤請

析論以下問題 :(以 下標題稱「選舉幽靈人口規範正當性的憲法審查」)

1.系 爭規定二之立法目的及其憲法正當性為何 ?(以下標題稱 「(一 )

選舉幽靈人口規範的正當性」)

2.選舉公告日、候選人登記與取得選舉投票權之戶籍登記 ,其時序關

係對系爭規定二所處罰行為之 「不法性┘之構成有無影響?有何影

響?(背 景說明 :可取得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權之戶籍登記最終日,原

則上均早於選舉公告日;候選人登記與確定則更晚於選舉公告日)(以

下標題稱 「(二)戶 籍住址與投票權之關係┘)

3.民 主選舉制度下 ,以選民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向作為犯罪主觀

構成要件要素 ,是否具有憲法上之正當性 ?(以下標題稱 「(三 )選

舉幽靈人口刑罰主觀構成要件之規定在憲法上正當性」)

碎.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人 ,其選舉投票權之取得要件 、選舉人資格取

貳 、爭點題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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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之依據及其法律屬性為何 ?其與系爭規定二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之

2   關係為何 ?(以下標題稱 「(四 )戶 籍住址作為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取

3   得要件之商推」)

ㄔ   5.系爭規定二僅就特定態樣 (即 意圈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虛偽遊ㄔ走戶

5   籍)之選舉人 「住 、籍分離」情形而為處罰 ,其手段是否適於上開第

6   1點 所稱立法目的之安現?(以下標題稱 「(五 )「 住 、籍分離」之處

7   罰規定與民主秩序」)

8   6.系 爭規定二之刑罰手段 ,就女現上開第 1點所稱土法目的而言 ,是

9   否具有不可替代性?有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法律手段 ,如不予列人選舉

lO   人名冊或選舉前撤銷選舉人資格等行政管制手段 ?(以下標題稱

Ⅱ    「(六 )選舉幽靈人口有無更小侵害的處理方式」)

挖   三、系爭規定二之處罰構成要件 ,是否有達刑罰法律明確性原貝ll?(以

上3 下標題稱 「選舉幽靈人口規範的法明確性審查」)

1ㄔ   四、系爭規定一之處罰構成要件 ,是否有違刑罰法律明確性原則?(以

巧 下標題稱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的法明確性審查」)

16   五 、系爭規定一及二之不法行為問之關係為何?系 爭規定二之犯罪 ,

η 是否必然為系爭規定一所涵蓋?(以下標題稱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罪

18 與選舉幽靈人口規範的關係」)

1少   六 、系爭規定三所處罰之不法行為為何 ?其是否有不同於系爭規定二

20 之合憲或違憲理由?(以下標題稱 「選舉幽靈人口未遂犯的憲法審查」)

21 參 、有 關爭點的意見論述

22  一 、選舉幽靈人 口之不法性與所涉及之基本權

23   系爭規定二 ,即刑法第 1碎6條第2項規定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

2可  以虛偽遷從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處⋯⋯」,其不法性 ,「 文義上」

.2占  係指應為以主觀要件 :「 意國使特定候選人當選」,加上客觀要件之 「虛偽

26 遷徙┘,並結合 「取得投票權」,以期避免 「虛偽遙徙」取得 「學籍 、稅籍 、

3



l 社會福利」等優惠的幽盟人口 ,此在民國θ6年增修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 ,

2 有明確說明︳
。

3   上開規定與我國投票權採 「戶籍住址主義」(如下述)有關 ,再加上戶

再 籍法之 「戶籍住址」,戶 籍法的立法目的 「希望」與 「安際居住」結合 ,故

5 戶籍法第 16條第 1項 前段規定 :「 遷出原鄉 (鎮 、市 、區)3個月以上 ,應

石 為遷出登記 。」同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 :「 由他鄉 (鎮 、市 、區)遷入 3

9 個月以上 ,應為遇人登記 。」第 23條規定 :「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

8 自始無效時 ,應為撤銷之登記 。」同法第 76條規定 :「 申請人故意為不實

9 之申請或有關機關、學校 、團體 、公司、人民故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

】0 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 ,處新臺幣3,000元以上 9,000元以下罰鍰 。」然安

一

1 務上 ,除本案的選舉幽靈人口係處以刑罰外 ,並未發生虛偽遷徙戶籍地址

12 而受到行政罰的案型

13   從資證法的規定來看 ,戶 籍法上的戶籍住址只是 「希望可以」表徵人

∥ 民實際居住的 「所在地」,實際上並未產生強制作用。此在交通不發達的年

lj 代並有極為嚴格的告察監管的時代 ,有 可能落實 ,但於 21世紀今天 ,顯然

1石  係屬不切安際的規定 。

17   民主國家的選舉權係屬人民政治權利的核心 ,沒有自由選舉權就沒有

18 民主秩序可言 ,而 人民之具體的投票權 ,就是一種政治意見的表達 ,故系

︳ 刑法第 1碎6條增修 (民國 少b年 1月 2→ 日公布 )第 2項之立法理由 :

一 、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 ,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司 ,始

具實質代表性 ,若以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 ,

其影響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 。

二 、為導正選舉風氣 ,爰增訂第二項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可
￣
l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同 。」

三 、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 ,其因就業 、就學 、服兵役未貨際居住於

戶籍地 ,或為子女學區 、農保 、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 、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

未實際居住地 ,其原因不一 。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 ,進而遷徙戶籍之情

形不同 ,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 ,是以第二項以意圖使特定

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 ,為處罰之對象 。

四 、原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 ,並將句首之 「前項」修正為 :「 前二項」。

猝



2

爭規定二會涉及人民之投票權 、表意自由、遷從自由及居住自由。

二 、選舉幽盟人 口規範的正 當性的憲法審查

(一 )選舉幽靈人口規範的正當性

系爭規定二的立法目的 ,固 然希望選民以女際居住地作為投票依據 ,

但實質上 ,因 為憲法上並無要求人民必須把 「女際生活所在地」登記為「戶

籍住址」之義務 ,戶 籍法上的 「戶籍住址」也僅在與其他法規連結時 ,才

會發生法律效果 (例如稅籍、學籍 、兵籍 、車籍等)。 以戶籍地址作為投票

地的依據 ,只 是選務行政上的便宜措施 ,並無憲法上的依糠 。因為選舉投

票涉及政治言論表達自由 ,系 爭規定二的結果 ,無異於要求 ,政治意見的

表現自由的安現 ,必須以戶籍地址為依據 ,從而欠缺民主正當性 。但從選

舉行政上來看 ,此種規定不失其簡便 ,尚在立法裁量範固 。

(二 )戶 籍住址與投票權之關係

選舉權與投票權略有不同。選舉權是守由象的投票權 ,係 資格的問題 ;

投票權是具體的選舉權 ,涉及選舉行政的投票區技術性安排 。曲靈人口屬

投票權如何具體行使的問題 ,而 非選舉權取得與否的問題 。

而如何具體投票 ,涉及到選舉投票法制如何設計的問題 ,亦 即投票權

取得與戶籍住址之關係 ,在立法例上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2:一

為 「選舉權人

選擇主義」;二為 「戶籍住址主義」;三為 「安際居住主義」。

1.選舉權人選擇主義

「選舉權人選擇主義」係指具有選舉權之人 ,可依其登記 ,指 定在何

一選區進行投票 ,甚 或以通訊投果為之 ,此為德國法制所採 。此說最尊重

選民的自由意志 ,但頗增加行政成本。如果選舉人未另行登記在何處投票 ,

則以其戶籍 (Einmel山㎎ )登記地推定為其投票處所 。德國聯邦選舉法 (有

2 
引自李惠宗 ,論 「選舉睏靈人口」的罪與罰——最高法院八十/ㄟ年度台上字第五八

九五號刑事判決及台南地檢署有關幽靈人口法律問題座談意見評釋 ,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 ,第 少期 ,2000/碎 ,頁 碎0-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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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關全國性之之眾議院議員選舉)(BⅦdeswahlgesetz)第 12條規定選舉權的

2 要件 ,僅以滿十八歲之德國人在德國境內有三個月的住所或有三個月的通

3 常停留即為已足 ,不 需另有在戶籍所在地有居住一定以上的期間為要件 ,

碎 有選舉權之人(包括外國人),因 其他緣故 ,如客居異國或臨時旅行至國外 ,

J 尚可要求行使通訊投票 (Brie加ahl)。 其行政上之投票區 ,依同法第 1碎 條 ,

6 係由選舉人自行選擇而登記 ,只 要在選舉名冊 (W加leⅣerzeichnis)上 已為

7 登記 ,即屬已取得選舉權 ,並無設籍久哲的問題。另在巴伐利亞邦 (Bayem)

8 方面亦同,該邦有關「鄉鎮代表會、鄉鎮長、縣議會及邦議會選舉法」(Gesetz

,  uber die Wahl der Gemeind研出te, der B也可gel1l〦eister, der Kieistage und d併

!O Lan山且te)第 1條第 1項 亦僅規定年滿 18歲 ,在該邦有至少有三個月的住

H 所 (Wo㏑ung)(不 必是連綾性的三個月),或 因生活關係的重點而居留

12 (犯出㏕t㎝)超過三個月以上者 ,即在該邦取得選舉權 。且該條項第2款第

13 2句 更明文規定 :「 為戶籍登記者 ．推定為有此種居留。」(Dies“ Au出㎡托n

Ⅱ 兩rddo比 V㎝m比t,W° diePer§ ongemeldeti乩 .)換言之 ,其地方選舉 ,並不

ls 包括設戶籍的久哲 。戶籍不是取得選舉權的根球 ,只 是作為 「居留事實」

16 的 「推定」。故德國不至於發生幽靈人口的問題 。

2.戶籍住址主義

「戶籍住址主義」係以選舉權人之形式的戶籍登記為準 。理論上 ,如

果完全 「戶籍住址登記」為準 ,則 一經戶籍登記之 「形成行政處分」,即發

生選舉法.∟ 的效果 ,此種登記具有 「無因性」,亦 即不管原因如何 ,完全以

當事人申請登記為準 ,且戶政機關亦無審查其戶籍登記原因之權 r艮
,則理

論上亦不至於有 「選舉幽靈人口┘的問題 。

3.實際居住地主義

「安際居住地主義」係以選舉權人主要生活關係所在地為準 ,此之 「實

際居住地」之意義與民法上之 「住所」相同 ,可稱為 「選舉住所」,但其與

「戶籍登記」不必相同 ,投票權之取得須由 「選舉機關」另行製作 「選舉

人名簿┘之 「確認處分」始能獲得確認 ,亦 即 ,將 某人列入某選舉區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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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行政處分 ,日 本法採之 。

日本公職選舉法第 9條規定 :「 (第 1項 )凡 日本國民 ,年滿二十歲以

上 ,對眾議院議員及參議院議員有選舉權 。(第 2項 )凡 日本國民 ,年滿二

十歲以上 ,連緻三個月以上在市町村區域內有住所者 ,對屬該地區之地方

公共回破議會議員及行政首長有選舉權 。」此之 「選舉住所」係由 「市町

村選舉管理委員會」加以認定 。惟此之 「選舉住所」,依其裁判所見解 ,與

民法上 「住所」同義3,係指 「生活重心之地」
ㄥ,亦 即採 「安際居住說」,

是否設有戶籍不是唯一依據 ,在判斷是否屬 「選舉住所」上 ,「 才ㄙ生活面」、

「事業活動面」與 「政治活動面」有關的住所不有色分離判斷
6。 故大學生在

學校居住之宿舍地 ,就選舉權而言 ,即屬 「住所」,不 能以其學女所仰賴的

父母之住所為選舉法上之住所‘;又安務判決亦有此女例 ,大夫離開婦女之

娘家 (實 家)之 甲村 ,與妻在乙村租尸至’妻經營理髮業 ,其本身約有二十

天在甲村從事農業 ,但 已將家財道具運往乙村 ,每 日睡覺及早發係在乙村 ,

午發在甲村 ,縱使工作係在甲村 ,配給之帳戶亦設在甲村 ,其選舉仍應以

與妻同位之乙村為選舉法上之住所7。 故日本亦無所謂「幽靈人口」的問題 。

碎︳我國選罷法規定的檢討

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以下簡稱 「選罷法」)不採 「選舉權人選擇

主義」頗為明顯 ,但究竟採 「戶籍住址主義」或 「實際居住地主義」?則

3 日召和三五年九月三○日福岡高裁判決 ,行裁集 ll卷 少號 253b頁 ,收於日本新判例

体系 ,頁 l12。

可 昭和三五年一○月六日福岡高裁宮崎支部判決 ,高裁民集 13卷 8號 7碎7頁 ,收於日

本新判例体系 ,頁 1碎b。

5 
昭和三五年三月二二日最高裁第三小法廷判決 ,最高裁民集 1碎 卷 碎號 551頁 ,收於

日本新判例体系 ,頁 1ll。 ;昭和二七年一○月一六日名古屋高裁判決 ,行裁集 3

卷 7號 1465頁 ,收於日本新判例体系 ,頁 l1冷 。
‘ 以日召和二九年一○月二○日最高裁大法廷判決 ,最高裁民集 8卷 1號 1夕07頁 ,收於

日本新判例体系 ,頁 121期代表 。
’ 昭和二七年七月一七日仙台高裁秋田支部判決 ,行裁集 3卷 7號 1378頁 ,收於日本

新判例体系 ,頁 必5-l3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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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頗有商推之餘地 。因我國選罷法第 巧 條第 上項雖規定 :「 有選舉權人在各

2 該選舉區 『繼繽居住』四個月以上者 ,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

3 人 。」但同法第冷條卻又明定 :

ㄥ     「選舉人 、候選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均以算至投票日前一

5   日為準 ,並以戶籍登記簿為依據 。

6     前項居住期間之起算 ,以申報戶籍遷入登記之中請日期為準 。」

?   此二種規定 ,在立法技術上前後意旨不一 ,前一規定要求「實際居住」,

8 但後一規定則要求 「以戶籍登記簿為依據」。然不論在規範面上或安務上皆

9 未要求 ,戶 籍住址與繼綬居住事劈 「必須┘同一 。事實上從憲法及戶籍法

10 上 ,也無法辛出人民有 「將實際生活重心之住所」據實登記為
「
戶籍住址」

】l 之法定義務 。既然如此 ,在形式的 「戶籍住址登記」與 「繼續居住事實」
-2 

不相同的狀況下 ,即有必要探討 ,從立法目的上 ,我 國選罷法究竟應以何

13 者為投票權行使之區域 ?亦 即 ,投票權的取得 ,究竟是完全以 「設戶籍四

∥ 個月以上┘為準 (戶 籍住址主義)或 「以繼績居住四個月以上」(實際居住

15 主義)為準 ?

16   本意見書認為 ,依選罷法第猝條規定 :「 居住期間之計算 ,以戶籍登記

17 簿為依據」;此規定既然將 「實際居住」的認定標準 ,規定為完全 「以戶籍

1s 登記寄為依糠」,立法政策上即希望將 「戶籍地址」擬制為 「實際居住地」。

19 相對於戶籍法而言 ,就選舉事務 ,選罷法應屬特別法 ,有 關投票權行使的

20 地區 ,應以選罷法所規定的 「戶籍地址」優先適用。選罷法第幻 條並進一

〞只 步規定 ,選舉人名冊係由戶政事務所 ,而 非選舉委員會編造 ,技術上完全

22 以 「戶籍」為準 ,且 「凡投票前二十日已登錄戶籍登記簿 ,依規定有選舉

23 人資格者 ,應一律編入名冊 ;投票日前二十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 ,仍應在

“ 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同法第23條第2項並規定 :「 選舉人名冊經公告 、

25 更正後即為確定 ,並 由各直轄市 、縣 (市 )選舉委員會公告選舉人人數 。」

26 而戶政事務所並無就人民是否在該戶籍住址有 「繼續居住」之事實另行認

27 定之餘地 ,故應可認為我國投票權之取得係採 「戶籍地址主義」,而非日本

28 之 「實際居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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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而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所規定之 「選舉公告」,與系爭規

2 定二處罰行為之 「不法性」的認定 ,應屬無涉 。

3   (三 )選舉幽靈人口刑罰主觀構成要件之規定在憲法上正當性

碎   選舉投票係人民政治表意自由最具體的方式 ,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

5 或政黨 ,皆屬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系 爭規定二規定的結果 ,等於直接

‘ 處罰人民意見表達權 ,不 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 。

7   而事會上 ,單純 「遷從戶籍」,縱使有 「虛偽」,頂 多只是未實際居住

s 該「戶籍住址」,只 有行政罰之問題 ,證據法上完全無法證明遷從戶籍之人 ,

9 會支持何特定之人 ,因 為投票 ,依憲法及選罷法規定 ,皆屬秘密投票 ,證

10 據法上無法證明選舉人票投何人8。

11   (四 )戶 籍住址作為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取得要件之商榷

挖   如前所述 ,我 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 ,係採取「戶籍登記主義」,

13 係屬行政便宜措施 ,有行政上的簡便性 ,在立法例上的選擇上 ,應屬立法

Ⅱ 裁量的範圍 ,本意見書認為 ,並無憲法疑慮 。

巧   但問題出在 ,戶 籍法上 「隱約」又希望 「戶籍住址」是實際生活中心

16 所在地 ,惟此於今日交通發達的時代 ,已無可能 ;事實上 ,此亦非憲法所

17 要求之義務 。法制上 ,人民有遷徙自由 ,人民固有將某一特定地點登記為

必 「戶籍住址」之義務 ,以作為各種法律關係之依據 ,且基於 「戶籍住址單

1少  一原則」,人民只要登記某處為其戶籍地址即可 ,並無把 「實際住居所地」

20 登記為 「戶籍住址」之法律上義務 。女務上 ,「 戶籍住址」的登記固然是一

21 種義務 ,但除了 「選舉幽靈人口案型」外 ,安務上並無被認定為 「虛偽登

22 記」而處罰之案例少
。再者 ,人民 「戶籍住址」之遷徒登記 ,戶 政機關也無

23 從為有質的事前及事後的審查。事安上 ,「 戶籍住址」之登記 ,只 是一種行

8 
此在證據法上會涉及 「證據能力」的問題 ,再論選舉幽靈人口的罪與罰一刑法第 1碎b

條新增第 2項虛偽遷徙戶籍立法技術之檢討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期 ,2008年

6月 ,頁 冷2-碎3。

’ 利用 「戶籍住址」與 「虛偽登記」交集查詢司法院判決系統 ,僅出現刑法第 1碎6條

的幵lJ事判決 ,並無行政處罰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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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的措施 ,也不具有任何管制性 ,單純 「戶籍住址」之登記 ,也就沒有不

2 法性可言 。因此 ,所有的 「戶籍住址」之登記 ,皆屬依法律規定所為 ,在

3 選舉法上即取得特定區域的投票權 ,無任何不法性可言 。既然所有的 「戶

ㄥ 籍住址」之登記皆屬合法 ,則 系爭規定二 ,以戶籍地址登記作為刑事處罰

5 要件之一
,前後價值秩序矛盾 ,違反體系正義的,本意見書認為 ,應屬達態。

6   (五 )「住 、籍分離」之處罰規定與民主秩序

?   實務上 ,「 住 、籍分離」情形 (「 籍在 ,人不在」)所在多有 ,例如學籍 、

8 稅籍 、車籍 、兵籍等 ,但只有選舉法制上有處罰 ,而且是刑事處罰 。本意

9 見書認為 ,系 爭規定二或有嚇阻效果 ,但事實上卻會造成更多人的冤抑及

10 有前科的人口 ,此種立法完全不合乎法理 。此種立法 ,係屬過早 、同時也

11 是過度濫用刑罰的立法 ,違反比例原則所衍生的 「研ll罰 謙抑原則」,應屬達

12 憲。

怕   (六 )選舉幽靈人口有無更小侵害的處理方式

“   本意見書認為 ,本問題的的產生 ,大部分不是法制問題 ,而 是法律文

15 化的問題 。

1石   從本意見書附件二的拙著附表可以看出 ,選舉幽靈人口 少5°/o以上都發

17 生在村里長 、鄉鎮民代表會或小選區(福建省連江縣)的選舉上 ,因 為此些選

18 舉只要極少票就可以當選 ,當選後又有龐大的 「制度上」(例如事務補助費

1少  甚豐)及 「非制度上」(選舉時樁腳的身分所帶來)的利益 ,這些都會形成

20 一種 「獎賞」,為 了此些獎資 ,人們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取典黃 ,也在意料中

21 事。此乃古語所云:「 寞者 ,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亦 即 「一種獎賞

22 制度 ,固 然可以產生激勵人心的作用 ,也可能造成人們為了追尋利益 ,而

23 採取卑鄙的手段 ,以致造成紛爭」的現象。選舉幽靈人口的問題 ,是小選

2ㄥ  區選舉制度所 「勾引┘出來結果 ,如果把村里長實質上有給職 (形式上 ,

】0有
關立法上體系正義的操作的問題 ,請參李惠宗 ,體系正義作為稅法違憲審查基準

之研究——兼評憲法法庭憲判字第 5號判決 ,台灣法律人雜誌 ,第 1b期 ,20幼 年

l0月 ,頁 38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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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村里長係無給職),予 以廢止 ,此問題自然消解 。

2   因為村 、里長的 「薪水」,係以 「事務補助費」名義發給 (每月有新台

3 幣5萬 元 ,不遜於高考三等及格之公務員之薪資)Ⅱ
,該筆所得名義上是「消

猝 耗性支出」,村里長也不需任何提出任何憑證或發票 ,該筆 「事務補助女」

5 並非我國所得稅法第 1碎 條所規範的 「所得」,因 此也是 「免稅」所得 。加

6 上有為數不少的 「福利」(出 國、免女健檢等),故村里長之選舉 ,競爭老r

9 相當激烈 ,而容易激起 「鄙爭」的效應 。

8   比從安務上發生選舉幽靈人口的案件 ,往往都是遷入同一個戶口 ,有

9 些戶口擠進許多人 (甚或上百人者 )。 簡單又有效的防制方法應該是 ,內政

︳0 部制定出 ,「 遙徙戶籍居住空間認定作業準則」的行政規則 ,規定同一戶籍

11 地址 ,依其面積 ,不得設定不符比例的人口數 ,例如該作業準則可以規定 ,

12 每一「戶籍住址」內之人 ,平均得享有之空間 ,不得低於 18吇(約 6坪 )吃
,

13 因為戶籍法的規定 ,「 戶籍位址」須以有安際居住之事實為準 ,過低的生活

1ㄔ  空間 ,當然無期待可能性可以作為起居生活的根據地 。此種內部作業的行

15 政規則 ,由 內政部頒佈即可發揮良好的效果 。

16   當然 ,此又會碰到以行政規則限制遷從自由 (此時等於把戶籍遷徙登

17 記視為遷徙自由 ,是否正確 ,亦有討論空間)是否合乎法律保留原則的質

ll現
行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 7條規定 :

村 (里 )長由鄉 (鎮 、市 、區)公所編列村 (里 )長事務補助費 ,每村 (里 )每月

新臺幣五萬元 ．

村 (里 )長因職務關係 ,應由鄉 (鎮 、市 、區 )公所編列預算 ,支應其保險寅 ,並

得編列預算 ,支應其健康檢查費 ,其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 。

鄉 (鎮 、市 、區 )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算 ,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 。

村 (里 )長除有正當理由未能投保或未足額投保傷害保險外 ,於當年度檢據支領保

險費時 ,其單據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負 。
】2參

德國外國人法第 17條規定 ,長期居留之外國人申請簽證 ,提出其有 「充分居住空

間」,而所謂 「充分居住空間」之計算 ,依 「社會住宅目標確保法」,第 5條第 2項

之授權 ,各邦有不同的規定。「充分居住空間」需要考慮居住人個人及職業上的需要 ,

每人需要十二平方公尺 (約四坪 ),參李惠宗 ,論 「選舉幽盛人口」的罪與罰 ,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 ,第 9期 ,2000用 ,頁 碎0,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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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疑 ?但本文認為 ,此一質疑並不成立 ,因 為戶政事務所並未限制人民的實

2 質的遇從自由 ,只 是行政管理措施拒絕戶籍登記而已。

3   本意見書認為 ,解決選舉幽靈人口的問題 ,相 當簡單 ,根本不必動用

6 刑罰 ,亦 即在法制上 ,採取影響較少的手段 ,以直接上開居住空間標準 ,

5 並在特定選舉期間 (地方性選舉 ),直接拒絕戶籍的遷入或不予列人選舉人

6 名冊或選舉前撤銷選舉人資格等行政管制手段 ,只 需修正戶籍法規定或施

7 行細則即可 ,也不會產生剝李人民投票權的問題 ,根本不需要增修系爭規

8 定二 。

θ  三 、選舉山盟人 口規範的法明確性審查

lo   法律明確性的要求 ,以三要素為標準 ,受規範相對人之 「可理解性」、

︳l 「可預見性」及 「司法可審查性」為準(參釋碎少l),此三項標準必須累積適

12 用 ,此為司法院大法官經由釋怎所建構的基本原則 。

怕   系爭規定二在文義上 ,以遷徙 「戶籍住址」的主觀意圖為犯罪構成要

Ⅱ 件之一 (意 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 然以主觀意國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立

巧 法 ,雖散見於刑法中 ,例如毋l｜ 法第 3幻 條之 「意圖自己不法所有 ,⋯⋯」,

】6 刑法第 160條規定 :「 意圖侮辱中華民國 ,⋯‥」等 ,但此種以主親意思作

17 為刑罰構成要件之規定 ,其前提是 ,「 該主觀要件」可以透過 「客觀行為」

必 獲得證明 ,亦 即 ,客觀行為外在的表徵 ,「 足以」作為主觀意思的證據材料 。

19 但系爭規定二的問題 ,在於證據法上 「完全無從證明」遷徙戶籍之人 ,究

20 竟票投何人 ,亦 即無法從客觀的投票行為 ,證明其主觀上有 「使特定候選

21 人當選」的意圖 ,換言之 ,此種案型的 「犯罪」的證據 ,完全缺乏 「證據

22 證明力」,因 為憲法及法律均規定 「選舉秘密」,法制上要求人民對於投票

23 的結果必須保密 ,縱使投票人表示其投票予何人 ,亦不發生任何證糠法之

2ㄥ  效果 。系爭規定二的結果 ,雖具有 「可理解性」及 「可預見性┘,但卻欠缺

25 「司法的可審查性」,法院在此種案型 ,不可能判斷遇徙戶籍之人其「意圖」

26 投票子何人 ,亦 即無法認定 「證據的存在」及該證據與 「構成要件事實的

幻 關聯性┘。本意見書認為 ,此規定明顯違反法明確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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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的法明確性審查

系爭規定一,即刑法第 1碎石條第 1項規定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 」比一刑事法規定

原則上本應做 r艮縮解釋出。在比脈絡下 ,系 爭規定一的「以其他非法之方法」

的解釋 ,應採用 「一般法律解釋方法」,在解釋上將 「以其他非法之方法」

限縮為與 「詐術」具有相類似的手段 ,例如竄改選舉人名冊或變造投票單

的選舉結果 、或替換票匭 ,則 「以其他非法之方法」的範圍 ,就不會過廣 ,

也就不至於欠缺明確性lㄔ

。因為 「以許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係屬 「例示

規定」,「 其他非法之方法」係概括性規定 ,而概括性規定的範固必須與列

舉(詐術)的項目,具有同質性與類似性 ,此乃一般法律解釋方法(釋 7少 8、 釋

751、 釋 692、 釋 607、 釋碎06等 )。

此外 ,透過 「合憲解釋」的方法 ,亦可導出相同結果 。合怎解釋方法

早為司法院釋字第 1與 、263、 碎7b╮ 50少 、512、 656等號解釋所採用巧
。透

過 「合怎解釋」,將 「以其他非法之方法」的限縮概念 ,限縮為與 「詐術」

具有相類似的手段 ,系 爭規定一即可免於欠缺明確性的達憲指摘 。

再者 ,從比較法的親點亦可得出相同結論 。蓋系爭規定一在民國17年

3月 1冷 日制定時 ,其立法理由稱 :

「查第二次修正案理由謂外國立法例 ,對於選舉之舞弊 ,可分兩

派 :一為歹l」 舉規定 ．法國 、比國 、意大利 、西班牙 、匈牙利 、英國 、

美國等國是也 。一為概括規定 ,德國 、奧國 、芬蘭等國是也 。第一派

之選舉法 ,雖屢經更改然難臻嚴密 ．即如法國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二月

二日之選舉法頒布後 ．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曾經六次更改 ,其歹lj舉之

犯罪行為 ,幾及百種 ,仍有未盡 ,乃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三十日頒

〕3法院判決實務上 ,認定選舉幽盟人口成立罪責者 ,多受到最高法院 8少 年度台上字第

少38號判決之影響。各種判決 ,另請參李惠宗 ,再論選舉幽無人口的罪與罰一刑法第

l碎b條新增第 2項虛偽遷徙戶籍立法技術之檢討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期 ,2008

年b月 ,買 50-59。

︳↑
參柯耀程 ,適用幽鍐人口的幽靈規範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b期 ,2008年 b月 ,

頁必。
!J參李惠宗 ,憲法要義 ,第 少版 ,2022年 少月 ,邊碼 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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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布概括規定之條文 ,蓋以列舉終有遺漏也 ．原案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

項 ,係仿歹lj舉式 ．其所注意者一為選舉名簿 ．一為無資才各之投票 ,其

嚴密不如法國 〕且於投票後 ,選舉結果前一切弊端無明文處罰 ,故本

案擬從第二派為概括之規定 。又原案關於選舉名簿一層 ,係本條之未

遂罪與偽造公文書罪為想像上之兩罪競合 ．仍依併合論罪 ．從重處斷 ,

故不另為規定 。又原案本條第二項 ．本案於演職罪章第一百三十一條

已有規定 ,故刪 。」

本條立法理由稱 口引據德國刑法採用 「概括之規定」。此之德國刑法 ,

諒係指德國刑法第 lO孔 條 (選舉變造)而言 。該條規定︳
．

:

「無選舉權或其他使選舉產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耴m水ch啦g)

該選舉結果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併科罰金 ．

將選舉結果為不正確之公布或使之公布者 ．依前項規定罰之 ．

未遂犯 ,罰之 ．」

本規所保護的法益應屬 國家法益 ,旨 在保護合乎秩序 的選舉

(ZWeib越 ck㎝ NStZ86,555;vg1.auch∮ l07RNl),特別是旨在防止不正確

選舉結果的產生 。不正確選舉結果的產各式各樣 :例如透過在選票結果發

布上予以不正之影響 、選票本身的變造 、無效票的計人 、選舉結果錯誤的

公布等。此些行為的類型均可透過「選舉變造」之構成要件而包含進來 (vg1.

BGH少 ,3碎0,ⅦllmsLKl汀 本條第 1項係處罰在選舉行為結束前所所產生

之錯誤 的結果 以及在 該 時點後之 變造 選舉 結 果行 為 。(以 上係

乩h6旅e/Schrode$StGB,2ㄥ .Au且 .,1少少l,§ l0孔 註釋 ,編碼 l;2)。

另法理上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其前提必須事先有一 「正確

結果」可以被預見 ,例如人民投票後才能呈現出應有的 「正確結果」,該正

確結果的應然狀態被改變 ,才符合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的文義 。除

非是預先偽造選舉人名冊 ,否 則在投票之前 ,不 可能預知何者為投票之正

確結果 。單純只是遷徙 「戶籍住址」,不 會直接改變 「投票正確結果」。

至於民國少b年增修系爭規定二 (第 2項 )的結果 ,相對於第 1項 而言 ,

1‘

亦請參 ,何賴傑等譯 ,德國刑法典 ,初版 ,2017年 6月 ,頁 166。

l碎



2

會不會構成法律變更 ,其適用關係 ,在增修之後亦有諸多討論】7。 此與本案

題綱無涉 ,故不予討論 。

五 、使投 票發 生不正確結果罪與選舉幽跟人 口規範的開係

在民國96年增修系爭規定二之前 ,選舉幽靈人口的案型是否適用刑法

第 1猝6條第 1項規定 ,安務上曾有甚大之爭執 ,有 罪無罪參差 ,女務傾向

不能適用較多。最後法務部乃提出修法建議
必,系 爭規定二係民國 少6年 l

月 2再 日所增訂 ,其修正理由已如前引 ,主要是為 「車正選舉風氣」。

雖然立法理由 「看起來」冠見堂皇 ,但以 「戶籍住址」作為取得投票

權的依據 ,本來就只是一種行政便宜措施 。事介上 ,如果以民主秩序的保

障來看 ,立法上根本不應以戶籍地址為投票地 ,反而應由投票權人選擇才

是 ,亦 即應採 「選舉權人選擇主義」,才符合 「立法目的」中的 「車正選舉

風氣」。因為民主的意義更在於 「投票的自主性」,從政治意見自由表達的

觀點來看 ,此一立法理由相當脆弱1’

。

刑法第 1碎6條第2項增訂前 ,系 爭規定一 :「 以許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 」在特定案型 ,例

如變造選舉人名簿內容 ,固 可能構成系爭規定一之罪 ,但只是單純遷從戶

口並投票 ,縱使未有安際居住該地址 ,其手段與 「許術」並不相類 ,也不

應認為符合系爭規定一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罪」,更非屬 「變造投票

之結果」。

增修系爭規定二之後 ,應認為系爭規定二乃系爭規定一之罪的特別案

型 ,二者分別獨立 ,系 爭規定一的構成要件事安 ,解釋上不會涵蓋系爭規

定二 。

17參
陳志祥 ,論 「幽舉人口」之法律變遷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期 ,2008年 b月 ,

頁 巧-76。

18參
胡峰賓 ,幵lj法第一四六修正前後與幽靈人口適用問題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

期 ,幻08年 6月 ,頁 2-8。

︳’
參董武全 ,論選舉幽舉人口行使投票權之正當性——兼評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二項之

增訂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期 ,2008年 6月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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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六 、選舉出盟人 口未遂犯的憲法審查

2   系爭規定三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 「前二項之未遂犯」。本意見書認為 ,

3 系爭規定一可能有未遂犯的問題 ,但系爭規定二 ,如果 「只是」運用 「文

→ 義解釋」,虛偽遷徙戶籍 (未實際居住)並投票 ,即 已符合構成要件 ,不會

5 發生未遂犯的問題 。

6   因為從法條結構上來看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

9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 同」,其 中所謂的 「亦同┘,應指第 1項 的 「處五

8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 非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

9 票權而為投票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因為在法

10 條結構上 ,第 2項 已經規定 :「 意國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遙從戶籍取

ll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者』┘,「 者」字代表著該項作為獨立的犯罪類型 ,構成

眨 要件已經完整規定 。

13   其次 ,「 意國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主觀要件 ,其本身就是一項 「幽靈

1ㄥ  要件┘,由於個人投票依法係秘密 ,從而該主觀要件即無從證明 ,所以也等

15 於檢察官也無庸舉證 ;無庸舉證的構成要件事實 ,就不是 「實體要件」,而

土6 是 「虛擬的」。因為系爭規定二的「以虛偽遇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17 其規範的重點在於 「投票┘,該規定因此變成處罰「行為」的「守由象危險犯┘,

18 亦即此規定乃 「舉動犯少 「即成犯」之性質
20,換言之 ,未實際居住於該戶

】少 籍住址之選舉人 ,「 投票時」等於就是 「現行犯」．此種解釋結果當然是荒

20抽
象危險犯的 「人罪化」,完全是立法政策上 「預防原則」的考量 。所謂立法政策上

「預防原則」的考量是 ,人類社會經驗上 ,該類客觀行痴本身即具有 「不法內涵」

對於貨害結果之發生 ,相距甚近 ,也就是具有發生實害的高可能性或係屬實害的前

階行為 ,已與實害犯無甚差異 。因為抽象危險犯係由立法者 ,依生活經驗的大量觀

察 ,推定某一類型的行為對特定的保護客體 (法益)帶有一般．腔危險 ,故預定該類

型的行為具有高度危險 ,只要符合不法構成要件的事實 ,不待具體危險發生 ,即可

認定犯罪 。「抽象危險犯」在立法技術上係假定 「行為本身客觀上即具有不法性」,

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 ,故不必具有 「實害故意」,故若非客觀行為本身具備高度不法

性及危險性 ,實不應以抽象危險犯規定之 。引自李惠宗 ,再論選舉幽靈人口的罪與

罰一刑法第 l←6條新增第 2項虛偽遷徙戶籍立法技術之檢討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b期 ,2008年 b月 ,頁 碎l-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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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

謬的 ,但事安上 ,判 決有罪的朵型 ,就是如此 ,只 是管務上沒有以 「現行

犯」立刻逮捕而已。

然從刑事立法政策來看 ,抽 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 (例如刑法第 185條

之 3的 「酒駕」處罰類型),須該行為具有潛在的危險σ然縱使 「虛偽遙徙

戶籍」,未 「實際居住」在該在址 ,是否即會具有「危害選舉風氣」的危險 ,

其本身即值得懷疑 ?再者 ,選舉風氣是否屬於刑法第 1猝6條所擬係破的「法

益」?抑或個人政治意見表達自由才是選舉制度更應保護之法益 ?在此規

定下 ,遇從戶籍者進而參加投票是否即應 「視同」具有 「危害選舉風氣」

之 「知」與 「欲」,從而具有抽象危險之故意2】 ?在在都值得．l衷疑 。

故系爭規定二以守由象危險犯的模式滄ll造 出 「舉動犯」,本意見書認為其

缺乏刑事處罰的正當性 。

一肆 、結論

選舉幽靈人口的成罪與否 ,民 國96年以前 ,法院女務判決相當兩才五 ,

等於有罪 、無罪的結果發乎運氣22,也就是看法官的見解而定 ,這樣的司法

安務 ,當然不會獲得人民之信任 。修法後 ,固 然見解趨於一致 ,但立法者

迷信 「刑罰的威嚇性」,其立法品質本身及刑事處罰的正當性卻禁不起憲法

及刑罰原理的檢驗 。

比種選舉幽靈人口問題的發生 ,本意見書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 一 、

人民的自主法意識過度欠缺 ,容易出責自我的政治意志 ;第 二 ,太多小選

區性的選舉 ,特別是村里長及鄉鎮市民代表的選舉 ,選舉輸鼠往往幾十果

之間 ,而村里長及及鄉鎮市民代表又是一個 ┌大月巴缺」,容易產生 「鄙爭」

出
縱使是 「抽象危險犯」、「舉動犯」、「行撝犯」,亦必須具有 「危險」之故意 ,參陳俊

｛韋 ,從危險故意理論省思放火故意知實質內涵——以最高法院 1必 年度台上字第

217夕 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爭點為出發點 ,興大法學 ,第 26期 ,20l少 年 l1月 ,頁

1θ 2-Ξ 17。

22參
陳志祥 ,論 「幽靈人口」之法律變遷 ,全國律師 ,第 12卷第 6期 ,2008年 6月 ,

頁 60⋯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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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女效應」。此可以從時序上 ,選舉幽靈人口犯罪類型大量出現於 幻00

2 年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公布以後 ,即

3 可知悉
23,

可   以上這兩個原因都不是 「法制開漏」的問題 ,但立法者卻異想天開 ,

5 想要用法律方法來解決 ,特別是 ,居 然動用最後手段的 「刑罰」想來解決

6 法律文化的問題 。本意見書認為 ,這是一種 「打擊錯誤」的現象 。系爭規

7 定二是否有發揮 「端正選風」的成效 ,本意見書無法評價 ,但系爭規定二

8 的確製造出一些 「不必要」的前科人口 ,並有許多冤案
2↑ ,這是造成人民對

夕 司法判決不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

10   綜上所述 ,本意見書認為 ,系 爭規定二應屬違反 「法律明確性」中的

Ⅱ 「司法可審查性」而達憲 ;系 爭規定一 ,應透過 「。般法律解釋方法」,限

12 縮 「以其他非法之方法」的解釋範圍 ,將之 r艮於使用與 「許術 」相類似的

13 行為 ,例如偽造選票 、變造投票結果等行為 ,始能免於達憲之宣告 ,此亦

去可 為 「合怎解釋」可以發揮的解釋模式 。

1J   系爭規定一有未遂犯的問題 ;系 爭規定二並無未遂犯的問題 。

i6

17

︳8

︳9

23我國地方民意代表贊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公布於 2000年(民國 8p)

年01月 2b日 。
2碎

參台灣苗栗地方法院 88年度訴字第碎2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0年

度上訴字第 739號刑事半lj決。本案共有 88位被告 ,本鑑定人曾擔任被告辯護人之一 ,

辯護過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位 80餘歲的老媽媽 ,兒子直接幫她遷戶籍至

家中附近的戶籍 ,老媽媽於選舉日依例前去投票 ,於是就 「犯罪了」。此種被遷徙戶

籍的案型 ,所在多有 。在台灣會有 「不知不覺」就 「6巳罪」的類型 ,寧非靈異 ?因

為戶籍法上 ,遷戶籍是簡單而可鈥代辦的 ;其中亦有人在軍中 ,被遷徒戶籍 ,回來

投票 ,也因此犯罪 ,寧非〕匯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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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2年 03月 l0日

落斑仁豳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附件一

李惠宗 ,論 「選舉幽靈人口」的罪與罰——最高法院八十八

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九五號刑事判決及台南地檢署有關幽亞人

口法律問題座談意見評釋 ,台 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θ期 ,

2000用 ,頁 2θ﹏8。

附件二
李惠宗,再論選舉幽盟人口的罪與罰一刑法第 1碎6條新堵第2

項虛偽遷徙戶籍土法技術之檢討 ,全國律師,第 12卷第6期 ,

2008年 6月 ,頁 32巧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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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寧出著

五 ‵至若旅遊 、合古 、人事保誼契約

之琯訂 ,可韶係此次民法Ⅱ頂修正且為主

要 ,且最值社許之部分 ,本文逐一檢討其

法條 ,放話外口立法例及日內既存法們之

i然與路耔 頗多批抨 ,並認有待修正或

補充 ,但封於坩訂之法制 ,仍予以正面之

W

郎Ⅱ ．

在而雷之 ,本文以比致法之方法許述

民法按預跨世紀佐正來琯訂之八個有名契

約 ,提出不同之見俾 ,可供批和 佾能促

進此堵可八個有名契約之了屏及丑展 ,貝甘

亦非無些許Ⅱ值矣 ．        ●

了吋｛#﹍ ,

鋼 釋

論
「
選舉出靈人口」的罪與罰

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九五號刑事半J決

及台南地檢署有關幽靈人口法律問題座談意見評釋

李惠宗
(土 甲大年社◆科乎故年任主任)



別牌許可

壹 、問題的提出

「
選舉出蜜人口」是一個橫跨民法 、

刑法 、怎法與行政法各領域的問題 。

台田地區的政治選舉風氣不佳 ,往往

食求勝選而不算手段 ,「 幽巫人口」是其

中一在手段 ．出生人口特別是在小地域的

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選舉上有絕大的作用 ,

因為勝敗選往往幾十東之差 ,特別是村 、

里長從一九九七年生成
「
有給破」 ,加上

二○○○年一月十一日立法院通過
「
地方

民意代表女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資補

助條例」,封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大損
「

加薪」︴,此後 ,村里長或鄉鋇民代一個月

的薪水加上出國考簽資 ,竟然商扮大年 、

研究所畢業並經過高考試綠過的替業人

才2,且其似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 ‵十

四條
「
兼業 、朱戰」之限制 。本文預計此

一
「
加薪」將使選舉風無更加不淨手段．．

某妳釵市民代表一九九九年六月道畢

鄉民代表期問 ,甲候選人鳥求路選 ,話其

親友五十人矜投票日前四個月將戶符足至

甲候選人選舉區內 ,選舉結果 ,在同一選

區內 ,甲候選人果然商票當選 ,同盟現爭

之對手 ,不稱甲以
「
出土人口』方式取得

路選 ,途 向法院提超
「
當選無效之訴」 ,

另向檢察署告發
「
使公務員登社不久罪」 (

刑法第二一四條)與
「
妨害投票結果正確

罪」 (刑法第一四六條) 。當事人則抗辯 ,

避畢特果預示 ,敬使未央話親友遜戶年 (

︳ 一放﹏再 ,比#你找玫的Ⅱ民仁困兇 20°°年 J月

▲8日 才十呂竹出k子所︷之竹用持沌 ．但任

一

豖

由各地方政府自行6列 ．比在地方政府未有充分

的當有才Ⅱ的竹況下 ．足另一竹土大的吋砍用

Ⅱ ．

〦乒見●舍報ε9.︳ .12面士折田及其他同日!代 ．

J打任村工士 ．有形的﹏水 ．困如法先所明汀 ,但

在政治i伕上 ．村且戈作出去π的山i力 正 ,竹

用走大型的退｜旺年 ．其無形的 「油水」．亦非

有形的子永所舵比技 ．

扣除被主張為幽鋇人口者),其亦能當選 ．

則類此以
「
幽五人口」的方式笛選之選舉 ,

是否足以使當選無效 ?遷徒戶籍著 ,是否

描成
「
使公務員登我不安」 (刑法第二一

四條)或
「
妨各投票結果正確罪」 (刑法

子ㄈ暑雷吾莒莒暑芒子肯帚尋垂牽喜ε喜

能」及
「
行政不法之制我手段俇先避猙」

的商野 估傳採︿再現‵政玲冬ㄗ*第一

百年三惙第一Ⅵ第三欲所親定之
「
古避

無效j． 較本來而君

一

係似〕”l法第一百四

十六像
「
妨宮投票正確結果罪」成立食前

提 ,故以上此些問題皆集中在
「
出王人口」

是否竹成
「
妨春投票正在枯果罪」的問題

上 ．本文亦以此許界Ⅱ高法院到決及台南

地撿署法律問題座談意見為主 ,並朱論解

決出王人口的對策 ．

嵐 、女務見解

各跟法虎我出王人口在法律上之許

但心,出工人口究係行政不法或刑卒不法 ．

特別是與遙#有田之戶竹超徒 ,有扭島不

同的許a,路引述如下 ．

一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五十六年度判字第六0眈到

例務 :「戶竹避徒係字i行食 ︳其避從登

駝自路依爭i認定之 ．原告與出某技命果

有夫女路係 ,法年上規定安之法定住所及

夫安之同居發務 ,並不能否定出某i琢上

居住內湖描之卒i． 安固得以夫之本竹食

其本竹 ,亦不能因此而抹煞其他有田戶估

之芋項 ．形化市公所及沒湖飲公所徒瓩原

告及出某之父之好甜 ．即分別拚理出某避

出原密形化市而避入原告住所地同再深湖

玖之足從登記 ,無視該封某迅佳內湖描之

爭女 σ其所食之Ⅱ徒登託既菲依扭i路避

從之﹏i而儲足出及迢入之登記 ,自 非合

法 ．」l比 所稱之
「
自非合怯」 ,從其所涉

及出戶名法條文而命 ．;砡住有

一

「
行政不法」

而已
一

;我此 ︳行球法院村戶箝與住所現為

同
一

．此芭行政不法的基礎在矜 ．人民有

將其人法居住何地之字女Hi申報之義務 ,

故 r放伍血報戶竹七徒」具有行政不法性 ．

但人民何以有此甚發 ?此一甚務之法律墓

礎為何 ．
’
行政法院之到決並未現聑 ．又

「
洽在未申報與ㄥ住所」是否ㄆ相同女任 ,

本列決則未且一調 ．

二 、竹宙法院

欣然承記此巷 碌 五出報戶簽迂推」

具有行政不法性 ｝此年是否進一步單致
「使公務員登我不父」 ,並進而亦具有

「
妨

各速#結果正確」之用卒不法佳 ,就此技

商法玩 (刑華第八庭)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

五八九五玩刻決．理由有頗篇詳細之論誼 ,

茲照跟如下 :

一 、按公破人負選率挺兒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 ．有選畢格人在各該避各區社

紋居住四個月以上者 ,烏公我人長退孕各

該避年區之避各人 ．依其文義u馹 係以

有選年社人在各該選好玉︳Ⅱ居住油四個

月以上 ,寫取得各該避耳區避卒人女格之

要件 ．揆其立法右旨 ,無非以民社公破人

貝係代表人民行使公社力 ,其比白各孩送

年Ⅲ避出者 ,自庄安仔各該扭瑤居民多政

之支持與記同 ,始具女貨代表佳 ,並符合

逛I與能 ,及 主打在民之描神 。尤其地方

公我人員選卒之結果 ,出係各該地H公共

．
此一判例你早如作戊 ．司法比犬土仁了宇

一

↑鬼土

伴牙已立告 「士以夫之住所角住所之規定」係避

才之戈定．

‘出於同站比公報 ．色巷2加 ,2釣u2． 瓦必以下 ;

另同洗路年庄台上字才3!“ 出月次 ;BB年 皮台上

似0︳ 出判決同意含．

匆垶碎H

行政管理 、女源分配或公共寧務之監督 ,

與各該地區居民之生活及利盆息息才目出 ．
且各孩地H之i孫再要如何 ?何項公共率

務路興路革 ?以及各孩速好區候選人中何

人道合拍任比項公段 ．而得以最爹善道皆

執行公打力 ?路已i際居住拎該地區已有

一定時間以上之居民知之圾詳 ,感受最切。

困啦 ,由 具有該項女格之迷孑社人投來選

年該選區之地方公$人貝 ,技能逮多ll選I
興能 ,道福妳梓之目的 ．反之 ,如有避耳

社人未兮矜孩出年Ⅲ內居住 ,或居佳期間

倚未之一定時問者 ,依上開忘旨反面解拜 ,

自不道矜道卒該避寧區之．公肚人員 ．又同

法雖矜第二十三像前段及中段規定 ,選舉

人名冊 ,出鄉 (飲 、布 ‵汪)戶箝段路依

戶符登記竹掉卦 凡投票前二十日已登錄

戶符登記好 ,依規定有避好人資格者 ,雄

一律但入名冊 ．依此規定 ,凡但入汪畢人

名冊者 ．除於投票前二十日已登錄戶竹登

記外 ,倚須
「
依規定有避耳人女格者」烏

限 ．又依同法施行細貝ll第二像之一第一項

規定 ,本法第四像居住期兩之計算新依銘
之戶竹登記 ,斑 由戶竹我出切女查知 其

迢入登記不i者 ,在依法史理 ．而戶竹法

第二十四侏規定 ,戶符登記手項有錯誤或

脫濕時 ．雄食更正之生記

一
同法第二十五

像現定 ,戶符登記寧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

無效時 ,廷島放錯之登記 ．依上朗規定田

之 ．如故意虛報迅入戶符登記者 ,放日戶

符法第二十五條所垠定 ,戶竹登記卒項自

始不存在或自珀無效而定島放持登記之仇

﹏ ．貝1幢報迂入戶竹生記 ,既ㄦ由戶符笛

田依規定食描箝登記 ．扮此竹形 ,是否倚

能以其不

一

之避入戶兮登記 ,而認貧其具

備該避各區避甲人資格之道法要件 ?已值

商接 ．尤其候出人之親友以選畢某避畢區

內特定候選人為目的 ,並無避人及居住鈴

該選寧區之事I,而抄四個月前虛報避入

戶箝 ,使戶箝撥出符其列入駭選舉區避率
‘｝m司法路 站 ;Ⅱφ′Ⅱ印昭jㄩ㎡止斛 h▼ 出́入Γ山

▋人口」一抈 ,可主在相Ⅲ月決．

︴

心

小

乎
!
授

．
∥
→
田

下
一

由

︴竹
︴
、
∥
!
〈

▅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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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解評再

人名冊內公告確定 ,而參加投票選舉 ,鈴

選舉後又將戶衛辦理超出者 ,如認其仍魚

合法之選舉人 ,無異任由與選舉區內利害

無聯之人代篇行使選舉權 ,自 與前述公職

人員選畢罷免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立

法意旨有悖 。⋯⋯

二 、查行政罰之目的及性質與別事處

罰不同 ,並無代替刑法庭郵犯罪之效力 ｝

違反行政法規之違法行食 ,如 同時該當矜

刑法犯罪構成要件者 ,鈣舉礙扮犯罪行島

之成立 ,不因其應受行政處罰而解免其別

事女任 。原判決理由第四段內謂 ,申請人

故意食不安之戶籍登記申請 ,其構成要件

即與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稱
「
明知烏不其

之箏填 ,而使ㄙ́ㄟ務員登我份雛務上所隼之

公文替 ,足以生損害矜公朱或他人者」相

當 ,但依戶籍法之規定 ,僅科以行政罰 ,

而不以刑罰手段制我之 ．期行烏人若女際

上並未居住矜遷入登記之住所 ,而故意島

不女之申請者 ,應逕依戶籍法之規定科處

罰鍛 ,而不罹扮幵ll資 云云 。依上開說明 ,

其見解亦有可謝 。且本件起訴之事交 ,係

指被告等以虛報進入戶籍登記之方式 ,使

戶籍機開將原到決附表所示之人歹ll入 該選

舉慮選舉人名冊ㄙ́、告確定 ,並參與投票 ,

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其行為態樣

與單純故意篇不又之戶籍登記申請 ,並不

完全相同 。原判決以戶籍法對申請人故意

烏不安之戶箝登記申請 ,已有科處罰錄規

定 ,而認食被告等所烏不成立刑法第一百

四十六條之妨害投票罪 ,其論所亦有進誤 。

三 、依公服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八

條第三項 、第四十五條之四 、第四十五條

之五 、第六十五條規定 ,候選人保證金之

發還 、沒收 ,及就選經費之捐暗限制 ,與

選舉經資之補助 ,蜜有關全國不分區 ‵僪

居國夕十國民之國民大會代表 ‵立法委員選

舉督選人名額 ,均以投票得票蔡之多棼而

為決定及分配 。參照上開規定 ,投票得票

傘之多象 ,除開係候選人之當選與否外 ,

猴興上踞各項選舉結果攸朋 。因之 ,刑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所謂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

之結果▲ ,除指使某綠選人當選與否之選

舉結果外 ,兼指使符票傘等投票結果發生

不正確結果之情形在內 。按怎法第一百二

十九條斯規定之無記名投票方法 ,固有使

投票內容應密之效果 ;然如故意使非兵正

居住衿各該選舉區之人以虛報透入戶籍登

記之手段 ,使戶籍機關將之歹ll入該選舉區

之選舉人名冊內而投票選舉 ,則願足以使

各該選舉區計算得票率基礎之選舉人之人

致及投票之票跤鳥不宜之省加 ,且其虛報

進入登記之人致俇多 ,虛璯之選舉人政及

投票之票數亦相對璯加 ．縱因查證困雜 ,

無法得知其等投票選舉之特定候選人為何

人 ,然不論其投與何一候選人 ,其麗已使

選舉植人之人跤及投票致烏不安之坶加 ,

自足以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其中尤

以小型選舉區 (如鄉 ‵無 、市 ‵區 、村 、

里長或代表選舉)之影各食跟著 。本件被

告等共同以虛報進入戶籍之手段 ,使原不

具備台南市第十六屆安李區不通里里長選

舉格人資格之人 ,即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林

○○等多達一百二十二人被戶籍段開列入

該選舉區之選舉人名冊內 ,並公告確定 。

起訴書並謂其中除十一人未投票外 ,其餘 (

一百十一人)均前往投票選畢 ,而 責O○

選舉結果發得五百三十五票 ,並當選卒通

里里長 。倘屬無誤 ,則上述前往投票之一

百十一人選票 ,已佔該里全部投票故將近

百分之七 ．三 (紀投票政依選他各第二十

三頁統計表所示食一四八八蔡),亦佔女

頑與得票政約百分之二十 ,雜謂對選舉之

結果無形守 。乃原判決理由第四段竟謂 ,

我國選舉係探取秘密投蔡方式為之 ,如以

所謂
「
幽姓人口」方式遷移戶籍者 ,究竟

投票予何人無法確記 ,無法以此認定必然

使選舉教生不正確之結果云云 ,其論新亦

與論理法貝ll有違 ,自雄謂適法 。

四 、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妨審投

票結果正確罪 ,係探概括規定 ,泛指以詐

術或其1也一切非法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

確之結果者 ,均屈之 。此福之該條立法理

由記載 :「查第二次修正案理由謂外國立

法例 ,對矜選舉之舞弊 ,可分兩派 :一鳥

列舉規定 ,法國 ‵比國、義大利 、西班牙 、

匈牙利 、英國 、美國等國是也 。一烏概括

規定 ,德國 、與盛 、芬由等國是也 。第一

派之選舉法 ,雖區經更改 ,然雜臻跟密 ,

即如法國⋯⋯會經六次修改 ,其列舉之犯

罪行為 ,幾及百種 ,仍有未盡 ,乃矜一九

○二年三月三十日頒布概括規定之條文 ,

蓋以列舉絡有退渴也 ．原案第一百五十八

條第一項係仿列畢式 。其所注意者 ,一篇

選舉名碑 ,一烏無資格之投票 ,其服密不

如法國 ,且於投票後 ,選舉結果前一切弊

端無明文處罰 ,故本案擬從第二派為擬括

之規定 。又原案關矜選舉名特一居 ,係本

條之未迭罪與偶造公文書罪為想像上之兩

罪銳合 ,仍依併合論罪 ,從重處所 ,故不

另島規定 。⋯﹉」即睨 。足見無投票裡人

以不文方法使公務員登我矜選舉名冊並公

告確定 ,取得形式上之投票祖以投票 ,致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應屈該條所指

非法方法之範咕 。依磁法規定 ,人民固有

遷徙之自由 ,但無島虛傳戶籍受記之自由

興控利 。本件原到決既認定被告等以不支

遙入戶籍之方式 ,致使非安際居住矜上開

選舉區之人取得選舉撤而參與投票 。個屈

無誤 ,即係以虛報遙入戶籍取得投票被而

參與投票 (即俗稱
「
幽姓人口」),自屈

該條所規定非法方法之範琦 ,與忘法所保

障之進徙自由無隅 。乃原到決理由竟謂 ,

以
「
幽盟人口」虛報登記遷入戶籍 ,屈在

法所規定進徒自由之飽困 ,非屈刑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所規定非法方法云云 ,殊雜謂

無判決不適用法則及理由矛盾之逮誤 ．

與碑評碎

五 、本件被告等所食除涉妹朋犯刑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妨害投票正確罪外 ,渠

等以虛報不賓之方式向戶政機關申論掰理

戶籍遷入登記 ,並使該管戶籍機關 、選舉

委員會將此不實事項登破鈴戶繕登記野及

選舉名冊上 ,並公告確定 ,自 足以生損害

矜該等機開戶籍管堙及辦理選畢事務之正

確性 。原判決亦認其等所島與刑法第二百

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我不貨罪之構成要件

該當 。乃竟仍以戶籍法對申話人故意鳥不

女之戶籍登記申請 ,已有科處罰鏤規定 ,

而記烏被告等所為不成立犯罪 ,其論面已

有進誤 ,業如前述 。惟被告等與前述虛報

遷入戶籍之
「
住戶」間是否有共同犯意之

聯絡 ?渠等之間如何分搪安施本件行為 ?

以及戶政敬開何時將之編入該里選舉名冊 ?

何時公告確定 ?車交未姦明確 ,本院倚無

從為法律上之列所 ,自 應出事安審法院調

查明白 ,以食適用法律之依拉 。上訴意旨

執以指摘原判決不當 ,非無理由 ,應認原

判決有撤箝發回之原因 。

最高法院此一判決 ,似將僅具有
「
推

定」烏住所效力的
「
戶箝佳址」 ,「臸制」

為住所 (女際居住地),從而認烏
「
幽正

人口」之登記 ,已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女。

而在是否成立
「
妨害投票正確結果罪」上 ,

係依
「
立法理由」到決」,而非

「
依 r法」

判決」,在解梓方法論上似探
「
主洩說」 ,

而放棄通說的
「
客觀說」了,其結果自有可

說之處 。但其以
「
最高法院」之地位 ,已

假然成島女務上的主流見解 ,但此到決在

法學避輯上錯落頗多 ,不但未底刑副的必要

性 ,且封個牙ll刑拳女任的可歸女性 ,亦無投

意 ;更未考慮妨害投票罪的係故意犯 、結果

犯的特｛生。綜襯此一到決 ,係依按政治上的

理想 ,而非以法規上客觀的餓命要求 ,僅局

9乒 丰定 文年若 ,行 政 法入 四 ,月 旦 出版社 ,

去少9Ⅳ 1． 頁圾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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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解評再

部地考慮到某些應予苛女的行食 ,不但在方

法論上不夠猜1密l,即遊其結論亦皆頗有商

推之餘地 ．

三 、下級法院

下級法院就類此個案多到決無罪．。但

問有因被最萵法睆垃某發回更審 ,但事女

上I比類
「
選舉幽Ⅱ人口」案件 ,可 罰違法

性頗有可疑之盛 ,故縱使將遙徙戶口並投

票者列決有罪 (刑期貝lj 自四個月至十個月

不等),各法院仍以其情有可原 ,全部芼無

例外地宣告二至三年不等的
「
級刑」．。於

是
「
技刑」似乎生成了對法律見解不太有

把擾時的一種
「
折友」 。适會是一個正確

的決定嗎 ?放孕上的
「
負負得正」的原理 ,

在法律制度上未必適用 ,因為兩個錯誤的

決定 ,加起來不合生成一個正確的決定 。

蓋我田刑法有用技刑之制度係探
「
附解除

條件罪刑宣告主義」．．．殺刑宣告的裁且要

件之一須以
「
哲不執行為適當」 ,「哲不執

行刑用是否適當 ,法院應就行禽人有無累

犯之皮 ,以及能否由於刑加之宣告而策其

自新等一切特況 ,從事認定 ,與犯罪估節

是否可原諒或行為人患病與否 ,並 無關

係」 (最 高法院二十九年度上字第二六號

判例 ;四 十九年台上二八一號判例)。

．
台苗市分比BB年庄上﹏字2日 出 一同洗8B年 皮上

再年J巧 出 、路年皮上﹏字jθ 出 ．出年皮上﹏字

7“ 出 、8B年皮上﹏字 1似︳出 、路年丘上拆字“i

出 :台 打茜年琺防田 年皮上上又:ㄑ 三)字 ︳石 出

爿次．以上判決仔Ⅱ司法浣用站 ．在一 、二手判

決｜小分王的 ．以 「山

一

人口」Ⅱ戈辛而千符 ．

’台市而分比88年 皮上工 (一 )字 B邳 出 ．同比出

年皮上了宇︳┐路出 ．十抖來汪 ．局上位 ．

!0H用 之址們有 「Ⅱ宜古刊」 (英 失俐)其 「﹎

【出行們」 (大 生胡),在 亡妞ㄊ行例下又分

出 「附 (併 於)你仔汗刑巨告主在」與 「附任件

竹放主技J而在 ．我Π刑法”八十四像係採 「附

依作年刊ㄥ告主i」 ．◆出﹏七刑法寫別描女求

一

．四必仁．

一

汀五技 ．頁J必 ．

以
「
｜背有可原」作烏表面理由 ,女際上不

得不屈服鈴最高法院的錯誤見解 ,絡 究亦

不合乎刑法的本質 ．

四 ‵台南地校君的法律問題座故見解
句

一
針對幽正人口是否描成

「
妨各投票正

確結果罪」 ,台商地技署亦會有過座談古

探討 ,其正 ‵反見解均頗值待參考 。茲撥

錄其要旨如下 :

法律問出 :以不千也入戶〦之方式 ,

致非i#居 住於求地方之人取好近##〈
即ㄔ可

「
山〔人口」)． ｛走特定依近人承

秤地方遜年之士去 ．形守避卒竹呆 ,是 否

務成刑法弟一四六條年一有之#守 技年正

#持 果罪 ?

研究意見 :

甲說 ;否定說

一 、人民有遷從自由 ,⋯⋯認定住所

之採準 ,⋯⋯各在法律規地中常以戶符之

登記篇住所之標準⋯⋯ ．
二 、⋯⋯遐雁法之規定 ,雖以女際上

「
紅級居住」在各該選寧區四個月以上 ,始

烏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 ,催因認定田民是

否質際上在各該選率區社缸居住四個月以

上 ,有其現宜上之困無 ,故依同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意旨 ,頭然本係以戶籍登記為

認定之採率⋯⋯
．

三 ‵復按進入登記係戶籍登記中遙從

登記之一捶 ,⋯⋯申話人故意島不安之申

請者 ,其構成要件即興刑法第二百十四條

所稱
「
明知食不女之字項 ,而使公務員登

我抄段務上所華之公文古 ,足以生損密抄

公朱或他人者」相當 ,但依戶符法之規定 ,

佳科以行政田 〕而不以刑罰手段制裁之 ,

頸見立法者認為此在情形 ,倚無須以利蜀

加諸行鳥人 ,貝lj行食人若果又父陳上並未

居住於避入登記之住所 ,而故意島不i之
申請者 ,經行政段田查核局〔後 ,確逛依

上開法樣科田田圾 ,兩不罹鈴刑交．
、四、未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

妨官投票罪之成立 ,係 以詐竹求其他非法
方法．碑女東發生不正確估呆 j始足當之 ,

苟年母人斤使用之方法W非許竹或非法方
法

一

邱廷年以孩罪 ．出王人口:． ⋯．投其行

寄有所不常
J戶符法亦年科以田鍛 ,故倚

非Π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非法方法 ．
五

一
口內政治生弦 ︳常有非選年區居

民 ．食在該地取得技候選人女格 ,方於選

前避入戶符 !回人並不安疑其正當性 ,何

以η封避畢人要求不得於姓前迅入 。

乙說 :肯定說

一 心怎法固保障居住及避徒自由 ,唯

限矜不妨害祉含秩序及公共利盆之伅回內 ,

怎法第二十二像及第二十主侏亦定有明

文 ．⋯⋯戶籍法⋯⋯封於未疋行登記義務 、

為不ㄥ登記及拒絕投受戶簽資料調查之行

島人 ,科定行政用 ．此係依出公共利盆所

科予地眾人民之公法上義務 ,⋯⋯合乎念

法第二十三像之限制人民牡利要件 〕i雜
記有侵害人民起徙自由之進水竹盼 戶籍
法既食合愆之規範 ,貝 lj人民避徙未依法登

記 ,或島不久之名從登記 ．投其有個人之

困無 ．亦無能不具有不法性 。
二 ‵復按公破人員之避率挺免 ,路係

選舉區之政府即地區丑重要女源分配者之

組成 ,故選軍人之組成 ,必簽是i法居住

該地區之人民 ,蓋唯有將扮未來安湃承受

地方發展利各得失之人 ,才有女格決定何
人雄是地區交源之分配者 ,故迷罷法第十
五妹第一項疑定 ,有逐率社人在各該選舉

區
「
仁致居佳」四個月以上者 ,負公我人

員避年各該選耳區之避#人 ,依法得逐年
公取人貝 ,即者求於此 ．⋯⋯無避徙字女
而算避從登記者 ,屈 同法第二十五條之自
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之戶箔登記 ,戶政段

田應鳥描錯之登記 ,而原登記臣為無效之

登記 ,披選單人名冊依之黎作 ,並依選現

判併靜甲

法第三十球公告確定 ,i比 名冊該部分亦Π
無效 ,該登記人亦不因而取得遜孕在 ．⋯⋯

三 、未按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
妨各投東罪之成立 ,係以詐衛或其他非法
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在描果 ．路上所陳 ,

無避入爭i而︽避入登記 ,⋯⋯此行島使
特定候思人取得地方選率之任去 ,自足造
成投票發生不正確持呆 。⋯⋯刑法第一百
四十六條第一項所謂

「
非法方法」並不侷

限扮進反刑法之行為 ,即如其例示
「
詐術」

一節 ,若非詐欺取財或得利 ,亦不必然即
食有刑女之行食 。且戶名法對扮不ㄥ登記 ,

田生科底用鋑 ,然此係單純不父戶籍登記
之情形 ︳至以不宜登記造成投票發生不正
確結果 ,因影守地方女源分罷更大 ,自 有
技蛋之可女性 ,⋯⋯出王人口案件 ,適用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侏疑定 ,於文義碑馯
歷史u秤 ,乃至描系解科 ,均Π理之當然 ,

並無不安 ．
四 、持否 定見碑者 ,．．．．．．似是而

非 ,⋯⋯虛倚選孕人 ,雄有避入戶箝 ,催

避前未在該史居住 ,不 了解地方事務 ,避

後常郎避出 ,致段未道出 ,亦無居住卒女 ,

地方利吝與之老不相干 ,其避入戶箝 ,單

純只是飲特定候選人取得遜卒任勢 ,自 然
進反民主迂作 、地方自治之帝神 ．而特定
候避人引他地方之人 ,以壯自己在地方上
區勞 ,其母重性甚抄賄送 ,蓋賄之雄食迷
屣法等法規所不許 ,但倚有地方選民喜速
孕時發放賠款之人當選之民意表現 ,而出
王人口投票所表達之民意 ,全然與地方人
民之民意不卡目稱 ,此如吳三挂引活兵入用 ,

宙鳥該地方之叛徒 ,蓅能不具不法佳 ．
初步結說 :提探乙說 ．

玉萵撿署研究若見 :探甲說 (邱否定￣
說 )

理由 :

一 、避入戶口 ,凝然無牲紅居住四個
月以上之事賓 ,然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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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碎許何

一項之規定 ,以使投票產生不正確之結果

或愛造投票之緒果食犯罪橄成要件 。茲行

鳥人扮避入戶籍跱 ,倚無特定候選人產生 ,

不得以未來不確定之事賓 ,命負牙ll事責任 。

二 、無居住之事安而辦理進入戶籍 ,

如有禁止之必要 ,胵 由戶籍規箍 。

三 ‵又倫認
「
幽蛋人口」足以影爸選

舉之結果 ,踸 由公敝人員選畢罷免法帝ll定

防弊條文 。

法務部研究意見 :同意甚祥高等法院

檢察署之研究意見 ,探否定說 。催補充理

由如下 :

一 、依我慾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以
「

無記名投票」之方法烏之 ,我寇法第一百

二十九條定有明文 ．足見我國選舉係採取

秘密方式烏之 ,以
「
幽塞人口」方式避移

戶籍者究竟投票支持何人 ,根本無從確認 ,

若單純以
「
盥正人口」即認定必然產生

「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似乏根接 。

五 、U‵結

此類幽盛人口 ,早期會被反對本質疑

執政無智經使用
一

E,但早期的幽靈人口倚

屈個案 ,且係被動遜從 ,但 自從村 、里長

愛成
「
有給段」後 ,路姪人口則里成主動

而且願有全面化之起勢 ,此種事件陸陸級

絞笙成郳鎮問的政治上思怨事件 。

此一間遜在才務上 ,因鳥跟萵法院持

有罪的見解 ,可以預見各級法院皆會作有

罪的詔定 。但本文提從幽五人口的成因 ,

檢討戶籍住址在法律上的意義 ,並從比較

法的視出撿證投票校與戶箝的開連性 ,再

進一步從刑法功能檢討
「
妨害投票結果正

確罪」的構成要件 ,並許論最高法院的到

!2類 比來件通#毋生在 「共同芋交戶」的無民之菜

之頭的卒位上 ,菜 地退｛︴告患 ,乃 失心將來民之

求的戶竹丑至放地 ,但 因古時戶舌合一 ,反〺I
往往交無︴扛 ．

．F

〝

一

:

決及台南地檢署有關幽靈人口法律問題座

談會意見 ,最後提出解決幽正人口的對策 。

參 、
「
幽盟人口」山成因

「
幽靈人口」之發生 ,係以

「
戶籍佳

址 、實際生活重心地及住所」同一 ,且人

民有接質陳報其其際生活地之義務食前提 。

從而 ,某種法律效果之發生或某種推不ll之

取得係以戶籍烏要件之制度 ,亦必要求該

人民必須設戶籍佳女止矜該賓際生活地 。然

則 ,我國法特ll上 ,不但在民法上之住所與

戶籍法上並不要求同一 ,事 交上二者殊異

者所在多有 。撿訂′現行發生幽靈人口之原

因 ,或有六端 :

一 、福不l」 給付因粲

目前台北市有發給
「
兒童教育努」 ,

能領敢
「
兒盡教育努」者 ,以設籍台北市

一定期間以上者烏限 ,故 質際佳抄台北市

以夕║之人民 ,會設法在台北市設籍 ,以便

能領取
「
兒童教育努」．．,此 姑稱之為

「
福千ll性 幽姓人口」 。

二 、子交就學因棻

我國在義務教育的階段 ,兒童就學之

學校亦以戶籍作鳥學區之依據 ,而且規定

頗烏跟格 。此乃因各校資源分配不均 ,師

資容有個別差異 ,不但規定跟格 ,執行上

亦頗食雄格 ,似深怕越雷池一步 ,即無死

所 。但朱顧周知的專女 ,此裡因子女就畢

考踵 (或就父母工作方便或以爭區任良),
亦可以進戶籍而發得解決 ｛

．,此種
「
學區

幽蛋人口」並不具有可罰違法性 ,貝 ll頗鳥

明跟 。

t〕 但 此一 問題 ．將肚苦技 有部宣布 全面壬 拾教 有券

有而不再姓幻成岑一個 問廷 。

Ⅱ但下際上 ,年 臣之分 已共 ∞非必須 以戶好 為校拉

不可啊 ?

三 、稅制因素

我匭土地稅法 (一 九九七年十月二十

九日修正)第六條規定 :「為發展經濟 ,

l足進土地牙ll用 ,塔進祉會福利 ,對矜國防 、

政府段開 、公共設施 、騎樓走廊 、研究機

構 、教育 、交通 、水利 、給水 、盥業 、宗

教 、毌療 、衛生 、公私基 、慈善或公盆事

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 ,及

重到 、墾荒 ‵改良土地者 ,得予適當之減

免 ;其減免標準及程序 )由行政院定之 。」

同法第九條規定 :「 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

地 ,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屬

份該地辦政戶籍登記 ,且無出租或供營業

用之佳宅用地 。」換言之 ,因 自用住宅稅

李可以減免者 ,係以設有戶籍島前提 !5σ

又在司法院大法官作成秤字第四一五號解

率 (一 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之前 ,所得

稅的減除扶女親屈免稅額之規定 ,依當時

兩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 ,應 以與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
「
同一戶箱」鳥要件 ,

故亦常發生稅法上
「
幽五人口」的事件 。

但此規定被宣告鳥
「
限縮母法之適用 ,有

道愈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盛」後 ,此類
「

稅法上幽伍人口」的事件 ,應已不復見 。

四 、主民健康保晦

盟會法第十二條及廣民健康保險條例

第五條規定 ,琵民健康保險之享有 ,以鹿

民戶籍所在地所屆基居盟會烏投保單位 。

內政部並以行政拜示解舉 n6,若麗民戶籍

必內政郎為此打有自用住宅用地地研稅｜面乎在作

火要路(玉 劣1年 2月 6日任正〉,共 名二出現定 :

「土地所有社人申〡︴按自用住宅用地稅卒採依地

｝稅之求件 ．除有本要出年八路規定之特殊｜千形

外 ,店 代拉加現在在人所檢附之戶口名年形本 、

楚無改良劫扭明文件 ｝兵戶玫杖山及社仗播門內

部有m採社女科 ,予 以守面各交核定之 ．不再

一

地劫走 ．」故只去有投︴的6群 ,不 甘是否有十

際自用 (居 住),現 捐社依我Ⅲ可以【著眼時不

問．
16內 政部七十一年八房二十六日台內社字好一○六

列拜許何

遲出該地 ,即會喪失叟保身分 。故早用 ,

某些人島取得農保之身分 ,亦有
「
食保幽

玨人口」的問題 。但自從司法院大法官擇

字第三九八號解釋 (一九九六年三年二十

二日)將以戶籍食要件之農保要件宣告進

愈後 ,此部分已不再有問題 。

五 、自耕出身分之取得

原土地法第三十條基扲
「
食地雙有」

的政策 ,規定非自耕雙不得買女私有篾地．

而依據內政都頒
「
自耕能力證明香之申請

及核發注意事項」 (一 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修正)第八項規定 工承受接地與申諸人之

住所應在同一直轄市 、縣 (市 )或不同直

轄市 、縣 (市 〉玭邦鄉 〈銀 、市 、區)舵
宙內。其住所並應經戶籍登記六個另以上。

故許多人為取得購買篾地 ,乃至特定地設

籍 。但立法院矜二○○○年一月六日棚除

該規定而放棄
「
凝地鹿有」政策後 ,私有

食地之貝又已不限矜自耕農 (色受農地盟

用之管制〉 ,「假雄民幽正人口」應會自

動消失 。

六 、選舉因緊

選舉係民主聖事 ,透過選民其實的意

志 ,可以形成國家或地方自治國兛共同的

意志 。但公民應在何一選區投下神聖的選

票 ,在台描文務上幾乎完全以
「
戶符」鳥

準 。抄是
「
候選人」可以 9盱街倩勢」選

掙在投票日前四個月出前一天 ,以避戶籍

的方式 ,決定要在那一個選茧投入選戰而

成鳥候選人 ;相對的 ,選 畢人也各以相同

的方式 ,取得選舉弦 。此可稱鳥
「
選畢幽

靈人口」 。

肆 、戶籍制度的意義與功能

一 、戶搆登記在法律制區上之意甚

戶籍法(民匭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

七 二 五 銳 凸汗



匆再靜π

正〕第四條規定 :「戶籍登記 ,指左歹ll各項

登記 :一 、身分登記 :p出生登記 ;句詔

領登記 ;句收扑 絡止1l&女登記 :四結婚 、

雄婚登記 ;ω監故登記 ;弣死亡 、死亡宣

告登記 ．二 、避徒登記 :q迂入登記 ;∞

道出登記
．
句佳址且更登記 ．」第三像亦

明訂 :「一人同時不得有兩戶籍 ．」

是以 ,「戶符」不是
「
佳所」之意 ,

其重要的意義在於封回家人El動態與靜娘

基本女料的華控 ,戶符特別具有
「
人口統

計上」之意垚 ,同法第五十二條即規定 :「

各級地方戶政我田ㄦ分製各社統計表 ,按

期居途該管上級技田 ;必要時得掛理其他

戶口調查統計 ．前項戶口統計女料 ,得封

外提供斑用 ．」在此意甚下 ,戶政技田必

須打保戶政資料的正確性 ．是以
「
無正當

理由不拎法定期問島登記之申請者」,戶

政事務所可予以處罰 (第五三條)。 同法

第五十四條進一步規定 :「 申請人故意為

不父之申話或有田任外 畢技 、田在 、人

民故意提供戶政我路不

一

之女料者 ,九新

台#九千元以下面鋑 ．」且
「
避從 、出生 、

死亡 ‵更正 、撤錧或註嫦登記 ,經催告仍

不申請者 ,戶政率務所得迅奇登記 ．」 (
第四七像),再

「
無正管理由拒絕發受戶

口謂交或有所佳路 、年校 、口伍 、人民拒

絕提供戶政在田重證戶符登記箏項之女料

者」 ,更可庄新台年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面投 ．

以上此些規定 ,在在頭示出戶竹登記

封田家法律秩序有一定程度之重要性 ．但

戶符上住址登記 (戶竹佳址)畢竟出口戶

符登記的一小部分 ．

二 、戶再住址與住所出異罔

戶符上佳址登記係怎法第十像所保u
避徒自由的伍困 仃°戶竹法之佳址興民法

︳9壬 手名宏 ．才法壬

一

．求灶｜乃 ．方=在 =用
︳毋呂年 8月 ．頁 1如 ．

—
— — — — —

」 ■ ▆ ▆

一

▄ ◢ 品 金 ← 吊 ㄒ 二 ┐

上之住所及人民

一

際的生活蛋心 ,李父上
「

是否同一」及法制上
「
路否同一」 ,係屈

出工人︳二1用健的問盟 ．前引最高法院判決

及台南地校署肯定說之見解係以二者同一

食前提 。

然民法上之
「
住所」在主在上須有

「
久佳意思」,在客現上須有

「
住矜一定之

地域」 ,而戶在上之
「
佳址登記」僮用其

｛也戶符登記爭項所附ㄥ的登記拳項而已。就

此法務部民田七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七○)

法律字第五五九二號面即稱 ︴
「
依民法第

二十條規定 :「以久佳之意思 ,住於一定

之地域者 ,即食設定其住所鈴該地 ．J r
一人同時不得有而住所 。J⋯⋯來面附件

所述某人係生商人 ,因工作用係 ,戶籍避

住商雄 ,復返王南工作 ,哲在生南申報流

助戶口乙節 ,似係依戶籍法第五條第三款

規定所倚之戶竹登許 與民法上佳 、居所

之設定未盡一致 。故某人居所何在 ,應視

其究係久佳｜印或哲居之意而鳥到師 」同

都 (八○)民田八十年五月十一日法律字

第○七○五○號五亦甜 :一 、蹈於住所之

設定與皮止 ,依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 :「依一定串i,足認以久住之意思 ,

佳於一定之地域者 ,即嵐設定其住所於該

地 ．」.⋯ ..而 所甜
「
一定箏i」 ,例如戶

館登記 、居佳竹形 、家屈扭況以及是否在

當地工作等事i均呂之 (參見施審協先生

若 ,民法允貝ll,第一0六頁)． 」換冒之 ,

戶竹佳址與佳所並非同一 ．最商法院八十

五年度抗字第三二四○啟判決亦稱 :「宙

事人有無久佳之意思 ,跓依客但之寧︴探

求並認定之 ,並不以有長期居之字i鳥必

要 〕而所謂 Γ一定之字︳︳ ,尤以戶箝登

記資料食主要之依土 ．」此稱以戶箝鳥主

要依出 ,而非唯一依打 ,亦意味若住所來

戶名並不相同｛
．．

!．

一

沌玫打 民法出外 ,︳切V9,打 打七叔 ．頁 1研 ;

洪玉欣 ．中田民去出別 ．︳研泓 1° ．任打五玫 ,可

1研 :史 芮k． 民法﹏川 ．︳θ旼V8． 四攻 〕久】l→ ．

「
住所」與

「
戶姑佳址J固不相同 ,

但二者之所以容易發生混活者 ,係 因戶籍

法第三像有規定
「
一人同時不得有兩戶

籍」．而民法第二十像第二項亦規定 :「

一人同時不得有兩住所」 ．但事文上 ,民

法並未完全禁止一人有兩個佳所 ,民法第
二十三條即規定 ,因特定行為所選定的居

所具有
「
投制住所」的志甚 ．是以

「
佳所」

並非不仔有兩個 ,而是
「
肚特定行食」而

菁 ,不得有兩個且所而已 ．但無希如何 ,

民法上之住所並不等同於戶竹法上之戶符

住址 ,貝 ll可 明斑 ．又司法虎大法官秤字三

九八號解再 ,亦投脫完全以戶名生址作鳥

認定必民保險是否拉ㄅ存在之唯一依拉
一
．

,

亦詔島戶竹住址契住所並非同一 。
本文記食 ,i陳生活重心之地斑即篇

民法上所社之住所 ．而戶符住址並非與佳

所毛無開係 ．戶竹住址毋寧具有
「
推定」

島住所之作用 ,亦即 ,如果沒有其他反證 ,

戶籍佳址即可認定食住所 ．蓋民法上之佳

所並不探取登記主義 ,而戶竹住址因登記

而有技明路的惁﹏ ,且因經女法貝ll上 ,戶

籍住址通常即食住所 ,故以戶籍佳址
「
推

定」罻住所 ,並 無問題 ．

但
「
推定」與

「
挺制」不同 ．推定係

Π
「
事︳的推定」 ,是證拉方法的一在 ,

倚不涉及到法律效果的賦予 ,被推定的事

女 ,需符合祖n湖 lj(參行政程序法第四
三件),故如有反乎汪女竹字女存了 ,即

得提出
「
反證j,以推羽推定的才安 ．援

制係法律就某在與典型字i不同類型的行
食 ,｜台予相同法律許Ⅱ (法律效果)的一

琶立法決定 。法傳上的接#ll用 語食
「
視

食J、
「
視同」 一

「
以⋯⋯許」、

「
⋯⋯亦

同」‵
「
比照掛理」等卸°校授制的字女 ,

︳’本出ㄥ攻→大法官不同︳兄｜亦已再 ．戶打其住
所並非同一 ．∴R土保不必先全以戶▋

一

依﹏ ．
n(｝ ◆Ⅱ竹★ ,立法在好兵技竹 〢雲呀〃．扣玫二用 ,

瓦Ⅱ68以 下 ．

判解努π

不能年反誼推田 。但疑制既島法律效果的
城予 ,須以法律有明文規定食限 ,用法律

保留事項 ,不能透過法律解群 (例如當然

解秤 、反對解再)而直接
「
提制」 。

之所以會發生幽王人口的問盟 ,其原

因是父務上誤將佳有推定的功能 ,予以疑

制化 ,必欲將戶符佳址
「
視算」住所之故 ．

此或因行政我朋人手不足 ,堆於調查 ．或

因避免紛等而怠矜i質調查 。但這麼多類

型的臼玨人口 ,那一類不是女口此產生 ?換
言之 ︳前引最高法虎判決亦有1比 種足輯論
理的錯誤 ．

三 、人民是否有
「
括︳路生活支心之

住所」﹏▌豈已補
「
戶描住址 J

之法定去拓 ?

戶箱上之佳址 ,除具有推定住所之忘
義外 ,倚島其他登記所附田 ,而具有

「
歸

戶」的落透 ,但吾人倚無法從戶箝法之規

定#出人民有將
「
H際生活重心之住所」

拉父登記島
「
戶符住址」之法定義務◢

。
戶符法雄有規定 Γ人民故意提供戶政發出

不女之女料著」 ,戶政技出售予庭罰 ,此

在得瓦田之行為 ,包括故意使戶政佳出故

食錯誤之登記 (作島)及未在適當時問內
進行登記 (不作食〉．但本文認食 ,此些

登記義涕“跟捕解再限矜戶籍法第四條第
一項之各在身分登記而菁 ,斑不包括佳址

的汪徒登記 。堆然戶籍法第二十你有規

定 :「透出戶籍管名區域三個月以上 ,應

島避出之登記 。但因兵役 、國內就學 、監

所收容及斑本田符避洋漁估出萍作業 ,得

不島足出之登記 ．」依
「
明示其一 ,排除

其他」之悴拜劇 lj． 未鳥近從登記之不作

島 ,除此些列耳情況外 ,皆娃庄田 ,故食

了小孩就年方便所食之
「
孕區避從」 〈

作食),該田 ;長 年車館在夕︳全鬥工作 〈

2︳ 有引台市七廿︳盜什向屈研究

一

定沉 ．即π出人

民有比﹏路 ．



到解許可

即使是在邦欲),或可預見的二 、三年短

期間的調肚 (例如法官之覝肚)． 未將戶

箝佳址遷至工作地玷者 (不作島),該封 :

且依最高法院的見解 ,此些行鳥速庭成立
「

使公務員登我不女罪」 ,人民全因此而不

知不刪 犯罪嗎 ?此在見解合理嗎 ?本文認

為 ,強制人民將生活重心之地 ,登記鳥戶籍

地址 ,並作島一在法定義務 ,係Π專制出家

控制人民行動自白的制度 ,民主法治區家

不必如共產國家以控制人民行止島務 ,不

但制度上無此在必要 ,交務上亦非如是持

飲執行 。如果要將戶籍住址視同住所 ,且

人民有將住所登記的義務 ,除了謠要大且

的特務:集之外 ,見1唯該還要有一個最低

程度的合理化前提 ,那就是登記為戶箝佳

址之住所在法規上路有各在上適當的空問
,足以作為永久生活始足以當之 ,但台∥

不像健國 ,並無法規規定作食戶箱登記之

佳所至少須有多少空問的規定色.

是以本文記食 ,人民佳有戶竹地址的

登尋己義召,【

,並無
「

J!路安際生活重心之住所」

拉女登記烏
「
戶符佳址」之法定義務 。此不

但沒有必要 ,亦不女際 ,蓋將戶符佳址
「

推定」 (而非
「
提制」)島佳所 ,只是一

在行政發田方便的作法而已 ,制度上並無

理由將行政發路的便宜轉換島人民的義務 ．

民法上 ,自 然人之住所亦不探
「
登記主

義」,是以 ,人民並無
「
將女降生活更心

政竹田外因人法 (A㏕㏕㏒印比 )牛 十七你有用

定 ．長扣居留之外日人中汁安十 ,提 出共有 「充

分 居住 空 鬥」 (m扣血油㏕后 印蟲Ⅱ﹁叭 )之 故

明．而所﹏ 「充分居住空 m」 之寸卒 ．依 「社◆

住 宅 目打 ║ 無 法」 〈依 舵 如 S㏑●㎝吧 扭

豹 ㏄ h心 血 m四 gVoⅡ SψⅢ ”山 m吧 ．何 稱 恥

Ⅱu轉曲 ㏕ Ⅶ 發 gm吃 -Ⅲ o出㎡ qBGB︳ .Ⅲ l取

2分“16)一 五依好二項之投在 ,各邦有不同的規

定．「充分 居 住 生 鬥」帝妥 考 比 居住 人個 人

〈P“如山血 )及 9求 上 <乩m旅旋 B出啪山啦)

的竹千 ,六女以上 j年人竹壬十二平方′ㄙㄟ尺 (的

四坪 )〕 六▲以下帝十平方公尺 ．

必

W

之住所」 (況且亦經常改生或有多個生活

重心〉斑父登記食
「
戶竹住址j之法定甚

務 。假如拉女登記戶館佳址係依法定基本

義務 ,則長年工作在外 ,而與戶籍佳址迫

不相作之情況 ,選年時仍蕦遠回 F原矮地

」投票著 ．亦屈此之
「
妨害投票正確結果

罪」矣 。

伍 、投票權取得與戶籍佳址之

關係

選舉社與投票校路有不同 。選舉扭是

抽象的投票技 ,以具有某在資格嵐撩準 ,

係資格的問砥 :投票枉是具伍的選華社 ,

涉及選舉行政的投票區技術性安排 。盟五

人口屈投票社如何具伍行使的問題 ,而非

逐舉在取得與否的問屈 ㄥ
．就此台南地撿

者肯定說的見解 ,有所誤解 。

一 、法例

在某地是否取得投票在 ,法例上有三

在 :一食
「
選率社人選擇主義」 ;二為

「
戶箝佳址主義」;三食

「
ㄥ際居住主義」。

句避率社人迅掙主式

「
選舉在人選掙主義」係指具有選舉

在之人 ．可依其登記 ,指定在何一選區進

行選舉 ,甚或以通訊投票鳥之 ,此食傳田

法制所探 ．此說最年直選民的自由意志 ,

但頗垮加行政成本 。如果選舉人未另行登

記在何處投票 ,貝ll以其戶籍 仁;⋯而eld也㎎)

登記地推定烏其投票比所 。銘國聯邦選畢

法 (有 田全區性之朱我洗我員選卒) (
B岫 wⅢ蜑出咑 第十二條規定選卒社的

要件 ,僅以活十八成之倦回人在德國境內

有三個月的住所或有三個月的通常年留即島

已足 ,不需另有在戶符所在地有居住一定

親問以上為要件 ,如因其他綠故 ,如客居異

國 ,倚可要求行使通訊投泉 (比 :．打可Ⅱl) 。
其行政上之投琪區 ,依同法第十四侏 ,係

白選舉人自行選掙而登記 ．只要在選卒名
冊 (W咖 s〉 上已食登記 ．即屈
已取得逐年扭 ．並無設符久宙的問題 ．另
在巴伐不ll亞 邦 (Baym)方面亦同 ,該 邦
有m「鄉鋇代表台 、鄉無長 、孫話皆及

邦談會選舉法」 (啦 山HmeⅦ㏕ 山

㎞ 血血宮㏄,de【 舢即出 乩 L曲 面油s略
und描㏎ 北)第一條第一項亦佳規定年

油十八成 ,在該邦有至少三假月的住所 (

Ⅲ屾Ⅲ吧) (不必是速H佳的三個月),或
困生活出係的重踮而居留 (如出血m)超過
三個月以上者 ︳即在該邦取得選邱社 。且

該條項第二故第二句更明文規定 ;「鳥戶

符登記者 ,推定為有此在居留 ．j (D必併

A屾 ﹏㏕ d㏕ 的m山右 w° dieP“珈

多㎝ 札 )換言之 ,其地方選年 ,並不

包括設戶箔的久皙 。戶籍不但不是取得選

率弦的根拉 ,反而只是作為
「
居留事女」

的
「
推定」 ．故德國不至鈴丑生幽工人口

的問題 ．

° ㄕ路住址主義

「
戶符佳址主義」係以選率校人之形

式的戶箝登記鳥幸 ．理論上 ,如果探
「
戶

符說」而以完全
「
戶箱住址登記」為準 ,

則一經戶籍登記之
「
形成行政鬼分︳ ,即

發生選舉法上的效果 ,此在登記具有
「
無

因性」 ,亦即不管原因如何 ,完全以當事

人申請登記為野 且戶政機路亦無審查其

戶籍登記原因之技限 ,貝 ll理論上亦不至扮

有
「
選舉幽王人口」的問選 ．

ω 女瑹居住地主姦

「
文際居住地主義」係以避率社人主

要生活路係所在地為車 ︳此之
「
交陳居住

地」之意義與民法上之
「
佳戶斤」相同 ,可

襁食
「
選各佳所」 ,但其與

「
戶箝登記」

不必相同 ,投票扛之取得須由
「
選舉我田」

辦 師

另行製作
「
選畢人名好」之

「
確認處分」

始能狂得在許 亦即 ,將某人列入某選舉
區 ,係另一行政處分 ,日本法探之 。

日本公磁選舉法第九侏規定 :「 凡日
本國民 ,年活二十成以上 ,封表就院話員
及參就虎出員有選舉在 。 (第二項)凡 日

本回民 ,年油二十威以上 ,避紋三個月以

上在市叮村區域內有住所者 ,對屈該地區
之地方公共田位就含離員及行政首長有選

卒在 ．」此之
「
選畢住所」係出

「
市盯村

退畢管理委員會」加以記定 。惟此之
「
選

舉佳所」 ,依其裁判所見解 ,與民法上
「住所」同義 “,係指

「
生活重心之地」“

,

亦即探
「
女際居住說」 ,是否設有戶簽不

是唯一依女 ,在列而是否屬
「
選寧佳所」

上 ,「私生活面」、
「
事業活助面」興

「
政治活動面」有出的住所不能分雄判面“

。
故大學生在爭校居住之宿舍地 ,就選舉技

而言 ,即屈
「
住所」 ,不能以其年食所仰

賴的父母之住所食選軍法上之住所〞:又 ,

文夫礎向婦女之娘家 (女家)之甲村 ,與

妻在乙村租屋 ,妻經管理髮業 ,其 本身約

有二十天在甲村從事琵對 但已將家財道

具連往乙村 ,每 日睡咒及早女係在乙村 ,

午公在甲村 ,傱使工作係在甲村 ,配給之

帳戶亦故在甲村 ,其選畢仍止以與妻同佳

“昭印三五年九月三

。

日扣鬥市我判決 ．行我朱 〔1

巷夕出 2出6交 ,收於日本折判們作系,英 l︳ 2．

巧昭神三五年一○月六日不用市我宮坊支部判決 ,

市段民去 13巷 S佳 7η 兵．收於日本好月切你孫．

交“6．

必昭种三五年三月二二日及古我牛三小法廷判決．

Ⅱ市我民兵 16巷 6出 J51頁 ,收於日本卄判切体

系 ．交 l︳ 1． 昭升二七年一0月 一六日名古足商找

判決 ．行在久全巷 9戈 6岱 交 ．收於日本折判例

作系
一
頁 l〡ㄔ。

︳’以玿和二九年一○月二°日丘市我大法是判決 ,

丘市戈民朱 B巷 1戈 m” 頁 ．收於日本折判例你

系 ．頁 12lh代表 ．

”出比作吉 ．市近台有地卄守法什問起座故心中

乙兌 (卡 定悅)有此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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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拜許可

之乙村食選舉法上之住所 出.故 日本亦無

所謂
「
幽Ⅱ人

「
l」 的問題 。

二 、我國邁足法規定的校討

我國公我人員選舉罷免法 (以下商稱
「

選罷法」)不探 陡 寧扭人選掙主鼓」頗

食明頲 ,但究竟探
「
戶籍住址主義」或

「
安際居住地主義」 ?貝ll頗有商稚之餘地 。

因我國乏罷法第四條雖明文規定 :「選舉

人 、侯遐人年什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均以

算至投采日前一日食準 ,並以戶籍登記好

．食依出 。〈第二項)前項居住期問之起算 ,

以申報戶符避入王記之申話日期為準 ．」

但同法第十五保第一項卻規定 :「有選率

打人在各該選舉區 Γ竹紋居住」四個月以

上者 ,為公我人貝選舉各該選軍區之選舉

人 ．」此二在規定 ,在 立法技術上頗島拙

劣 ,蓋不希在法制上或女務上 ,戶箱住址

與往寂居住專i未必同一 ,並非雜以理解 ,

則此二規定必有矛盾之處應可預見 ．蓋如

上所述 ,從戶箝法上 ,吾人倚無法舉出人

民有
「
將父際生活重心之佳所」出貨登記

食
「
戶名佳放」之法定義務 ．既然如此 ,

在形式的
「
戶籍佳址登記」興

「
紅狂居住

箏女」不相同的狀況下 ,吾人有必要探討 ,

從立法目的上 ,我國選罷法究以何者島投

票社行使之區攻 ．亦即 ,投票社的取得 ,

究竟是完全以
「
設戶箱四個月以上J島羊 (

戶符說)或
「
以竹Ⅱ居住四個月以上」 (

文涂居住就)鳥準 ?

本文記食 ．依避罷法第四侏規定
「
居

住期問之計算 ,以戶兮登記竹島依放」 ;

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避舉人名冊係由戶

政事務所 ,而非避再安貝含戶造 ,技術上

完全以
「
戶符」簽#,且

「
凡投無前二十

日已登錄戶符登記帥 依規定有避再人女

再昭ㄉ二七年七月一七日仙台有我秋田支部刑次 ．

行我去 J心 7出 13禿 兵 ,收於日本折列們你系 ．

瓦︳〕｝︳36．

格者 ,應一律琮入名冊 ;投票日前二十日

以後避出之選舉人 ,仍應在原避軍區行使

選舉扭 ．」是以戶政字務所名無就
「
七扛

居住」另外記定之除地 ,故旌可記為我國

投票枉之取得係探
「
戶符說」．而非日本

之
「
父孫居住說」 ．

退一步雷 ,段然認食人民有 路 父際

生活重心之佳所」出安登記為
「
戶每佳址」

之法定義務 ,貝ll座 由選舉義朋或戶政教出

記定選畢人之
「
往寂居住」之吝才 ,以定

選畢技人投采區 ,亦ㄏ女際上有困堆之問

題 ．再退一步而論 ,從然可記鳥由戶政機

田進行
「
往蜜居住」卒父之記定 ,亦即 ,

在探
「
戶符地址主義」的前提下 ,吾人佳

將戶符住址
「
推定」算

「
仁u居住」,且

不排除戶政段田仍得依戶箝法規定 (第四

七條),將虛報住址註鈴 ,逛食生更登記 。

但在戶政事務所未將戶箝登記註的之前 ,

該戶箝登記之行政庄分雖呂避許 但並非

無效 (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一條)再 ,從而戶

政事務所再扭以製成
「
選舉人名冊」之

「
確

記性行政處分」,已符合選罷法以
「
戶籍

登記好鳥依球」之規定 ,此之
「
避寧人名

冊」．除非戶政人員有倚造 ,生造或不賓

之登我 ,否貝ll不但逐多段研應受該拘束 ,

普通法院 (刑事庭)若非就該選舉人名冊

之
「
傍道 ,生道或不i之登我」本身進行

各查 ,否貝ll亦ㄦ受該行政史分之
「
材成要

件效力」所拘束 ∞
．′才、即

,刑車法院必須

受該
「
避乎人名冊j之行政充分之拘東 ,

而不是反過來各交該出

一

人口之戶口超徒

登記是否使
「
避年人名冊」生成不i,因島

戶政人貝戲避年人之戶口玨從倚有i資審

查扭限 ,故法理上 ,F迷舉人名冊」即不

29出 比台市地檢守且u｜ 中

一

定在之

一

二卅 〕出占

放戶

一

丑記恁玫 ．府▋竹崁之兄弟 ．

」ll乒 天反 〕行政法之玨

一

兵

一

用 ．η奶/石 ,ㄉ 打五

玫 ,來 “7;法 年力 ,行政h分 ,岱岳生仁 ,行政

法 <上 ),︳呀B,可 J?可 以下 ．

m．

致於因避寧拒人之戶口遜徙 ,即有使公務

員登我不安“
．

陸 、刑法
「
奶害投票正確結果

罪」之成立要件

一 、刑法的制度煮安興劾能

刑罰手段是國家公拉力中最跟括的方

式 〕故民主國家中 ,欲科人民以刑事處田 ,

在女扭法上 ,須 符合
「
罪丌ll法定主義」 ,

在程序上 ,必經過一定跟誼的程序 ,故被

告雖有自白,倚不得作寫有罪之唯一證掠 ,

仍須調查其他相m誼女 ,以泰其是否與事

安相符 (刑訴第一五六條第二項)． 且
「

罪疑唯在原則」 :證打的探聲上必至無有

合理之圾疑 ,而後可以定罪 ,是所謂
「
裁

別證H主義」 (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

字第六七○四號用箏到決〉,相封於民事

法所探之 吸 弟證扭主義j而言 ,刑事處

用乃探
「
跟格證H主義」也 ．此些制度上

之要求 ,無非因島刑寧處罰係島推持社會

秩序最後之手段之故 ．是以在立法政策上 ,

苟以行政不法之制我可達到目的時 ,即不

必再施以刑事處罰 ．且從成本效盆的要求

上來看 ,刑箏處罰需要經過一几長之程斤 ,

在時效上往往已經失去該庄刮所應具有的

站正或特別預防的功能 σ故封於扭欲避反

秩序之行食 ,理斑以行政不法制裁玟鳥安

道也 。蓋行政不法與刑李不法段然貝有
「

且」而沒有
「
賀」的不同 田,但其手段功

．
︳Ⅱ市法虎竹 年皮台上字

一

︳7!0出判們印稱 :「 Ⅱ

浩

一

二百十口像斥研住公在Πi出不

一

乎攻於公

文︳罪 ．幻一任佔人之

一

功我曰扭 ．́ㄙ
、
在貝即有

壬﹏之﹏在 ．並依共所出之

一

切我中報于以玉

我 ,而█不了之乎項者 ．好足竹Ⅱ ．若共斤再｜

明我申報 ．公社︳商須再

一

只=+士
,u判 “共

其

一

其各 ．始孖為一定之已n者 ．印非本π所#
之使公才又丑伐不

一

．」
眨乒吳反 ．行政法之汪→與i用 ,沙鈣巧 ．好打五

放 ．ㄡ仍 ．  ．

列辟許可

能是不同的 。行政不法制裁手段的探取 ,

透過行政執行的方法 ,可以使維護公共利

盆的目的較話探取刑事不法手段 ,更快速

蓮成 ．

二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
妨害投票

正確結果罪 J的要件分析

用法犯罪論上 ,到所一個行島是否成立

犯罪 ,適說上認島歷符合三個要件 ;第一 :

社成要件該當佳 ;第二 :避法性 ;第三 :

有女性a.° 茲就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
妨害

投票正確結果罪」成立的要素 ,論述如下 :

9構成要件 孩古性

〔伍法上 ,通說上記鳥 ,#成要件係

指立法者一就各種犯罪行為之材成犯罪事女

經過類型化 、抽象化 、與條文化而規定於

刑法分則或其他具有刑罰法律效果之條款

中 B作為可面行島之前提要件 ．白矜構成

要件乃用以描述各巷犯罪行食之不法內面 。

故帝成要件應稱之食
「
不法竹成要件」 (

U四㏕出俐蹈曲㎡)“ ．不法撥成要件係依

球其所欲保設之法盆而制訂 ,故竹成要件

的背後 ,必然有其所要保設的法盆 鈣°而

儘管
「
法盆」的概念 ,古缸著時代而改生 ,

但無論如何 ,作 為刑事處罰的行食 ,必

然在行食
「
質」的方面 ,至少具有

「
法盆

的侵害」貝ll未督稚生
∞
．所甜

「
法盆」也

者 ,係指
「
個人利盆及使個人不ll盆能夠自

由發展的祉合生伍制度本身」打°確定
「

．．
〕 本 牡出 ．用法 帝 土 ,19鈔/g.頁 5︳ :芬 山 田 ,

用法王甘 ．︳奶 J′9． 任 #五攻 ,頁 名 以下 ;拷 劍

氻 ．刑 法出 用

一

〢 研Wl2,才 打十一 放 ．可 ︳研

以下 ．

“林 山田 ,刑法通

一

︳9研V9． 任打五版 ．ㄨ 13● ．

外 壬

一

無 二 ．﹏ 行 再犯 ,收 於 氏才 ．刑 兩的在 π ．

元魚 出叔公司 ．1奶V6,丌 2Ⅱ佗16．

“Vgtq班 ㏑ 城 乩出 血 ＿ㄙ蚰 啪 ㏑“ 小或 出 .I,

︳佻泡,§ 名 ㏑ .15.

’’Yㄩ.C1． 必 k以竹 S山山∞㏑ -Ⅲ怕呵山Ⅱ研 石田,斑 I,



列解評甲

法盆」的投念以後 ,才可以判斷ω在立法

上丌ll罰 是否有必要性 ;O在司法上處幵ll是

否具有合理性 “
。換言之 ,故如果一種行

為 ,不 會對個人法盆或社會整歷制度造成

侵害或危險 ,就不應成立犯罪”
．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
以詐術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

雙造投票之結果」之規定 ,其所保護的法

盆 ,係
「
民主選舉的正確性」,此種正確

性的維蒑 ,有助扮民主政治的發展 〕封盤

從的祉會制度是有助盆 ,無庸置疑 。故本

條規定之誡命要求係使具有選舉植之公民 ,

能依其
「
自由蔥志」及

「
政治偏好」作成

自主︴生的決定 。而
「
選舉出王人口」與其

說涉及寇法所保障之遷從自由 (包括超徙

戶籍佳址之自由〉,毋寧說是寸〞步及到
「
選

畢自由」來得更恰當 。選舉 ,除 了具有人

民封統治接合法性的表示同意功能外 ,亦

是民主國家提供人民對公共問題表達意見

的撥會 m.選舉自由雖未明白規定於悲法

第一百二十九條各種選舉原則之中 ,但在

比較法上 ,「選舉自由原則」亦屈法定選

舉原則 ,並無爭誑 ‘
．。選舉自由 ,包括

「
是否投票」‵

「
在那裡行使投票」及

「
投

票給誰」的自由 ．選舉戶籍只不過是技術

上的一種安排 ,人民應有依其自己意碩選

擇在何處行使其選舉格之自由 ．則
「
選舉

︳夕” ,§ 2,敗 .9.原 文 為 你 也血 啊卯 ㎡ ㎞ 蛆 ㏑ 出 唧 口,

djedemei旺●㏑ nuΠd︳ eiⅡ“〔c︴eⅡ EⅡ〔丘1m吧 im

㏑㎞εⅡeⅢ母mrd竹 2idV。 6s比llu㎎ ︳Ⅱ山比●dm

mZ㎡mG山 加 艸 ㎡
．
rd.mF屾 ㏑

。
nhmd︳郎

S於時必 $缺出 tⅡm出㏑ $㏕ h

〕B乒 泳志花 ,牙ll法 的法土伍念 ．ll文 於氏著 )法 垚與

利乎立毖 〢奶7． 頁︳/3。

〕’同上註 ．頁3B．

如9林木攻 、張世★合若 ,公共政無 ．五市田｜ ．

!毋 lˊ ︳2!三版 ．頁655．

〈【〦年忍宗 ,右 法要求 ,玫炷古局 ,好 二版二刷 ,

1998年 S月 ,頁 22己 ．

幽靈人口」的問題 ,除非另有賄選的情事 ,

應屈選舉自由的雖帝 。從選舉自由的角度

來看 ,「選舉幽蛋人口」倚不至對
「
民主

選舉的正確性」造成傷害 ,亦無抽象危險

之可言 ．

再從刑事訴訟法的在點而論 ,「選舉

幽殂人口」倚涉及到
「
誼按證明力」的問

題 ．一種證所 無從證明與事質是否相符

者 ,該 證銘即無發拔證明力矣 。
「
選舉幽

盟人口」案 ,縱然當事人已在審到上
「
自

白」其投票與何人
｛〞,l比 種自白倚須有

「
補強證推」m,始具有證按證明力 。投票

匪屈秘密 ,則此一自白根本無從調資其與

事安是否相符 (刑訴第一五六條第二項),

自然更無法證明其封選舉之結果之正確性

有如何之影普矣“。就此 ,最 高法院四十

六年台上字八0九號判例即稱 :「被告之

自白烏證球之一種 ,須非出扮笛暴 、脅迫 、

利誘 、詐欺或其1也不正之方法 ,且與事實

相符著 ,方得探為證盟 ,故校告雖經自白 ,

仍應調資其他必要之證拉 ,以象其與事實

是否相符 ,苟無法誼明其與事箕相符 ,才〦艮

本即失其證旗之證明力 ,不得探鳥穿jl面 事

質之校按 。」最高法院本案列決 (理由三)

在證披證明力上 ,疏未考虙自白
「
補強證

按」的問題 ,亦有商榷酴地 。

句 行局之刑 事速法 ju＿

刑法上行為之進法性 (只餌㏑W:drl山 it〉 ,

6η 比在個人政治取向．亦石 「個人女訊 自決杜」曲

一邯分 !牛判上法院是否可以夠問 ,並 作再皮罰

之社技 ,用 另一問廷 ,不 在本文操討的托田．有

用 「個人介訊 自決柱」的問廷 ．竹妥Ⅲ ,陳 志

忠 ．徆人︴訊 宙決拉之琇究 ．東海法研所ㄞ士奇

文 ,2的 0ˊ 1．

6〕 手來牧野 邱芋壯拉法許 ,五市田古公司．199〃 12．

切版 ．頁兒 ．

“壬林山安,刑 小程好毖 ,五 前m古 ㄙ́ㄟ司 ,l毋 8ˊ 9,切

疑 ,頁 29° 。

基矜刑法目的的&出而論 ,係指行篇違反
「

當食規範」的判斷‘‘
。刑法分則中所規定

的各罪中 ,皆含有一種禁止 (耴山比Ⅱ)或
餓命 〈Ge敞m)們 ,進反1比些禁止或誡命要

求一就是行食進法佳的基礎 。例如殺人 ‵本

盜 、詐欺等行為蹈處罰的規定 ,旨在1呆蒑

他人之生命扭 、財產拉及意思自主種 〕且

皆可產生禁止殺人 、禁止來取他人物品 、

禁止欺騙的
「
誡命」 。但幵ll法第一百四十

六條
「
妨害投票正確結果罪」規定卻無法

輯出限制人民隻更戶簽並進而投票的誡命

效果 。相反的 ,本條規定所產生的誡命徵

是 :不得
「
改愛選舉正確的結果」或

「
使

選舉結果產生不正確」而已。
「
妨害投票正

確結果罪」應屈
「
結果犯J、

「
父害犯」 ,

必須使選華結果發生不正確 ,始足以當之 。

退一步言 ,縱使如最商法院本案判決記定

此種
「
選舉幽五人口」係行為犯 、危險犯 ,

至少行為人應具有
「
不法意志」和

「
女害

記知」η,始具有進法性 。除非另有賄選

情事 ,「選舉幽亞人口」 ,鐘使
「
選舉局

勢」發生改生而已 ,並非使得
「
選舉結果

不正確」 。此種行食的違法性不會比
「
賄

選」作島抽象危險犯更蝨重 。摐使肯定此

種
「
選舉幽五人口」具有進法性 ,亦只能

韶定各該進行戶口進徙
「
登記」之人 ,始

具有違反當鳥規範之進法性 ,而非所有道

徙戶口之人 。

日行為可節女性      
一

「
責任」來自扮

「
義務」的遠反 ;無義

務即無女任 。進反何蓮義務當負何種賁任 ,

屆
「
立法政策裁且」的問題 。刑事責任基本

上是一種
「
意思責任」 (W血螂SChmd〉 們,

(全 〕女無堅 i坡在的定出與定位 ．收於氏若 ,別 用

的在限 ,元 照出版公司 ．l奶9/6,頁 切〞386．

《石妥林山田 ,刑 浩近午 19必′9． 任訂五疑 ,頁 15B。

φ乒女無堅 ,古行為化 ,收於氏若 ．刑﹃的枉限 ,

元照出版公司 !【奶印ㄣ 頁2!V2J9;“ 0．

．
s乒 本妖比 ,刑 法站在 ,1999/S,頁 22可 :林 山田．

別法通

一

,1叨∫/9︳ #打五版 ,頁 g5.

列拌許可

其成立須行鳥人意志具有
「
正常決定可能

性」而仍進反立法所明確課以之
「
義務」 ,

亦即 ,行鳥人須就該行為有負質的期待口J

能性始能成立 ,此 稱為
「
責任原貝l」  (

乩㏑的。
ri比ψ)m.

「
逛戶口」以取得投票極之辦理 ,並

非
「
透戶口」者所能全部左右者 。戶籍法

第四十二條即規定 ︴
「
進從登記 ,以本人

或戶長馬申請人」 。在司法院大法官舉字

第四五二號解磾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

公布之前 ,依民法第一○○二條規定 ,妻

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女際上以戶籍
「
挺制」

篇佳所)． 故夫提選往何處 ,妻無從阻止 ;

但妻卻不能單獨遷戶口 。戶箝法上 ,子 女

縱已成年 j只要未
「
分家」 (民法第一千

一百二十八條),對父 (戶 長)之進戶口 ,

亦無琶喙之餘地 ,民法上有路成年有行食

能力之規定 ,於此並不適用∞。

幽玨人口所涉及之有選舉挺之人 ,只

要非戶長 ,l既屬此類
「
行政法上無行鳥能

力者」 j例如速在外地工作 、就學 ,甚 或

服役 ,其戶籍住址如何被遷徙 ,幾非其所

能形#者 ,亦即在選舉法上 ,各選舉扭人 ,

能在何鄉何里投票 ,完全非其所能控帶ll。

則從刑事責任的
「
可歸責性」而論 ,l比 些

選舉人根本無法決定其行食 ,罵能負推刑

事責任 ?此種妻與夫 (戶長〉、子女與父 (

戶長)負蓮帶
「
刑事女任」之怪現象 ,雜

道是我國刑法的特性 ?「行食非出於故意

或過失者不罰 ,且過失之行食 ,以有特別

規定者為限」,刑 法第十二條破在甚明 ,

女日果僅因遊戶籍並投票 ,即認定購成本罪 ,

將會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結果 ,戶 籍不知

不見被戶長道至他村者 ,將會
「
不知不此

犯了罪」或者
「
由別人替他犯罪」的情形 。

可9壬泰妖比 ．刑法材甚 ,19少卯g,頁 2η 以下。

岱°︴在上有子生父母枕 (已 非法定代理人)不 同志

女兒出好 ．因而拒姓π女兒近出戶口者 ,但通常

戶長迂戶口,子女未有不同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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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許可

幵ll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
妨著投票正確結

果罪」 ,其法定刑食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居然與
「
故意進法執行刑罰罪」 (第一百

二十七條)及
「
故意決沒隄防致生公共危

險罪」 (第一百八十一條〉等仗 ,何等跟

重 !我國刑法之解符當又挺有女回1比之箱果 ?

三 、刑法第一百四十穴條
「
姷零投票

正確描果罪」的比較法出孕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所規定之
「
以詐

術致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

之結果或生造投票之結果者土 ,在民國十

七年三月十四日的立法理由上稱 :「查第

二次修正案理由謝外國立法例 ,封矜選舉

之算弊 ,可分兩派 :一烏列舉規定 ,法田 、

比匭 ‵意大才ll、 西班牙 、匈牙利 、英國 、

美田等田是也 ．一鳥概括規定 ,德 國 、奧

國 、芬出等國是也 。
⋯⋯」此之立法理由

亦為最高法虎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八九

五號刑事到決所弓｜述 ．此在依
「
立法理

由」,而不依
「
立法客現意旨」的判決 j

是否得笛 ,容有探討餘地 ．

本條立法稱引拉健田刑法 j諒了系指館

國刑法第一百名七a保 (避畢且造)而直 ．

孩依規定 :

(第一項)無迢畢在或其他使退畢在

生不正確之估果或土造 (咖 Ⅶg)孩

玉畢估呆者 ,比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併

科用垚 ．

〔第二項〕括退畢在果為不正名之公

布或皮之公布者 ,依由頂規定而之 。

(弟三項〕未速犯 ,m之 。

本條規定基扮公共和盆旨在保飪合乎

秩序的進卒 〈Zwe︳趾 比ⅡNS已 8銃 J55:γ u.

侀山∮︳研mⅥ ),特別是旨在防止不正確

選珥結果的產生 。不正確選舉結果的產生

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91如透過在選票緒果

發布上予以不正之形各 、選票本身的生造 、

無效祟的計入 ‵選舉結果錯誤的公布等 。

此些行為的類型均可透過
「
選甲且造J之

構成要件而包含進來 ,此在描成要件係此

在犯罪行為屈型的基本竹成要件 (v〦 BGH

9,3的〕Ⅶ ㏑ LK︳ )田 °本像第一項係座現

在選卒行島持東前所左生之烤誤的描果以

及在該時玷銓之生造選年持果行食．．

從此一比技法的洩祭可以符知 ,「選

年生造罪」在投某前係在防止近年社非法

取得 ;投票後旨在防止生造投系的佑果 ．
「

選多出王人口」自始有選卒校 ;其選舉結

果亦未受到生道 ,貝 ll從比技法的H肚 ．亦

雜認為可以成立 璀 年生造罪」．

柒 、結論一兼論解決凹疑人口

的對策

一 、佑府

選畢出在人口的問題 ,與其說是避從

自由的問題 ,不如說是選舉自由的問題 ．

笓避率自由的角度來君 ,避率扛人要在何

九投票 ,ㄦ日自由 ．單從戶竹法規定中 ,

吾人倚珪以卒出人民有將生活重心之地登

記為戶籍住址之義務 ．再者 ,住所與戶符

住址可以不相同 ,最 高法院將戶符佳址原

本住具有
「
推定」島住所的意姦誤為

「
擬

制」 ,以致於認定
「
避年出王人口」不但

出犯使公務員登氓不i罪且亦該當
「
妨告

選年結果正確罪」,其誰誼似有商榷之餘

地 ．蓋刑法第一百四十六侏之規定並無禁

止人民
「
算了迷耳避從戶口」故命規伍效

力 ,故不管走食了 Γ侯速」 ,或是食了 Γ

投票」所鳥的兛戶口 ,所形︳的是
「
速率

局弟」 (選不上即刻超出該戶竹地),而
不是使 陞 畢持果」生生不正確的結果．

本文招食 ,「出玨人口」問盟源自扮

S︳ Vσ .§如肋虫V取出市出馬 趴】︴26Am.,︳ ’,1,∮ !°’$

㏑ .Ⅱ .

鉅 AaO.,㎞ .么

路

制度上設計的素駝興我國人民更慈竹不重

留度的庶民文化 (而 非公民文化)的特

色 ．從
「
出▋人口」的產生及俏失過程

來看 ,「 出王人口」 ,特別是 Γ避年出玉

人口」是一社帝ll度 上的動員停差 ,也就．是

一社制度所衍生的負面效路 ,校本並非刑

法上所投史面的行貧類型 ．選耳出Ⅱ人口跬

受唾菜 、廷子女罵 ,因 其改失
「
民主自主

性」 ,但此在現象之ㄦ受
「
唾萊與H用」

匆程度卻與執政者割道出容易產生
「
助員

停差」的制度同等 ,因執政者已文失
「
制度

理佳」 ．車女上 ,「逐率出主人口」問題

佳發生在地方性基居選孕上 ．宙某宙希經

選年之我務 (村 里長 、綁民代表)已蛻生

成
「
商研位的有給垘」後 ,邱具有

「
有手

才之Π值」〕且其成本耗安不甚巨時 ,在

「
成本效盆」的考且下 ,自然容易引起參

選人姑妄一試的｛辛進心埋 。如果這技的假

設是正確的話 ．只要修正制度上易引起此

種仟差的我制 ,即 可解決問題 ,

法抬田家的刑法 ,主要是在限制國家

拉力作用 ,特別是在防止刑田的濫用 。古

人有謂 ;「治我世 ,用 重典」．但吾恐濫

用或控用刑面是 :「用重典 ,了致」出世j

也 。字i上 ,國家打力的琵用比個人狂利

出濫用 ,更易率致社它的混就 ,也恐伯就

是
「
就世J之源 出.在犯罪的理論上 ,不

論是探
「
出報主義」也好 ,探

「
預防主鞋」

也好 ,刑罰是國家扛力最強烈的方式 ,基

鈴
「
刑罰的必要佳」 (N°twe㏕ ig上

．
itd研

馲&),故非到萬不得已 ,絕對不狂用之 ．

因為刑罰的意義在人類過咎才衡平 (Aus＿

aeiCⅡ Ⅲ幽㏕hb旺 Sd㏑︳d),但國家並沒有

任務 ,要將所有的過咎或義務的避反均透

過刑罰予以斑報 ．是以手段的避掙上 ,刑

事不法 一行政不法或民事不法等都是可以

遐掙的手段 。很多出律上的過咎係以垠吝

JJ人 效Π史廷︳上 ．比世通║乎生在口求寸力汪用

的時代 ．土不体乎?

到碎許π

賠仁義務 ,而非以刑罰的史罰作食結果“
．

籍之 ,區家不路拉用 、濫用丌ll田 制度而作

殘忍的示仇“
．

二 、解決凹Ⅱ人口的封策

本文毘烏 ,解決留工人口的封策如下 :

第一 :「選畢出Ⅱ人口」係制度動員

偏差的效應 ,此可以從何以在村里長
「
生

成」有給戰以前並無此在普珀性的幽主人

口問盟 ,即可得證 ．如果制度上具有此在

誘因 ,本文記島將村里長或鄉缺民代表復

且成
「
桀番我」後 外,自 無幽王人口的問

題 。其他在類的
「
留正人口」的解決亦何

含不是 ?爭區的決定 ,貝的非以戶符佳址

食絕對的嶽#不可嗎 ?自 用佳毛稅率有任

麼理由不以女際居住而改以戶箱住址為車 ?

制度上錯把行政發而的便宜

一

換成人民之

義務 ,並不合乎民主目家行政我田鳥人民

之了ll盆而存在的本旨 。

第二 :投票社之行佼 ,挺改探德國
「

避舉扛人選擇主姦」 ,戶 籍住址色作島推

定住所的作用 。

第三 :如果推持現制以
「
戶籍住址」

真準 ,貝ll依現行選罷法第二十三像規定 ,

直至遜年日前二十日才有公告
「
退舉人名

冊」 ,i妹過抄匆促 ．蓋
「
選多人名冊」

公告具有 確 認性行政克分」之性質 ,亦

即某人就何在選軍在何政具有遐率社 ,因

公告而生確定之效果 ．但公告日已接近選

卒日 ,戶政我路已無從再才調查確認矣 ．

故在避卒行政上 ,公布選率人名冊過侵 !

使得此一問題女失字先可等執的段古 。故

“ V〦 咖 &斑可鉤〢比山山血 aⅢ心㏒ φu山㏒

Ⅱ993,臥 3.

外 妥女無堅 ．別切的在 臥 ,元用 出皮公司 ,l奶奶⋯

片言 ．

拓 如呆村 至長 我坤級 民代永仍 h有 鈴﹏ ．法在 上即

比一Ⅱ道 用′ㄙ
、
發 i屈 才 法 ．有 才止 水:求 卡 的去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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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可

立法上ㄦ將戶政校用公告
「
避舉人名冊」

之時程提前至四個月時 ,並附具
「
失社效

期問」的設計 ,使筑等之封手 ,可以檢證

是否有
「
幽王人口」的問盟 ,而可事先提

出異教 ．經過十天的
「
失社效」異斑期問 ,

未提出異註者 ,即不得再事李執 。

第四 :行政不法制裁手段的探行 。從

使通說候向鞀烏 ,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的

區別只是
「
且」 ,而非

「
質」的區別 ,最

高法睆見解 :「行政崩之目的及性質與刑

事盛用不同 ,並無代替刑法左面犯罪′效

力」 ,亦值得女同 。但從比例原貝U出發 ,

基跲
「
刑法謙抑原貝ll」 ’,在立法政策的

考且下 ,假如卒前用行政不法的制我手段

即可有效準地解決問題 ,何必專後動用到

刑事處田手段
m?因為行政不法的制裁手

段 ,包括行政秩序田及其他不才ll盆處分 ,

非常多技化 ,更具有直按
「
#正」避反義

務人的行島的作用 ,亦即 ,行政不法行食 ,

行政故研往往可以透過行政制裁手段逕行

處罰 ,或透過行政執行手段逛島代展行 ,

以回復合法之秩斤 ．但施以刑卒盛田之行

為 ,已無在七在可能 ．從政且來揖及產生出

王人口的時俄來看 ,畢竟此在竹況仍日有

跡可苦的案件 ．如果有事i足認鳥
「
選舉

出王人口」的不安登託 ,事前庄罰 (新台

#九千元 ,不算扭)並進行撤鈴登記即可 ,

何需事後動用刑事處罰手段 ,不但浪資司

法資源 ,亦不合乎在法上之比例原則 ．現制

執行上捨行政不法手段不由 ,而必選算法

理上站不住用的刑法手段 ,豈符合法治田

家之精神 ?            ●

∫’｝丰庄山 ,行攻法守● ．F民 ｜局 ．1θφ′lO． 再

任﹏【 ．交〕” ．

9● Vσ.H加 S由匹Ⅱ●r,￣ 啷 Ⅶ$2.Au且.,l印 ︳
,

只 ㏑ . “ .



Π全 國 律 師●

再論選舉幽靈人口的罪與罰

一 刑法第一四六條新增第二項虛倚
!

遙從戶籍立法技術之檢討

登 、問題 的提 出

台出的公民在政治上似乎尚未受到啟蒙 ,封

於政治的自主性 ,很容易受至lj非 政策意向左

右 ,對於候盟人的〞ㄙㄟ共政策意向或個人誠信問

題 i並不重視 。由於選舉自主性的欠缺 ,鞋致

姷選橫行 ,迄今雜以根絕 ,選舉的買票 、i

票 、配票 、「棄保」的問題一直存在 ,選舉幽

盈人口的現象 〕也是其中一種 。

選舉幽生人El固 然是不可取的現象 i但是否

採屈立法所可解決的問題 〕非無商榷餘地 ．立

法委具似乎認為此近問遞可以用 「跟刑坡法J

解決 j就透過立法的規定 ．故將 「虛偽遜徙戶

籍」的行為 「提名ll」 為犯罪 ．刑法第一四六條

第二項的堵修規定於焉產生 ．

原刑法第一四六條筐規定 :「 以許衛或其他

非法之方法 ,使投來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多造

投票之結果者 ,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

未逛犯田之 ．J此一規定係局結果犯 ,父害

犯 !要件上必須有使用 「詐衛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結 果是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安

造投票之結果 J． 但二○○七年一月廿四日堵

加第二項規定 :「 意田使特定候選人古選 ,以

虛倚避徙戶符取得投票在而為投票者 ,亦

同 ．」〔以下行文方便 ,們稱 「選舉出工人口」

規定 )

立法院本條擋修的理由是 :

「一 、公城人員經由各選畢區選出 ．自應發

得各該選畢區居民多致之支持與認同 ,始具父

質代表性 〕若以遜徒戶籍但未交際居住戶籍地

之方式 j取得投票社參與投票 ,其影料戕害民

主選舉之猜祌甚深 ．

二 、然行政技m若對此未加以剔除 j進而列

入選舉人名冊 ,選 舉人名冊經公告更正後即告

確定 ,行政描山所製成之 『選畢人名冊.乃屈

『確認性行政見分』,此生行政處分之 Γ#成要

件效力.,後若再通知選舉人前往投來 ,選舉

人依照選舉拙m之合法通知前往投票 ,並非︻

刑法第一四六條之非法之方法 ．是以司法院九

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出▋人口適用刑法座談古

之結論及法務部 (八八)法檢字第○○四O○

七號函 ,均記為不有成孩妹 ,但此在新型想行

為母重我音選B之民主佳 j女有必要對此盡頞

型立法新堵斑用之規定 ︳以出正避舉風氣 ,是

坩訂第二項 ．

三 、現未久豫居住於戶箝地者有放百萬人 ,

其因就業 、就學 心服兵役未女際居住於戶每

地 ,苡為子女學區 、且保 心都古區預不lJ捨付五

運 、保席次或其他因未而避箝於未

一

際居住

地 ,其原因不一 。然此與忘田支持特定候選人

皆選 ,進而遜徒戶名之情形不同 ．並非所有楚

在人不在多與投票均須以刑用相報 ,是以第二

項以意田使特定候選人笛選立出避徒戶籍投票

者 ,為出用之對象 ．」

本侏坩修正理由雖然明青 :「立法新堵比蜀

之規定↑以時正選再風無」↑但是否能真正解決

選舉幽旺人口的問題 ,或猰造出更多的問題︳
,

非無商稚的餘地 ,本文授從法學方法譣探討此

一立法技術由適當性及正確性 ．

武 、選 舉 幽丕 人 口問題 的 本 質

所有法律問題 !應可分為四個的居次 ,包括

法本質論 、立法論 、法解耳許或法適用論
它.

選發幽Ⅱ人口問題可能同時牽涉到此四個屈次

的問題 ,分述女日下 :

所甜 「法本質撿 J係針對某特定規出或行為

探究其在法規上 「應有 」(So︳︳en)的評伊譣

述方法 ．與本文主盟有而的問題是 ,首先是幽

土人El是否具有可飼性 ?進一步的問盟是 ,為

F｜寸｛升:Ξ

一

本 期 琴 題口

一

選審的血仍避徙戶籍 (未︳陳長期居住於該

戶籍住址)的出主人口是否、具有可苛女佳 ?

在 「立法說」上 ,如果肯記選擊幽王人口具

有可用佳 ︴立法者應選捧何在鬼詞方式的問

題 。此一屈次的問題常常涉及 「立法政策」的

舉卸問題 。「選舉幽且人口」斑以刑事用或行

政蜀封應 ．但基於 「罪刑法定主義 j或 「行政

用法定主義」,如 果法年沒有斑田明文 ,虛偽

避徙戶名當然就不應鬼用 ．新竹第二項規定 ,

是否符合立法的法理 ,亦用立法論雄捕 者 ．

至於 「法群再譣」居面 ,旨在探討刑法第一

四六條第一項的用語 :「 其他非法方法J如何

正確u群的問題 ,亦即虛偽遜徙戶符並投票 ．

是否Π於 「其他非法方法J的射程筑回．

而 「法適用論」則在威理值菜上 ,何在證打

能證明 「血仍足徒戶符」並 「投票 」,已社成

妨害投票罪的問盟 ,l比 涉及到 「證妳法貝lJ」

(包括誼打能力 、證球誼明力 、畢證女任及調

查誼拉的正古程序等)及 「因果m係 .論證的

問題 ．亦即 ,選舉幽主人口在法適用譣上 :另

有 「離捄論」及 「因果關係論」的問題．

選舉幽且人口的問題 〕在法院審半ll安務上 ,

自二00○年起 ,有增多之出勢 ㄑ諸多附錄 :

選舉幽Ⅱ人口與選舉在類田係統計表 (一九九

七∼二O○八年),以下竹稱統計表 )〕 。女務

上法院判決見解 ,究以法本質譣 、立法論 、法

解眾說或法適用論處理此一問題 ,亦 多不一

手 忠 宗
#

*本文作者係田主中央大學財娃法#系 系主任 ,未科技法待研究所所求

土l:立*找Ⅲ我*余的牛技才 守◆社想 ．近通法什規定 ,就可以浮決門迅 (徒法自行 )． 芋十上 ,人們
在社◆再千 ,｜不◆如同現先社定才 (立法者 )所砍社的材形 ,客有有推之你地 ．

注2:出臣 *竹 問迅乃次﹏ ,卄手手忠宗 ,ㄑ 打出出｜裕免#及技密特球之研究一大法官仔字軍6多銳解〔  拜井拜 >,月旦法乎#站 ,一 “7奶 ,幻 o7′8． 瓦跳 0以下 ．
性3:自 力∞年起 ,退牛山ㄥ人口所三生的刑芋判決及遐年古強卡件之大1打加 ,本文推刑 ,與地方玉甚

玗的村里戈 、坤妀民代求的近$有 密切m功 ．因為立法虎制定了 「地方民七代表千用支培姊 里長

6月 玫/32 :︺時η,了 ㄥ老多勤 6月 出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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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茲就賓務上所做過之判決 !歸納如下 ．再

‘故評論 。

一 、認為係出法本賀論者

此一見解認為 ︳縱使是為了選舉而虛仍避徙

戶籍的幽廷人口 〕也屈憲法上居住選徙自由的

問題 ,係屬合法槌才ll的 行使 ．自始不具有可苛

責性 ↑根本不應概成犯罪 ．故在選舉訴訟上 ,

也不應構成 「選舉無效」的理由 。

此種跟點較具有代表性的判決是台潛高雄地

方法院九十四年訴字第一四七七號判決 ,該判

決稱 :「 選舉極人之投票權應在何地取得 ,立

法任ll上主要有下述三種 :(︳ )P選舉撥人選擇

主義 δ⋯⋯(2)了 戶籍住址主義 』⋯⋯(3)「 女

際住居地主義 』⋯⋯於選罷法上 ．我國係採

『戶籍住址主義 』!要 非 採 「宜際住居地主

義 」,選畢槌人一旦於某選區設有戶籍 ,依法

即當然取得該選區之投票箍 ,縱戶籍住址不同

於住所 ,亦離認其因此取得投票權並加以行使

有何不法 何⋯⋯民主政治研於主權在民之理

念 )公平選舉制度是極重要之拫本支柱 !但其

如何賓施與落交 !方式非必一致 ,佑ll度採擇上

有三種立法體例 ,已如上述 !而無論採行何種

立法確例 ,只要人民依所規定方式 !『 依法』

取得選舉推或被選舉社 ,即用逛守帶ll度設計上

所訂之 「遊出規貝llJ!雄 認有何遊法可言 ．⋯

．．．採 「戶籍地址主義』者 i人民自得為選舉某

地區候選人或成為某地區選民 ,而 『依法』落

移戶籍 ,以取得投票推 ,此那上述所謂選舉自

由及政治意見表遊之自由之具強內涵之一ㄥ
。」

此一見解根本否認選舉幽玉人ㄈl的 遊法性 ．

所以就不會有成立犯罪的問題 。與此類似可女

一提的案例是 ,台社澎湖地方法院九十一年鏣

字第五十四號半心決認為 :「 國民欲於可預見之

將來在各該選畢區內選舉特定候選人 (為支持

自己關係緊密之兄弟),具 ll其唯一可行之何便

方法 〕即是將其住所玨入各該選舉區所在之戶

政撥踽內 ,此為法之所許 。!本案法院認為 ,

為支持自己兄弟當選 ,縱使是未安際居住於戶

籍住址的血傍避徙戶箱並投票 ．亦不具有可﹃

性 。但如果不是此在萊型 ︳又將如何 ,則不得

而知 ．

二 ‵認為係屈立法諡者

法本質論上 ,如果認為 「幽王人口」〕應予

處兩 !基於罪刑法定主義 ,就必須在法律上明

文規定 ,法律如果欠缺明文 ．即不得加以殘

蜀 ;或法律只是規定處以行政田 ︳亦不得以刑

事罰相繩 ．亦即 ,認為選舉盥丘人口係局立法

論的問題者 ．如果法律無明文處用 「選畢幽Ⅱ

了三4

事務補助女補助條例」(勿∞年1月 11日 公布描行 )． 村里表除了作筑竹任選再莊坤的好斑外 ．名身

一史而具有類似公務 又女格的有給我 (月 支比一娘二故南考的右任官玉任汪 )． 並乎有一效公竹只

沒有的福旁ll,於是成為各方進危的採的 ．本文混為弦你例遊反回家放ΠΠ效能原只!l,過攻鎔付而有道

芭之妹 ．乎李忠宗 ．<行政法要我)． 年3版 !分叨 9’ 頁巧3°

共Υ也類似判決 ．如士沿基陸地方法院進來法庭址年遮字年2就判央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路年上折年

年1肝6號判決 ‵雄地方法院選界法庭 9王 年進字年7銳判決 、杉化池方法院避垠法庭肝年皮選字年6

號判央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選$法庭83年 度速〦字年3就判決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88年 上拆字弟

10致 號判決 ‵板播｝芭方法院釳年所字年10ㄌ兢判決 、基女地方法院切年拆字年廖坑判決 、彬功地方

法院釵年再字年出就判決 、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路年上所字年丑名號判決 ‵亦採相同見解 。

6月 皎 /3︻

β月姓 您́S

人口罪」,仍只是行政不法行為而已 ．並非刑

法第一四六條妨各投票罪的問題 。

例如台沿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八年上訴字

第一○八二號≠lj決 認為 :「 若認幽Ⅱ人口足以

影拌選舉之結果而有禁止必要 ︳亦以修正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直發規定禁止並科以刑罰規定

A宜 ,並非以科處行為人應負犯罪社成要｛牛不

相當之丌l!法第一四六像升ll文 為必要方法 ．」

另台社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二年訴緝字第二°

一耽判決有更詳細的論證 :「 即便認為戶籍住

址為莊移登記 J但文際上未里更住所 ,係逆反

戶籍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屈於行政不法行為 ,

而應課予行政句 ．且如同最高法院向來之見

解 :行政刮之目的及性質與刑事斑田不同 ,並

無代替刑法處罰犯罪之效力 ．然貝旺,盛於 『刑

法許抑原貝lj』 ,在立法政策的考且下 !假如事

前用一何政不法之制裁手段即可有效解決問題 ,

何必事後助用到刑事兒用手段 ?因為行政不法

的制我手段具有多技佳 ,包括行政秩序蜀及其

他不利益處分 ,更具有直接車正遊反出務人的

行蒍之作用 ．行政鐵研往往可以透過行政制裁

手段逕行鬼用 ,或透過行政執行手段逕為代屈

行 ．以回復合法之秩序 ．」
s

此外苗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易字第五0二號

半lj決從權力分立的理說出發 ︳以立法論的現

出 ,有圾為撥閉的告田析 :「 依我田法制 j選民

原印有投票或不投票之自由 ．是其避出戶籍之

動機面係因為選舉 ,從而有失盟舉之純潔 ,然

▇ 本 期 專 電Π

街之女際 ,其行為之結果尚未影掙選舉之 『公

平性』,由 刑法第一四六條為 「緒果犯J之立

法意旨 ,自應將選舉期間之 「盟出.戶籍與

P避入︳戶籍 ,分別以現 ,而不得比附援引 !

逕以其均係 P虛偽申報戶籍 白葛方法 ,而凈泛

論為 「幽且人口」j從而避以刑法第一四六條

罪相繩 ．若為文做民主政治 ,戰止選舉歪風 ．

確有於選畢親問加強戶政管理之必要 ,首路修

正法令 j加強法治教育 ,樹立人民正確之守法

規念 ,以社絕 「幽上人口」現象 ,尚無府由各

判掇而越俎代庖 ,逕以故張解渾方法 ,將屎屈

行政罰之爭項 ,更以刑事帶ll裁 ．從而混活行

政 、司法分際 J動 描民主根基 ．蓋國家機印立

法定制 ｝本即各有所司 ,法令未備 ,應修正法

令 :行政有失 ,應方口強行政之管理 、監督首司

法為民主政治之母後防線 ．若一旦有溎硬推行

之庄 ︳即由司法接m逸以判決手段堵朋防濕 ,

無異助長立法之疏無或行政之怠佑 ,且 P法官

造法』,亦易

一

致司法桂之逾越 ,杉守法之公

信 ．當非國家之龐 ．」

本≠眼 結論雖值得女同 ,但以避免 「法官造

法」為理由 ,似有商權餘地 。蓋墓於罪刑法定

主義 口犯罪之成立根本不容許 「法官造法︳J．

罪干lj法定主義旨在限制回家推力濫用 ．如果在

刑事犯罪的成立上可以 「法官造法 .． 那不是

「無異助長立法之疏扭或行政之怠倩」或 「影

各法之公信 ,當非田家之稱J而已 ,而是逛惠

的問題 ．

士5:頹似判央站手士才台北地方法晚選舉法庭92年避字年2號 、南手法院台中分悅90年上更(一 )宇 年62

:  由判決 、南等路院台中分院89年上更〔一〕字年路 晚乎ll決 、高等路院台中分院幼年上拆字年88出判

｝;  決 ‵苗束地方法院91年 另字年 田2比判決 、形化地方法院88年好字年l07耽判 決 、形化地方法院出

:  年好字弟路3就判決 、杉化地方出院出年研字年盜ㄥ就判決 、杉化地方法院出年拆手年a6就判本 ‵

折竹地方法院眨年忻字年笛我判決 、花娃地方法院91年拆字邦仍5跪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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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為保︻法碎再出的聞Ⅲ

法拜群論是適用法件之女m,運用正確的解

群方法 ,解訊法律客在忘旨的過程 ,有用不確

定法律概念的判所或例示規定中拼括你放的涵

好 ,亦▋法解π許的問題 ．於本文主題上 ,如

何將盔於選耳山獄的出出之錐戶籍 ,涵 打為

「其他非法方法」,乃屈法屏何驗的問追 ．至於

是否造成 「使投來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的判Π

上 ,貝 l」 ︻法迫用許的問路 ．

女務判決在此一許出上 ,爭註最大 ．記為避

學出▋人口社成犯罪者 ,避常係以法解再許出

發 ,認為所話 「其他非法方法」不限於 「避反

刑事宜田」之方法 ,也包括行政不法行為 (以

下稱為管定許者 );但持反封誼者 ,記為刑法

不符崁求拜年或比附扭引 〕或在以 「與詐箝 J

相類似的方法為很 ,始可解為「其他非法方法J

(以下秤為反對許者 )．

技早封#年出Π人口肯定其成立 「妨古投票

罪」者 ,應Π丘商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五八

九五玩判決．．此外類似見碎 j例 如駁有法院

九十六年台上字第五六八八筑判決即稱 :「 所

韶 「其他非法之方法

一

,係指除詐術外 ,其他

一切非法每所允年之方法均︻之 ．並不以社成

刑車法上犯罪之非法行為為限 ．．．．．．●是依上開

修正堵列第二項規定狂之 〕任正前之所謂 「其

他非法之方法」,田 包括行A人以不︳莊入戶

符之方式 !致未i餘居住於速年區取得投系社

而為投票者 〕⋯．．．」●

此在見解字女上為大部分下級法院所採用 ,

故有出迭舉出主人口的案件 j以判有罪居多

(年附錄統計表 )．

反封論的代表性來例是上6基逛地方法院九

十六年度訴字第五°八玩判決亦可節類係採此

見解 :「刑法第一球廚捐粱之罪刑法定主義 ,

乃根垂於法治田原貝l」 ,並忠台刑法之保在功

有呂,明確界定國家刑用社之斑困⋯⋯無的採取

任何解可方式 ,均不得濫出侏文字我之放大可

有呂出田 ,亦不符藉確〦民主政治制度等詞為

由 ,甚至以此為出發出 ,誤用目的解群 、路史

屏再 、伍系伴何等解秤方法 ,乃至於以法所來

止之類推適用 ,省Ⅱ故刑用而將該狂行為于以斑

用 ．蓋上述各在解科方法 〕其功能佳在於具在

化文去解再之下仍頭棋相之灰色地帶 j殊不得

迨也刑法條文的可能文找而拉以該方法安為解

再 ．而無出使用何在年界方法 ,丘終仍須進行

合忘佳摔〞 ,如無法遜過忘法之撿放 ,孩作

漸 得意去即因肚背怎法意旨而不得採用 ．」

此外 ,台

一

萵等法院八十九年上又(一)字第

五十八城判決亦韶為 :「 你文所指之 了非法方

法.,底 孩與其例示之 Γ詐行行為J相類似 ,

具有 Γ欺啦』與 ?再密▇之特質 ,而且一定是

女班過正當投車以外之手段 ,行為時地又與投

票流崔來釘 足以 『立即 J且 「宜按.形李投

票結果之行為 ．依田內目前之政治生態 ,常有

非避耳區之居民 ,為在該地取得被侯選人女

格 ,才在繫前丑入戶籍 ,國人並不久疑其正當

佳 ．為何選黎人葛支持菜特定侯避人而遜入戶

箝 ,卻須依刑法來說罪 ．由此在之 ,二者預不

相當 。何況其取行選舉在之過程 ,客現上完全

依照法定之作兼流程行卒 ,道拔的行為即使不

要 ,但也是超過迂迴的手段 〕先取得特定區較

之選舉人女抬 ︳再依法定之程序領取選票 ,再

依正當方法進行投票 〕才能完成其主在上之目

的 ．其行為不具有 「欺埔 J與 「秘密▇的特

愛 ,在時地上 ,也非與投票作業流程密接 ,而

能 『立即η且 「直接」影守投蔡結果 。」
8

此外

一

社高等法院選舉法庭九十二年選上字

第三號步ll決也認為 ,血出扛徙戶籍不至於普致

患年無效的結果 :「刑法弟一四六條第一項⋯

．．．所認 r許術口係指以欺罔方法使人陷於姑誤

而言 j如作票 、倚港迷寧人名冊等是 ;至所謂

．其他非法方法J係指除詐術外之其他非法所

允許者 ｜且須與 「詐衛J之行為相宮 ．方足笛
之 ,如重在投野 丘放本效等是 ．⋯⋯依戶政
事務所之通知 ,參與投票等之行為 ,不孩笛於
刑法第一四六條 「以許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

投蔡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土造投票之結果.規
定之社成要件 ,拉以依送罷法第一0三侏第一

項第三故之規定 〕提起本件當透無效之訴 ,於

法尚非有h,不在准許 q」

Π 本 期 哥 題Ⅲ

速畢出工人口成立妨宙投票罪乃基於法解粹
論 ,將血岱避徙戶籍 「視同」非法方法．但同

樣基於法解再論 ,也有直接否詔成立犯罪者 ,

其差距直如天地 ,法解粹者可不仗乎 ．而令人

近憾的是 j從 統計致打來看 (請參附件統計

表 ),封 悲各幽Ⅱ人口的判決 ,仍以有罪半lJ決

居多。

四 、認為係︻法適用說者

法適用論又有兩個屠次 ,一伯是 「證拉論」
問踴 ,另一項是 「因果開係論」。證打論主要

在虎理那些證打可以證明何種犯罪字女的存

在 ;因果m係論主要在鬼理行為人的行為是否

為犯罪行葛的起因 :在結果犯 (女害犯)上 ．
對於結果之發生 j具有支配力者 j從而可以透
過刑面追究其女任 ．在本文主題上 ,吾人如何

誼明選舉出且人口有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緒

果或圭造投票之結果J的證球及因果出係的支

配性 。

(一)證好說問廷

在證打論上 ,大部分安ll決 認為 ,無從證明血

偽避徙戶每之被告犯罪 ,例如台芭高等法院九

十三年上訴字第四三七號安ll決 :「 以 Γ出王人
口J方式避移戶籍者 j究竟投票支持何人 ,根

本無從確詔 ,當然不生侯題人當走與否之不正

確結果可言 ．」另外 ,台社高等法院八十八年

上訴字第二六二○號判決詔為 :「 依在法所規
定之各社患畢以 『無記名投祟 .之方法為之 ,

V

也6:〺出刊央之中

一

,坪牛兄李忠泰 ,〈 卜 「求十由ㄥ人 口J的 牙其兩 >,台汁本土勝年 ．
-9奶

,

幻啦 ,瓦 η 、田以下 ．
住7:但去t站方法比∞年ㄥㄔ字年朋 孔列快所在用竹 「合怎好好 」一好 ,在十逛的肚仔上並非正↑ ,

〦ㄔ可的 「合右ㄔ

一

」．在現出守士時 ．技 +士竹現出有同琦作 成合t及速 仁山可惦時 〕充近好作

成合名好坪 ．特別是如來π﹏適用孔困 ,印可作舍在行

一

j砡廷年Ⅱ培道用馬 m． 而在持呆上 ,採

取伍巧含石之好好 ．故合怎研 並非七指 「〈法什 )如在法迂過名怯之h女 ．‵再

一

所年↓我印困

軸 法走旨而硹 用 ．」．合掰 啣 ．晰 字納 -．
安

6月出來

6月 玫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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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一二九條定有明文 ．足見我國迭舉係採

取秘密方式為之 !以
．幽無人ElJ方 式進移戶

籍者究竟投票支持何人 心根本無從確認 ,若單

肫以 ．幽臸人口田即認定必然產生 「使投票

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似乏根扭 。」

(二)因果田係許問名

從因果關係譣出發 ,亦往往舉出被告無罪的

結果 ,例如台召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八年上

訴字第一九二三號判決認濫 :「 行為人為戶籍

避入登記後 ．縱然無絕各居住該戶籍登記處所

四個月以上之事資 ．因行為人於遙入戶籍時 ,

依公服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 ,應尚無特定

候選人產生 ．自不得以未來不確定之事安 〕令

負刑事買任 :況依怎法第一二九條所規定 ．我

匭之各種送舉應以 『無記名投票』之方法為

之 ．足見我匢選舉係採取秘密方式為之 ,則以

所謂
P幽盟人口』方式避移戶籍者 ．究竟投票

支持何人 、或是否一定參與投票 ,根本無從確

定 ,若單純以 「幽巫人口』即認定必然莖生反

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頭乏根球 。J’

值得重視的是 ,此一步ll決將證拔論與因果開

係論同時論述 。

五 、待含論

有些判決色就各居次的問題 !予以論究 ,伊ll

如台活基陸地方法院九十一年訴字第四四六號

判決認為 ,「 (l)平等原貝ll不但為立法原則⋯

⋯若將避移戶籍之行為 ,評a烏與詐術相當之

非法方法 !不 但是將合法行蒍評價為非法方

法 ,更是將非許術而評俀為詐術 ,頸然是將不

同之行為而鳥相同之評Ⅱ ．其對非法方法之解

揮適用 ,遊背平等原則 ．自非的譣 ．φ)刑法

第一四六條之法條結竹 ．
⋯⋯局於單行為犯 ,

並非里行為犯 。推最高法院將 了進移戶簽 J之

行為評價為非法之方法後 ,更將四月後之 『投

票』行為相結合 ,一併認為非法方法才有老Γ使

發生 a投票不正確之結果 ．如此 〕一面將合法

之投票行為再評價蒍非法之行為 ,一面又將本

罪解揮為里行為犯 j頭然遊背條文之結竹 ,其

解祥並非合理 ．(3)由 『陷害教唆 』之法理夜

之 。⋯⋯若有虛偽登記戶籍之情形⋯．．．公務員

不但未進行女質之審核 ,再為撤銷之登記 ,更

進而綿造選舉人名冊 ,並發出選學投票通知

單 J邀請校告前往投票 :可見公務員可以防止

被告取得投票權而不防止 ,甚至進而造冊公告

被告葛選舉人 ,公開陳列 ,公告問女 ,更發投

票通知單通知被告去投票 ;如此 ,再由司法務

m認定被告之投票行為屆於 r非法之方法 J,

進而繩之以法 ,無異
『陷害教唆 J人民犯罪 ,

並不合理 。⋯⋯ (¢ )由
Γ信賴保證原則▇洩

之 ,被告⋯⋯信賴有審核稱之公務員可女過

滋 ,不致因逛法投票進而用犯刑章⋯．．．催公務

員不但未進行女質之審核 ,再為撤銷之登記 ,

更進而編造選舉人名冊 ,公 路陳歹心,公告閱

先 !並發出選舉投票通知單 ,遨請被告前往投

票 ．已如前述 ;如此 ,再由司法機m認為被告

之在移戶籍行為屈於 「非法之方法 」j跟然破

壞人民之信賴 ,自與信賴保證原那有速 ．J!°

本件判決雖然詮述甚許 ,結論亦值得女同 ．

但選舉幽主人【二1的認定 ,應與平等原則無兩 〕

在9:共｛也類似判決如基陸地方法院釳年研字年野 號判決 、杉化地方法院路年所字年1〈〕7玩判決 ．

在王0:其他類似判央如去在地方法院努年拆字第匆4號判決 。

6月改 您́8

6月姓力 9

更與信賴保証原則無涉 ,恐↑白亦非「陷苦教唆」

的問盟 ,而是垂於 「自證己罪 J所差生的證推

能力問題 ．其中只有(2)係屈因果出係論的伍

﹏ ,較｛直得女同．

′〔、打‵田佶

綜破上開所舉案件 〕如果判決係以法本貨論

或立法論為何好 ．選舉幽且人口多以無罪為結

論 。如果判決有罪 ,基本上係以 『法解揮譣」

作為出發出 ．但同樣是法解群諗 ︳牌再及涵年

方法不同 ↓亦可普出無罪結果 ．如以法適用論

來看 ,結說多為無罪判決 。

奎 ‵選舉 臼坡 人 口罪之本 質

本文作者前於二○○○年發表有m「論避舉

幽至人口之罪與罰」的論文
H．

該文從法本質

論上主張 ,幽且人口本質上不具有可罰性 ,因

為人民並無將女際生活所在地登記為戶籍住址

之譊務 ,從而各式各樣的 「幽五人口」,例 如

「福利佳幽工人口J、 「學區出玉人口 J、
Γ稅

法上幽生人口」、
Γ良保幽工人口」、「假良民

幽丘人口」頂多只是行政不法行為而已 ．縱使

足選舉幽且人 I二 1． 亦不應符成妨害投票 。再從

比例原貝lj的 角 度出發 ,基於 「用法 蘇抑原

長ljJ,在立法政策的考且下 ,如果能用行政不

法之制裁手段且ll可有效解決問題 ,應不必動用

刑事先兩手段 。

ㄜ牛一見解 ,本文拉欲維持 ,封於新堵選舉幽

口 本 期 專 題 Π

適當性予以檢討 ．

肆 、新 增 選 舉 出 殂 人 口 底用 立法 技

術 的 問題

新增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二項選舉幽王人口騎

規定 :「 意困使特定侯選人當選 ,以血出遜從

戶籍取得投票推而為投票者 ．亦同 ◆」(以下

府稱 「選舉幽承人ElJ規定 )從立法技衛上來

看 ,此一規定具有 「提制」的結果 ;也是 Γ抽

象危險犯」模式 :在誼球法上也會產生由被告

負推舉證女任的問題 ．分述如下 。

一 、再制的立法技術

擬制是立法者就非典型的事女 ,賦子典型法

律效果的立法決定 ,被提制的箏女 ,不可畢反

證推翻 ．疑制係屈命題的特殊型態 ,提制的法

律用話為 「視為．．．⋯」‵「視同⋯⋯」．「以
⋯

⋯論」心Γ以⋯⋯計」、「亦同」、「比照一

．．．」。例如民法第七條 :「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

者為限 ,關於其個人才lI益之保致 !視為既已出

生 ．J人雖未出生 ,但法律效果還是 「告作 」

已出生看待 。跟制具有如下〡生質 :

(一)再制係法年保留事項

接制係用法律保留事項 ,墓於 「無法律 ,無

援制」(Nu四 uam上扎㏑ Si㏄ 路ge)13． 法

律上之提制以法規有日月文並事先規定其限 ,否

貝lj將 用速反 『明確佳原貝l!」 (群字第四四五號

解再安照 ):法律上鋄制 !既屈法律效果之賦

予 ．自應以抽象之規何爭先定之 ,所謂 「抽柔

之規班」,包括法律 、法規命令 、特別命令或

ㄈl斑面的立法技術規定 ．本文有更高度的

．爰從立法技術屈面 j針封新坩修條文的

:竹凡李忠宗 ,同在6,丟 ㄌ逸 。

一

余邦玉波 ,<法老 (二 )｝
｝三民 ．西出年吃月 ,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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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規華 ．不能透過行政我m以行政函群或韶

定事女的行政規貝lJ直接形成 「提制」的效果 ,

亦不得由法院在個案上予以舞制 ．例如某社無

型之行為如果應子鬼用 ,法規滑未規定 ,佳能

由法律或授社法規命令加以規定 ,不能透過解

群行政規則予以授制 ．

選舉幽且人口已經由形式的法律加以規定 ,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

(二)接制須符合常4
法律上之提制 ．須符合常理 ,不能逛反比例

原貝lJ。 法律上之投制係將不同的類型行為 ,賦

子相同法律效果的 「立法決定」,故台涉及到

規苑審查的問題 ．援制的法律效果 ．以能合理

承受該法律效果為限 ,否貝l」 有途反比例原則的

問題 ．所謂 「能合理承受孩法律效果」．孫指

非典型的箏i,堆尚未發生典型法年效果 ,但

文資上與典型事父相去不遠 ,可以透過法律予

以提制 ,例如 「失維」與 Γ死亡」雖不相同 j

但如果長期失蹤 (七年 )． 扭女上貝lJ與死亡頭

為接近 ,故民法 (§ 8)乃規定 ,失蹤七年得

為死亡宣告 ,扭死亡宣告後 ,儘管有可能並非

真正死亡 ,法律上毋是發生死亡釣效果 ．

仁三)扭用不得速反不宙｜估無止原又ll

不笛$結禁止原貝ll係要求公在力主在不得將

與事物本父無用之安索枘入考▲而制訂抽象規

狂或作成具在行政決定 ,此一原則係日規怕內

容I資正當佳的問盟 ◆故透過抽象規定妥將某

在 〈非典型 )乎i賦予特殊法律效果時 ,須該

法律效果與該卒i有適當的盼結玵係 ,例如考

試作弊該科目得以各分計 ,又未參與某科目之

考試 ,試卷評用人因無法評開其答案 ,該科目

固亦可以 Γ客分 」雝算 ,但若因考生在考場睡

咒流口水或流汗弄污試卷 、豬帶行動電話 ‵搖

帶編鈴名子錶入場考試而 「提制J為了分
路

!

則屈進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因拍帶行動電話

的行為興考試有呂力的評價無田 ,此種 「恣意的

便制」,只是為了 「方便管理試場」,屈為了蓮

到目竹而不揮手段的作法 !應用括力之濫用 。

選舉幽王人口的規定 ,目的在端正選風 ,目

的非常正當 ,並無此問題 ．

(四 >授制不符以主田要素食孫的

在提制的事女中 ．雄以客報的字女 ㄑ非典型

事女)為限 ,不得以主在意困或莊思作為擬制

的標的 ．因為該客沒李i的存在 ,在法年但值

上與典型事女無甚差異 ,且由於該客在事女不

得學反誼推田 ,故無舉誼女任的問題 〕如須另

行名誼 ,貝lj不應以圾制的立法技術處理 。故在

立法技術上 ．被投制的事父 ,不得再以主現的

意思作為條件 。如果以主現要未作為臸制侏

件 ,必該主現要素在經技上本質上可經由客在

要未予以認定 ．例如法規如果規定 〕買i撩的

只要宙事人不消盡時 ,視為買i契約無效 ,絡

車致法秩序的不安定 ,係屈措誤的投制 ．

避年幽Ⅱ人口規定的問瑟 ,應在於此 ．

在刑法分別中 ,以投制夜式 〔⋯．．:,亦同 )

規定者“,雖然有加上主在要件者 (例如刑§

在▲ :各自由時報 ．匆m7.盆 丌6,「 (大學功才)仗好逆規牧兄 ,近140件 」◆

位14:刑法分田ll中 ．以比在投刊技式規定者有 §出 Ⅱ ;§ f5I二 ;§ 1A()Ⅱ :§ 必6Ⅱ ;§ 西8Ⅱ

一

§160

Ⅱ ;§ K昭Ⅱ ;§ 169Ⅱ ;§ 171工｜【;§ ⊥76Ⅳ ;§ 179Ⅳ ;§ 必91I工 ;§ 必a2三I;§ βl1Ⅱ ;§

四2Ⅱ ;§ 匆2Ⅲ : 笛3;§ a7Ⅱ ;§ 狂8工【;§ 20Ⅱ ;§ ㄙl;§ 多3;§ 么5Ⅱ ;§ 日7;§

6月 出ˊ幼

S月 無ˊ 6〕

135I工 舌田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俄務 ;§ 160

Ⅱ道田侮辱卸立中華民出之孫先生 ;或 § 16夕

Ⅱ的意Π他人受刑字或娃戒處分 !而仍造 一女

造證球 ,或使用偽造 、士造之證#者 〕亦

同 ．)〕 但此些 「行為本身 J基 本上皆具有

「不法性 J,且皆屈可從客視卒i反推狂得證

明 ,但 Γ意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J根本無從證

明 ,因為既然選舉依法應務密 ,級使被告有所

供越係投票子何人 ,亦屈進反自證己罪原則 ,

而不具有證#能力 、從而 「法律上J根本無法

認定 「意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J(不是事父上

不可能 )． 該項加上 �意口使特定侯選人當選 J

的要件 ,主要是用以區別其他在類的幽且人
口 ,但此毯立法技術 ,仍Π錯討

再著 ,「走田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主出描成

要件 ,其本賀係用 「助機J,但 選舉出王人口

的此在規定 ,已將 Γ助抾 J當作主在描成要

件 ,古有過度提制的問題 ．此外 ,法侏既然規

定為 「竹成要件」,就必須有證拉 ．在一故的

惹田犯規定中 ,可以透過客在的行為反推為某

人 「具有主出意田J,例 如在大久場 ,將未經

描張之包裝女品 ,路 封食用 j裡祖王不結張
(非常客超化的事i,毋后$證 )〕 基本上可以

提制為 「具有為自己所有之不法意ΠJ而可成
立偷描菲 ．但虛出汪旋戶籍並投系 ,在證拉法
貝l!上 ,其本身根本無法證明遜徙戶籍是 「意日

Π 本 期 專 題Π

使特定侯選人當選」,已如前述

二 、抽在危險犯的規範模式

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二項的新規定 :「意田使

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生傍遜從戶籍取得投票撤

而葛投票者 ,亦同 。」其中所謂 「亦同J,是
法律效果與第一項相同 ,因此不需要男有 「使

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J或 「發造投票之結果 」

的結果 〉亦即 「亦同」是同 Γ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不問是否嵌生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

果」或 「愛造投票之結果」．l比 迷提制 ,相封

於同條第一項係屆 「結果犯 J的模式而言 ．是

一種 「抽象危險犯」。

刑事法強系上 ,危險犯又分為「具強危險犯 J

(其本箕為結果犯 )巧 與 「抽象危險犯 J． 危險

犯在田娘上係屈 「行為犯」、「舉動犯」心 .

抽象危險犯的 「入罪化 J,完全是立法政策上

「預防原貝l】 」的考玉 ．所謂立法政策上 「預防

原貝lJ」 的考玉是 ,人類社會經驗上 ,該無客複

行為本身即具有 「不法內涵」(例如 §工ω工工之

安造證#的準誣告罪︳’),封 於父宙結果之發

生 ︳相距甚近 ,也就是具有發生女害的商可能

佳或係Ⅱ交害的前階行奇 ,已與父害犯無甚差

異】s．
因為抽象危險犯係由立法者 ,依生活裡

女的大玉在寮 ,推定某一類型的行為封特定的

保註客盟 (法益 )帘有一般性危險 〕故預定該

§ 3工 5〞 正 ; §砭8Ⅱ : §臼9
密9;§ ㄠoⅡ ;§ Z6Ⅱ ;§ ㄙεⅡ ;§ 出 工工:§ m6Ⅱ :§ 316
工l:§ 出B1工 I;§ 出坨 Ⅱ:§ 蜜b3Ⅱ ;§ 故1工I:§ 趴6I【 ．

:年林來戈 ．6危險犯與廷掛刑法｝．五由田古公司 ．西錢 10,頁 lO。
:手林狂雄 ．〈研刑*竹列>． 初跟 ．元照出版社 ,困呦 ．頁鈣 。
今者林 山田將 率江告 罪在筠 「而竹行 為 」的 「正犯化 」．各氏著 ． ｛刑法各 罪玲｝,20〔〕6.工 ,頁
劣?．

同道笛 ,頁 1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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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行為具有高度危險 ,只要符合不法構成

要件的事質 ,不符具種危驗發生 ｝即可認定犯

罪
吵°換言之 ．「抽象危險犯 」在立法技術上

係環定 「行為本身客而上郎具有不法性」,不以

發生宜害為必要 ．不必具有 「交害故意」
2°

,

若非客在行為本身具備高度不法性及危險性 ,

賓不應以抽象危險犯規定之 。較為典型的抽象

危險犯是刑法第一七四條第三項 :「 失火燒毋

前項之物 ,致生公共危險者 ,亦同 。」同法第

一八九條之二 (阻塞逃生通道之鬼蜀)「 阻塞

餓院 、商場 、丟應 、旅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適道 ,致生危險於他人

生命 、身提或健康者 !處三年以下有親徒刑 。

阻塞集合住宅或共同使用大度之逃生通道 ,致

生危險於他人生命 、身強或健康者 ,亦 同 。J

此種擬制 ,亦單純以 「客硯的事女」(失火燒

毀自己所有之住宅等物 ;阻塞逃生通道 )賦予

「法律上評價 」．而此種法律上評價 ,與典型的

事質相去不違 ,縱然沒有罷生具絕的賓各 (有

人傷亡),仍 可以獨立成罪 。故用法的第一八

五保之三的 「不能安全駕駛罪 」,縱使行鳥人

能證明其酒力 、強力甚好 !精神狀態甚佳 ,也

不會發生車禍 i仍 可以加以斑田 ,立法上並不

以 「主現上 」駕駛人 「有意Ⅲ皮人受傷亡之故

意」為要件 2︳ ．係屈正確的立法技術 ．

但既然在選畢盥無人口的規定上 ．立法上已

經預見 「虛偽避徙戶籍 」的 「幽盟人口J的勁

機是相當多樣的 (立法理由提及現未交際居住

於戶籍地者有效百萬人 ,其因一就業 、
￣
就學 、服

兵役未交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子女學區 、皮

保 、都會區福希lj給 付任運 、保席次或其他因

東 ),在 經撥上很雜說服一殺人 ,「 虛偽避從

戶籍」絕大部分可以推定某 「為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 」,並 且進一步與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

果」或 「愛造投票之結果」的文害極為接近．

故選舉幽姪人口的抽象危險犯的規定模式 〕

在立法技術上 ,大有商榷餘地 。

三 、證扭法上的無題一 證鈺能力的考碌

刑事訴訟的證錄能力的理論基礎 ．基本上是

「保障人權 」
它2,故

證拄本身雖然具有朋聯

性 ,但如果有證拉應予排除的情形 ,該證拉仍

不具有證球能力 。證擁能力係屈證放排除法則

的問跟 ．證拉能力是 「有」或 「無」的問題 。

證排能力袂極面首先求諸於該證球具有 「合

理立證蠻值之事質」
必 ,所謂 「合理立證價值

之事女」係指任何證推須具有足以證明某些事

安存在或不存在的價值 。從此一原貝ll,即可舉

出證據法的命題是 :「 無從證明之事交 ︳證社

無用 心」 ;「 法律上應秘密的事項 ,無 從證

明 。」

證推能力的第二層次的要求是消極面的排除

規則
“

。排除規貝ll基 本上亦以保障人推烏核

心 ,故舉凡非法搜索 、非法監騁 ‵強迫取供或

強制發血發尿的拮施 ,均可能被排除在外 ．猶

有進者 ,墓於 「不自證己罪 」原貝lj巧 ︳任何人

不得被強迫供述不利於自己的證拉 ．故遠反

「不自證己罪 J原則由證拉 〕亦用欠缺證拉能

力 ．

民主選舉應秘密係憲法的要求 ,無可置疑 。

「亮票 」應受到選舉罷免法上刑事處罰 (公俄

人員球罷法 §63II:§ 88II;§ 1“ 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 )． 「窺視他人投票J告受到更重的

斑面 (選罷法§65Ⅳ :§ 106五年以下有期

徒利 )． 在祕密投蔡的要求下 ,不論選舉當寧

人或選畢行政人員 ,「理論上 」皆無法證明何

人票選了何人 ．縱使可以證明 ,由於當華人對

於選舉投票內容供述證無 ,係用途反 「不自證

己罪」原則 ,而不具有證球能力 ,應予排除拓°

就此點而言 ．若干判決 (前述式 ‵四 、(一 ))

認定 「無法證明J選舉有何正確｛生或選舉結果

有什麼里造之可能 ,其結論值得女同 ︳但論證

依拉似有不足 ．

四 、畢證女任其換

提制規定係針對客親事安賦子法律效果的立

法決定 〔被疑制的事交無法舉反證予以推翔 ．

雖然選舉幽廷人口增修規定在立法理由明示 :

Γ現未賓陳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效百萬人 ,其因

就榮 、就學 、服兵役未女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

為子女學區 、蟲保 、都台區裱利給付任運⋯

︴:一 但此在立法理由並不具有拘束力 ．條文將

「
ψ技 J視同 「行為」〕在操作上等同於將無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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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資任事由的舉證貢任 ,招換由被告負拓 ．豈

符合刑事訴訟法的法理 ?

可以想見曲類型是 ,某人因子女就學話要 、

或因錢享有較伍憲健保補助 、或為了取得 「自

用住宅」證明 ,而於選舉前四個餘月 ,避徙戶

籍 〈但未交際居住該地址 ),但因恰蓮選舉 ,

也因按到投票通知單而進行投票 ,於是就可以

「視同選舉幽盛人 El」 了 。雖然其可以提出

「反證」證甥其遜徒戶籍有另外正當化的事

由 ;但相反的 ,如果同時存在留1在 目的 ,其中

一個附帶目的確父也是在於 「參加選舉 J． 貝lj

是否可以 「附帶動機 」(例如為了取得自用住

宅 任惠 )而 否定 「主要動機 」(取 得投票

撥 )?「頑使投栗」可不可以涵好為 「意田特

定人當選」?也爸成為
「
口︳盟 ．

五 、出且人口與選畢結果的因果關係

迄至目前葛止 ,大部分的選舉幽且人口皆判

處有罪 (如附錄 :統計表 ),交務的操作將選

舉幽五人口視同 「使選舉發生不正確結果

罪」,此 種論證 ,在因果而係論上 ,頗不合避

輯 。蓋選舉幽狂人口如果會 「使選畢發生不正

確結果」,其 前提是 ．可以預見或可得確定

「正確的選舉結果」是什麼樣態 ,如果無法預

知或確定正確結果如何 ,焉知其後的狀想係屈

不正確的狀態 ?

六 、例示規定的解舉法貝ll

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原有的規定 :「以詐

一
工女9 :

主 釣 :

社 鈺 :

年林山田 ,〈刑法通琦 (上 )汁 站寸l0版 ,幻081,頁 缶4．

麥女某堅 ．〈基礎別法學 (上 )汁 3版 1刷 ,元 照出版社 i分比9,頁 娟6．

有關刑法上不能安全雋玫罪的主浩校式 !年蔡芯芳 ,〈從危險理玲琦不能安全弼駛罪>． 台大法研

所博士玲文 !力” 6,頁 109以 下 。

牛林拜娃 ．〈玲盜球排除>,2版 1刷 ,元照出版社 ,力路 4． 頁 17．

麥李今址 ,〈汪拉浩比較研究｝．五鳱m古公司．工9甡9,頁 姐8。

同色 釳 ,頁密 以 下 ．

有 Ⅲ 「不 自汪 已罪原則J的 冷V好 牛林出雜 ． 〈持不自怪己罪原則〉．台大法學玲交 ．35卷 2

助 !力06S,頁 1以下 ．

牛林拜坦 ．〔十扭拉排除｝．2版1刷 ．元照出版社 ．匆伍必 ,兵 m2以下 :女功我 ︴〈加芋任球法

之研究>,2版 1刷 ．元照出版社 ,力m4i頁 鈴 。

疹

么

參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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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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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

果或愛造投票之結果者 」．可否單出虛角遜徒

戶籍的選畢出Ⅱ人口即屈 「以其 他非法方

法」,單 從解渾上亦雜以作成此種解揮 ．蓋此

春立法在伊lJ係屈 「例示規定」,例 示規定中撥

括條款的解渾 ,必須與列$規定的事項中 ｜具

有類似性 ．此在大法官拜字第四○六號解群己

有明示其解渾方法 :「 都市計笛法第十五像第

一項第十款所祕 P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J,係

指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九款以外與其「佳質相頭J

(作者強調 )而須表明於主要計土

一

之事項 〕

封於法律已另有明文規定之事項 ,自不得再依

故款規定為限制或相反之表明或規定 。」其中

「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亦用例示規定中撥括

條款的規定 ,拼括條款的解群及涵接 ,必須與

前列的列舉規定具有
Γ性質相類 J的特性 。

既然原刑法第一四六保第一項已經列舉 「以

詐術 」,則 「其他非法方法」必須與詐術具有

相頞性 ︳而使用詐術 (手段 )旨在使 「投票發

生不正確之結果或安造投票之結果」．維使是

烏了投票而 「血仍遜徒戶籍」,雖 可能有逛反

戶籍法的規定
幻 ,但因果m係上 ,能力改全何

在 「投來結果 .?因為選畢出工人口必須是發

生於避舉日前的四個月以上期問 ．吾人如何｜日

信 ,某人四個多月前的基徙戶籍已經故且了投

票的結果 ,或已使投聚發生不正確結果 ?更何

況證政法上亦無從證明 ．

此所以新堵的選舉幽上人口規定的由來 ．但

其以 「臸制」,又以 「抽象危險犯」的形式立

法 ,雖然避免了具強危害因果m係的舉證雜

踴 ,但畢竟不符法理 ．

伍 ‵發 生 於 新 增 規 定 前 的 選 舉 出 五

人 口之法 律 適 用

丘管新堵規定的規定 ,有許多不合立法技術

與法理之史 ,但此在條故還是在 「尊正選舉風

氣」的大帽子下 ,扭制定出來了 。

新堵迭舉幽Ⅱ人口罪 (二○○七年一月廿四

日),乃 意味著為取得投票社的避從戶籍本來

不確遜好為 「其他非法方法」〕亦不材成 「使

選華發生不正確結果」
麥。但在法律避用上 ,

如果虛出汪徒戶籍並投票的事安 ｝發生在新堵

規定前 (二○o七年一月廿四日),而 現於審

判中 ,如何逸用法律 ,在i涉上亦頭有爭執 ,

約有如下見解 :

一 ‵法條無生文銳

此一見解記為 ,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的

「以其他非法方法」,本來就包括 唯 仿莊徒戶

籍並投票」,但若被告能證明其有他卒由 (稅

務或學區等〉．應限摍適用仇田 ．不得再純之

以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之罪 ．此一見解等同

於在原規定中 ,增加公訴人的 「證扭負扭 J,

公訴人應證日月「被告非垂於其他因素的遜徙戶

簽」,此 在結果 ︳等同於原規定之竹成要件並

未改安．但由於第二項的暗訂 ,透徙戶籍者應

舉證其遜戶匚1正管化箏由 ,被告如無法證明虛

傍避徙戶籍 ,係基於其他事由 ,就會技「接制」

為選舉幽主人口．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

第四十五號判決採此說 :「 修正前之所謂 F其

他非法之方法.,固 包括行為人以不文忠入戶

年之方式 ,致未父路居住於避年區取得投象扭

而為投寮者 ,但應以行為人在主洩上有為支持

某特定侯選人之意田為限 ,並非請凡以不安避

入戶籍之方式 ,致未女陳居住於避率垂取得投

本插而投蔡者 ,即故當修正前刑法第一四六條

第一項之描成要件 ．...⋯ 被告與馬被東引地區

具有親而 心兵役及特定福利政策 (傲蔡折扣 )

等社9事務之正當田研 ,且其設符後不能描欲

居住於戶籍地 ,係因至台社地區求學之故 ,復

依其投票日前後進出馬祉之紀錄 ,係因兵役徵

集之故 ,亦聚認定係址候選人或其支持者助長

前往投聚之所訝 Γ.出生人口』或 ΓJ投票部

ㄠ.． 貝l!其本於公民之道軍在前往投票 ,係正

當括利之行使 ,不能單純佳以其前後停留於馬

祖地區之日致或避入戶籍以文用特定政策之行

其 ,即推定其有妨古投票正確之主在犯惹 ．」
比社見碑認為新修正規定 ,只是證打上痴重

的證拉負推而已 ,原規定並銀女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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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所規跪的對象 ,既然不用

於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所規描的封象 ,則新

培修規定又在二○○七年始生效 ,貝lj生效日前

之行為 ,依才lJ法第一條罪刑法定主義的希神 ,

當然不成立犯罪。

就此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九十六上訴二二九號

判決稱 :「刑法第一四六條 ．在九十六年一月

廿四日裡紹誠公布怕訂第二項規定 :「 意困使

特定候選人當速 ．以血佛遜從戶籍 ,取得投票

撥而為投票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

。然此

規定 ,係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日被告行為後 ,

始於九十六年一月廿四日增訂 ,依刑法第一條

「罪刑法定原貝lJ」 ,行為之處罰 ．以行為時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貝l︳ 上開規定 ,既係於被告

行為後增訂 ,自 跟以行為後規定 ．胡及本件被

告行為 ,以符刑法第一像罪刑法定原貝l」 之規

定 ,併此敘日月．.

三 ‵法律雙 更說

此說認為 ,新堵選每幽Ⅱ人口規定 ,係屈法

律有勞更 ,應適用刑法第二係 :「 行為後法律

有愛交者 ,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冉 ．」之規定 ．

址商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五六八八號判

決採此見解 :「所謂 『其他非法之方法︳,係

指除詐術外 ,其他一切非法律所允許之方法均

而之 ,並不以竹成用箏法上犯罪之非法行為為

限 ．詞九十六年一月二十四 日修正增列第二

項 :P忘田使特定候選人笛速 ,以血偽超徙戶

籍取得投票被而為投票者 ,亦同 。J其立法理

由係以 :■三 ‵現未久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致

百萬人 ,其因就兼 、就學 、服兵役未女際居住

於戶館地 〕或為子女學區 、路保 、都會區福利

在釕 :但戶年法現定 ．藍將個人千#生 活重心比必須公丸為戶各住址 ,是否有之忿之滾 ,王 非安甘竹仆

地 ,特別是現代人民 ,同 時#有 二個以上生活亡心 9並非不可超你 ,又甚可奇女性可言 ,何以必

奴跓以兩狂 ,亦牛令人千粹 ．
亡劣 :至於技判刑#定∞古｜人 ,邱法 大小分判且加 ,但子先留有荷科 ．比在不名各的先無 ,也只名

戈是 Γ
一在不幸J一一在幼 螃 嘟 睇 部 Ⅶ 持呆 ．但可不可以站求 吒 如 師 」 ?容 求是 :除

非原判決被府 去交判各π ,是甚從竹求店公的 ．再者安站求冤放玷竹 奴人身 自由受到拘求 !因為

名技路介任培公人身 自由受到扭 古始有邁用．廷由卒月在序所造我的分i、 不名各我站升吞力 ,

正非死放店竹先田 (冤放店你接 §)． 千材上似亦每法打求芷館犯菲前科坤 本文也為 ↑比府冤

一

ㄊ 的 一 大再 洞 。

不 成立 犯罪銳

,既然第二項另行規定 「虛出走徒

的行為」,表示該行為本不月於別

6月玫 /﹌ 6月 女 /65



Ⅲ 全 圂 律 師▆

給付便渥 、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蔱籍於未賓際

居住地 ,其原因不一 。然此與意圇支持特定候

選人當選 ,進而避徙戶籍之情形不同 ,並非所

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 ．是以

第二填以意困使特定嫉選人當選虛傍避徙戶籍

投票者 ,為處罰之封象 。」是依上開修正增列

第二項規定觀之 ,修正前之所謂 『其他非法之

方法 』,固 包括行為人以不交逛入戶籍之方

式 ,數未安際居住於選舉區取得投棄榷而為投

票者 ↓但應以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為支持某特定

候選人之意圈為限 ,並非謂凡以不安進入戶籍

之方式 ,致未實際居住於選舉區取得投票推而

投票者 ,即該當修正前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

之搆成要件 。⋯⋯刑法第二條所謂法律有婪

更 ,係指除刑罰法律以外之法律有娑更或單純

之事質愛更者外 ．凡刑罰法律有所女更者均屈

之 ．修正前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僅規定⋯

⋯ ,雖立族者將 『其他非法之方法占中之 『以

虛偽遷能戶籍取得投票榷而為投票』予以 『歹l

舉⊿(作者強調 ),而修正增列為第二項⋯⋯ ,

就該增列之第二項規定 ,乃屈刑罰之法律有所

雙更 ,自有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 。西
」

本判決認為 ,新 增選舉幽盟人口的規定 ,是

第一項 「其他 非法方法 」的列 舉 (應 屈例

示 ),且 增加 「意固使特定人當選 J的主現襁

成要件 ,已女質改愛構成要件 ,在適用上確較

錄格 ．亦即選舉幽延人口本屈該飼 ,透過新增

規定更加明確 ,從 而個案上應考虛被告的主觀

意圈的證據 。其結果與法條無婪更說相當 ,只

是增加調查證拂的負推而已 。

四 、管見

本文認為 ︳應以 「不成立犯罪說」在理輯上

較為可採 。茲先評述法條無坐更說及法律發更

說 ,再一就本文見解說明如下 :

(一)法條無空更說的撿討

法條無整更說肯認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一項的

「以其他非法方法 」!亦可包括 「虛偽避徙戶籍

並投票」,但如果避徒戶籍 ,被告能舉證證明

有其他合法化事由 ,應限縮適用範田 。此種見

解固然可以緩和舊有規定的跟格

一

生 ,但原規定

第一項是 「結果犯 」、「父害犯」(按 原來規

定 ︴本應由公訴人舉誼證日月虛供避徙戶籍者 ,

爸產生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 ,但交務操作

上 ．由於麥證因雖或不可能 ,逕予 「推定」或

「提制 」汀 第二項將選舉幽Ⅱ人口以抽象危險

犯規定 ,並將 ㄏ虛偽避徒戶籍並投票」涵磁為

「其他非法方法 J, 就̄愛成只要有 (虛偽 )避徙

戶籍並投票 ,無其他爭由 ,就成立犯罪的絡

果 。其 「立法結果 」J其 女更形跟苛 ,而非放

支 ．因為依新增規定 ,只要意m使特定人當

選 ,而虛伯通徒戶籍並投票 ,即成立犯罪 ,故

被告反而必須證明自已有其他事由30j否則一就

成立犯罪 。故封於虛偽遜從戶籍者 ,第 一項

「立法上◢的構成要件較跟格 (必使投票發生

不正確結果 ,故封被告較有利 ),但 「法適用」

上 ,很 寬鬆 (很容 易推定 ,反 而對被告不

利 );相反的 ．新增第二項 ,「 立法上」的播

成要件看起來較克承 (因為公訴人不必證明使

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 ,對被告不利 ),但 「法

適用」上應較殿格 (理論上公訴人應證明被告

有憲困使特定人當選);但女際操作上恐↑白等

同於未修正或新增 ︳一如往音 ．因為最後都要

被告自己舉證 j否貝lj就被 「授制」為犯罪 。

然則 ．新增第二項規定 ,在某些案型上 ,亦

將產生 「踞我性法律漏洞」(應除外而未除外 )

的問題 31。 例女日遜徙戶籍者係為支持其父 、母

或兄弟之至親參加錢選 ,此種情形很明頭可涵

好為 「意困使特定人當選 」,但從人估上來

看 ,雞道道樣也用法所不許 ?如果為使特定規

用當選係再容許 ,則在多少́規等內之親用可以

容許 ?再其次的問題是 ,為支持特定規屈容許

之一何以為支持好友而避徙戶籍可以不許之 ?

(二〉法年空更說的撿討

跟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五六八八號判

決理由 (法律坐更說 )中稱 : 「按刑法第二條

所謂法律有生更 〕係指除朋面法律以外之法律

有愛更或單純之箏女愛更者外 ,凡刑司法律有

所發更者均屬之 。」的論述 ,乃將被定義的事

項作為定義內容 ,有 遐揖上的謬誤 ．該判決

Ⅳ :「 所謂法律有坐更 ,⋯ ⋯ ．凡刑罰法律有

Ⅲ 本 親 專 題Π

所坐更者均Π之 」。此在解渾似乎等於無解

釋 ．本文認為 ．所謂 「法律有雙更 J,應 推

「刑法愛更可蜀︴生的通回或法律效果 J犯 ,包

括 「雙更為不斑罰」、「愛更為斑罰較輕或較

重」、「附加要件始行盛飼 J三種類型 。將原

非屈 「非法方法」的手段 , 「新增」為獨立類

型應子處罰 ,且以挺制方式為規定當然係屈增

加處蜀 ,並非法律 「發更為不處罰」、「愛更

為處罰故輕或較重」、「附加要件始行處罰」,

故應不屈刑法第二條所稱 「法律愛更J。

再其次 ．該第二項增加一主用的 「意日要

件」,與原先的妨害投票罪並不相同 ,因為第

一項的妨害投樂罪 ,不以 「使特定人當選」為

要了牛 ,只要整造選舉結果就成立犯罪 ,縱使是

「使特定人落選 J,亦成立第一項之罪 ．但第二

項依文姦解u,僅限於 「使特定人當選」,故

第二項當然與第

一

項係屈不同項型 。

再者 ,尿判決認為 :Γ 立法者將 「其他非法

之方法」中之 『以區仍遜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 .予以歹lj舉 ,而修正培列為第二項」!

其中 「歹lJ舉 」二字似有商推餘地 ．如果從立法

理由來看 ．第二項的新增 ,只是把較易引起爭

議的 「虛傍起徙戶籍並投票」的類型予以規定

而已 ,應無排除其他類型之意 ,故維使有此規

定 !亦非歹‘lJ舉規定 。

另外 i如果 「以虛併避從戶籍取得投票槌而

為投票 .本屈 「其他非法之方法

一

,貝ll根本不

必以提制方式規定 ,只要將第一項 「以詐術或

在力 :本件 9!l次 所針升的乎女是馬祖居民 !原設密台北 ．因進舉而出女回馬祖 ．萬年法院逛為並毒進舉

幽全人 口的問題 ,最高法院子以維持 。

註甾 :比之其 也́乎由未必是 「合法 J或 「正管化 J事 由 !只 要是可以避 妃被 「視同J為避雜出主人口之

乎由即為己足 。例如為取得白用住宅稅手的伍忠 ,稅 法上容許直接以戶發進入為李 ;但在戶路法

上並不幸可人未卡#居住於該地 。於是形成 「戶籍」在不同法領域 ．士有完全相反的假伍判所 ．

而比之芒由 ,不 必問在戶再法上是否中可 ε

在m:所可路茂馮;同 係指法年雖有規定 ,升於其吐的個求 ．通用出現定的結果 !反 而走生一在不符合法

規琵 目的的情況 ,碼 言之 ｝乃 「現在過度」,法規先升兵在芋千規定仔太多 ．忠除外而未除外竹情

形 ．眨我馮洞技容易發生在 「七再例外J． 過於任化的規定上 。牛枋仁再 !法學方法治 ．幻碼旌 ．

一

   貢5以下 。

母臣 :同土玲 ．頁迓1。

6月 玫 /¢6
6月 玫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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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法之方法」,政為 「以許衛 一虛偽無從

戶符或其他非法之方法J即可 ,何須另行加第

二項以 「投制」方式立法 ?所以法律女更說的

論出 ．有自相矛盾之妹 ．

仔三)不成立犯罪就的命出

首先必須確韶的是 ,新堵的基每出上人口規

定 ,係Π 「舞制」規定 ．立法技術上 ,舞制是

一在 「封非典型-i」 賦于 「典型法律效果」

的卸設規定
．〕刑法第一四六條第二項並非將

「其他非法方法J予以切示而已 ,故孩項並非

單純法律愛更 ,已 月新的犯罪類型 ．是一在

「抽年危險犯J的類型 ,與妨古投票罪等留 ,

稱之為 「選$出i人口罪 J亦無妨 ．此在該你

的立法理由即明白昭示 :「選年人依照選畢接

Ⅲ之合法透知前往投票並非月刑法第一四六條

之非法之方法 ．是以司法院⋯⋯及法發部⋯

⋯ ,均韶克不描成該保 ,但此在新型慈行為母

重戕害選舉之民主佳 ．文有必要封此邁類型立

法 『新堵充田 .(作者強調)之規定」．此之立

法理由已扭明白文社孩項規定是 Γ新堵斑

用 J,七可以認茁法律沒有任何改交嗚 ?雖 然

立法理由沒有超封的拘東力 ,但在解科鼓像項

的佳賀時 ,似再視而不見 ．

而之所以應有此狂授制規定 ．立法者無非墓

於選年出Ⅱ人口係封民主程序的速聚自主佳有

所扭曲．立法者認出 ,此社持果在仁值判所上

與「投票發生不正在之符果或上造投兵之結果J

等候 ,有必要刨進出新的出面屈型 ．如果吾人

不ㄆ疑該新坩第二項規定的正當佳 ,則在法道

用上應認孩項係日 「新規定J,從而在新堵規

定施行前虛出迂徒戶符並投暴者 ,依球刑法第

一係規定的罪刑法定主去 ,爸然不應社成本項

犯罪 ．

陸 、結 論

一個目的正宙一 為 「惠正避擊風氣」,但立

法技術錯誤的法年 ,其正當性仍然值侍兵所

正如幵lj法學者的珇泰 :「 刑蜀史之於人屈的

不名心 ,不亞於犯罪史」
BJ,台

︳的刑事立

法 ,往往過度何化乎I的在雜性或過度依賴刑

事比用的手段 ,或迷信刑法萬能 ．立法者封於

刑卒立法的想度不夠俠至 ,一說觥 睡 一出

是 j有些恣意 (曾經存在過的票扛刑用即其著

例 )． 立法者似乎把犯罪的成立 !當 作只是

「文字遊出」而已 ;而部分法官似乎也只能無

奈地在 「依法審VljJ的 緊箍咒下 「依文字密

≠ll」 ．而不是依 「客在文盆」所形取的 「規竹

意旨」著判 :或為了解除社來歷力 ,只是當作

腐單地解決了一個來件而已 ︳故有些判決頭為

欠缺同理心“．立法者誤宿法律提菜者 (可能

是行政接m心 可能是才ll益“在 、可能是部分立

法委貝)扛卒的思推 (可能是球出塑造出來的

註台帑求),在 用刑爭立法 ;加上部分法官怠

於詺其孫索 「規出莊旨J． 常製造出不必要的

「前科人口」．本文打王 ．長此以往 ,台社人民

有前科的人口有可能成為文明口宗中比車最商

者 ．而爭i上 ,就放﹏而吾 ,台才人民只是放

住出 :兄*必#,〔研列去出加｝．初玫 ,元用出放水 ,匆m,井 在 ．

住故 :台 才的大

一

分法守走年女威故在秀的∥古人 ．可化大部分是過手技隔七於 「社十底汙人民生活」

的一碎 ,狂少的接仁可以才到在乃人民主活的兵相 ,所以刊決往往快之站在社告社｜地位的 「同

玨 心 」．

6月 出/四

治故銳度或自主佳較低莊已 ,其品徉其有如惡

劣時 ?

忍李犯罪35一直是台社公民文化發展的博

斑 ,此狂 「文化現象」其來有自 ,是否可以透

過法律直接新坩選每出

一

人口而能改正 ．本文

不敢持某佐的想度 ．但如果能從棋汗去除造成

選牙出主人El的因未 ,自然可以逐浙泯除英失

自主性的選率風氣 ．

本文認為 :一法律並非茁能 ,但沒有法律茁

萬不能 ．」選辛風無不佳 ,並非單純測事處崩

太扛的F口︳出 ．事i上 j一個人犯錯 ．除疾病因

未外 〕不是因為 Γ無知」〕就是 「缺館 !． 避華

出工人口多半是因為 F無如」而子致 ．但此些

「無知犯罪J台比有社力者故承製造惡劣的蟲

制 ,將公共女涼︷致為自己利益的「缺仔犯罪 J

更可惡瑪 ?

本文從久證的 (附錶)統計上發現 ,遜華出

Ⅱ 本 期 專 題m

且人口是二OO○年後大且出現 ．不是各在避
舉都皆古出現 ,也崖出現在地區性 、小選畢區

域的小型或磁型的速舉上 ,亦即管選票放不年

要很多的選畢 (通常多至放千要至放百票即可

笛避之村里長 、或鄉奴民代表之選舉 )． 所以

選孕幽主人口問題出在聯裡 ,並非妹以索作 ．
只是當村里長 、外披民代表仍然與選舉括腳

具有緊密田年任或者根本是具有同一性時 ,執

政者碩不屈在廢除之 ,不只是法令問題 ,而是

道在問題了 。

後 記

本文之寫作 ,要感謝全田律師雜諾編輯委員

胡坤蜜律師提供
=務

判決女料及中興大學財法

系李充如向學生理判決 j並製作統計女料 。

分 σ 久 ．

本陳迂片 ．ㄑ
、
近乎犯眾之規名

一

收於甘W千教投六秩祝

一

☆文來 (四 )． 學林 出放社
頁密1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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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選舉出殂人口與選再在無而係統計表〔一九九七∼二∞ 八年)

t工 筠 匆偽年挖月有所弼 「三合一遲本」︳包括好市長近舉 、路埡兵、屆節琪市女遜雜 ．本統什上以3件

判決結果

無 罪

無 罪

無罪

無罪

其餘無罪

無罪

部份無罪

部份無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部份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部份有罪

有罪

有 罪

選舉種類 :縣散員 、市註員 、鄉 、鎮
乎ll決案號

村里長 、鄉 、鎮 、市民代表⋯⋯

差北市第十屆里長

來鄉第十八屆鄉民代表

目匠北 屆市長暨 員選畢

十屆垂北市諂扆

台北縣 「第十五屆縣長選舉 」、「第十六

員選畢」、「第十五屆鄉候市長選

醒

台北縣第十五屆縣長選舉 台北

十六屆縣話員選舉 」、「台北縣第十五

台北縣 「第十五屆縣長選率 少 「第十六

屆縣說員選舉」、「第十五屆外無市長選
J6

台北縣第十 選舉 」

十六一人ㄕ出縣訪員選舉 」、「台北縣第十

五感將報市

八屆鄉致市民代表暨

舉

五屆鄉鎮市長

台北市松山區吉仁垂第九屆畢長 ＿＿＿

台北市松山區吉仁里第九艘 長 ＿＿＿

玨北輯坪林鄉第十七屆鄉換市民代表

且北縣坪林鄉第十七屆鄉民代表生村長

烏來鄉第四避道舉民代表

臸北布第十屆內湖區湖興里里長

主北縣汐

王北縣第十五屆縣長 、第八屆市長 、弟十

六屈縣欱負

八屆鄉民代表暨村長

宜而市第十七屆鄉填市民代表愛村里長

九七,簡三九O
九六,訴五六九 !
九六,訴ㄏ五三二

九六,選易二

九六,簡玾九一

九六 ,笛

一

七五

九五,訴 ,四四九
(二件 )

九五,訴四四九

九五,訴ㄏ四一七

九五,訴ㄕ七○三

九五,商上五四

九四,簡三二五九

三二八

九二,訴ㄏ三五o
九二,訴ㄏ四

九六,避訴二

九五,選伍
=

九五,選易ㄏ

九六,選訴
=(二件 )

九一,訴五二三

地方法院名

稱 件致

台北地院;十六

士林地院;二

板福地院:一

宜面地院:

二十一

6月 踉 /名 O

︳十

6月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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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

部份無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部份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誰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宜而縣宜而市第十七屈鄉鎮民代表 ‵村里

長

冬山鄉第十七屆鄉鎮市民代表生村里長

宜而市第十七屈鄉無市民代表愛村里長

宜面縣冬山鄉第十七屈妳民代表 、村里彋

宜有市民代表 、里長

宜面縣宜面市第十七屆鄉欲民代表 、村里

長

宜山市第十七屆鄉鎮民代表 、村里長

宜市市南插里里長

宜面縣三星鄉第十七屆鄉民代表 、村長

宜面市南僑里里長

頭城鎮第十七屆鄉鎮市民代表愛村里長

直而縣長山鄉第十七屆鄉鎮市民代表費村重

長

球汝缺第十七屆鄉鎮市民6弋表世村里長

冬山鄉第十七屆鄉鎮市民代表藍村里長

頭城鎮第十七屆鄉娘民代表避率愛村里殞

宜兩市七屆里長

宜兩三星鄉第十七屆鄉無市民代表些村里

長

村 、里長及鄉鎮市代表

主北縣交溪鄉泰平村第十八屆村長

王北縣貢寮鄉第十八屆外民代表及福陸柯

長

工溪鄉率平村第十八屆村長

墓陸市第十八屆中山區仙洞里里長

基腔市市長 ‵墓挂市第十八屆里長

主北縣女寮鄰第十八屆外民代表又村長

平溪鄉第十八屆鄉民代表臸村長

垂陸市第十六屆市註員

平溪鄉第十五屆鄉長

平溪鄉第十五屆鄉長

生溪鄉泰平村第十八屆村長

女集區內寮里里長

九
=訴

,六七

九二 選拆,五

九二速倚上｝二

九二選笛上,一

九二 選訴j三

九
=選

訴.一

九
一

訴ㄅ六七

九╮窩上,三

九一,訴,三七一

九� 訴 ,四 八二

九一訴.四七七

九一,訴 ,四 九九

九一.訴 .四 五八

九一,訴.四五九

九一,拆 ,四○二

九一,訴,三九三

九一,訴 ,四二○

九� 訴,三一o
九式訴,七四七
(二件)

九六,訴 ,五○八

九式訴.七四七

九式訴,七五一

九犬折 ,五 八四

九六基箴九七七

九人訴.四四o
(二件)

九六,訴 ,三二三

十四了牛)

九瓦訴,九三四
(七件)

九六,訴 ,四 三八
(四件)

九六,訴 ,四 ○四

九氏鏣.二七一

基陸地院;五四



▅ 全 國 律 師▅ Ⅲ 本 期 專 題Π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 罪

無 罪

部份無罪

無 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部份有罪

有弱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平溪邦平沒村第十八屆付長

平溪知第十八屆鄉民代表愛村長

基腔市第十六屆中正區市出長

莖腔市弟十八屆壘長

台北稱第十五屆平潩鄉外長

基陸市第十八屆里長

鈺睦市第十六屆市出員

【北厲第十七屆鄉民代表

｜在市第十七區呈長

生腔市第十七屆有仁里里長

基陸市第十七屆朗抹里里長

垂珪市中正區瓶 里第十七屆里長

▄北再瑞芳無第十七屆碩仁里里長

台北球瑞芳依碩仁里且再

台北Ⅱ女求外第十七且外民代表

買寮邦弟十七屆仁里村村長

拐持依東流里里長

挑困杆就汀邦烏材林村之村長選年

挑目市市民代表

挑田市描子哩市民代表

忠日市第十屆市民代表

現音外第十六屆保生村村長

Π音邱第十六屆保生村村長

琝音外第十六屆保生村村長

新竹市香山區南港里里長

新竹市註古第七屑討貝

郎無市民代表愛村里長

所竹市

一

台七屆出長

軒竹市第七屆古貝

所竹市弟七居出Π

新竹市第七屆出田

竹踩第十七居村里長

九六蕊

一

九六

九六 .拆

一

九七

九六,訴二六四

九五,訴八八八

九五墓何.

一一七一

九五,訴八三七

九五茁 六0七
九三,訴七0四
九二,訴耳九一

九二所 三八六

九二,拆耳七六

九二j訴二四

九一,訴四四七
(二件 )

九二.訴二

九一蕊 四 四六

九一,訴四四四
(二件 )

九六罻 ㄏ三三八

九六,拆走三

九六j何ㄕ三五

九五所
=二

八六

九五.訴
=三

二O
九三j何ㄕ九三

九O蕊
一

五五o
八七.訴ㄏ四八一
(二件 )

九六,拆七八七
(三件 )

九五.訴病

〔六件)

九五.速拆ㄕ七

(三件 )

九五,拆四

九四蕊 抗 七六

九五示 二

九五,拆三二

(二件 )

九三,何上八七

站目地睆:九

新竹地院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少致無罪

無罪

皆無罪

少́放無罪

部份無罪

有罪

有 班

有 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大多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大多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訊

部份有罪

有 罪

有 罪

泵▋鄉弟十六屆外民代表

一

中市出♂第十五屆法長

軍▋外第十六屆加民代表

茁菜縣三∴鄉內汜村第十八屆村長

螂 十五屆出員

I中市市出王

t

╧中市▅台第—

—

五屆出員速各平地原住蛋

尖石鄉第十七屆鄉民代表

〔布可它弟六屆市出貝

八屆白西里之里長遜宵無第十

新區村村長

娟

一

外第十六屆外民代表

台中市第十八屆里長

王中市第十八屆里長

台中市出員

▄ ︸ 叩 ψ 口 牙 ┬ 且 眉 π 只 迋 年 半 扭 原 伍 只

員遜年

一

中市第十五屆市討員

╧中市出古弟十五用出且史

一

平地原住蛋

住

長

九二訴鼠 三一二

九一森 九 ○三

九六蹠 一七○四

八八.訴ㄅ四二二

九一訊 八 七○

九
一

訴,二五

九己訴,三一
(三件)

九二,訴,一四○

九七 訴,四三

九式 選訴心二

九三避職 一

九式訴,二一一
(二件)

九五苗瓩五七五

九○)訴,三六O
(二件)

九°,訴 ,二八

九六訴一八一六

九五速訴心四七

九五蹠 三五六O
九五訊 一七○九

九三避氓二

九三選蹠 四

九�拆,八七○

〔二件)

九�訴,八七○

九�訴→九0三
九
=訴

.六五五

九
一

拆.六五五

九一無 八 一五

九�所,三六二

九�研λ○三
(三件)

九�訴,四二七

九一,拆,七二一
九一.一二八二

九一,訴,九八五

九五,訴,九○

一件 )

外 地晥:一=

苗栗地院;九

∟  一

6月吐 泡 6月 我 乃 3



m全 國 律 師 Ⅱ

無罪

一人無罪

無罪

無 罪

部份無罪

無罪

無罪

部份無罪

無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都份有罪

有罪

部份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未避免刑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未迷免刑

有罪

有罪

有 罪

部份有罪

有 罪

杉化採第十六屆踩款員

匕系和美鎮鋇長

希與鄉無平村村長

彰化市快官里之里長

彭化鄉無市民代表暨村里長

釤化縣鄉欲市民代表王村里長

形化縣溪洲外尾厝村之村長 一
彭化市中庄里之里長

鹿港接狂山里里長

又林無三多里里長

里長

甫投縣第十五屆縣長王南投市市長及南投

縣討古第十六屆由長

甫投縣縣#員
中來外第十五屆鄉長

苗控瓜中安鄉龍岩村村長

南投縣中寮鄉復興村村長

南投絲中安鄉咖 長 一＿＿＿＿＿

中泰外後與村村長

竹投踽中鎯 長 一
南投孫竹山欲稱終里里長

南投縣水里外新城村村長

中寮外佼與村村長

南投縣水里郎新城村村長

村長

長

南投縣中寮師很與村村長

長

長

八 ) 長

西且m弟十八屆中和里畢長

發林系第十五屆縣長 、

第十五 〈八 屆鄉依 (

九五 ,避易耳

九五,訴 ,四 二

九二,謘病七三

九二,訴ㄏ五O
九二,訴五九二

九二.訴五一五

九一.訴

一

○六一

九二,鏣ㄏ八二

九一,訴八七九

八八藩 ㄏ四五

九六,選訴五

九五,選訴三一

九五ㄅ選訴二六

九五,選易ㄕ

九一.商上出八

九一心訴五一九

九一.有上ㄕ○四

九一,有上八 四

九一 !簡 上八九

九一,投刑何,

五一八

九一 ,投刑笛,

六一七

九一 ,投刑簡,

五一八

九一 .訴 五 四一

九一,投刊何,

六九九

九一,投別樹,

六一八

九一,訴五七四

九一,訴︿一○

九五 ,港何三六二

九六新 ㄏ九五

九六,村◤°○

九六,訴五二五

雲林地院 ;六

6月女 /56
6月 吹外 5

Π 本 親 專 愚Π

無罪

無罪

無罪

一人無罪

部份無罪

無罪

不受理

無罪

不受理

少部分́無罪

無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非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大部攔

部份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大部攔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商堆縣烏松外大竹村村長

前欲區興化里第六居里長

台南市出長選耳

王南市第十六屆市#貝

台南市善化生第十七屆便民代表

苓雅區正大里里長

水林外現底村村長

王甫市北區市田區

6參市第七屈里長選舉

前放區興仁里第六屆里長

符頭外柘頭村第十七屆村長

新興區第六屆蔡田里里

菩雅唾者天里第六屆里長

飩候區與化里第六屆里長

垂林將元長知後湖打第十七屆村長

第十五屆六府鄉外長

水上鄉三和村第十七屆村長

出水伍弟十八屆三生里里長

一

南市討員

王南踩白河候崁頭里里具

二南市出員

主有市出員

宙佳市菩雅區在出里弟七居里長

高雄踩Ⅱ山市我疋里第十屆里長

萵雄踩第十五屆縣長 、第十六屆縣出員田

第十五屆外長

前奴區與化里弟六屆里長

前無區與化里第六屆里長

前候區與化里第六居里長

萵雄市第六居里長

前無巨民化里第六居里長

南雄市三民區女宜里第六屆里長

前依區與仁里第六居里長

前俠區與仁里第六屆里長

南雄市苓雅區里再

前往區興仁里第六屆里長

九Ξ訴,四 0五

九氏訴,五三四

九三訴,二三五

九五何二 五三二

九瓦 選而.九

九
一

拆,五O

九二訴.八三

九式拆,三六一

九二訴,三三O

九
一

訴,一七二四

九三訴,四○五
(四件)

九三商.三九八四

九三 何 .二九九三

九
=訴

j一九八二

九三竹.一六二九

九三拆二八八o
(二件)

九四,選易,一

九三 選訴,一

九式訴,一九八

九五 避山上 .三

九五避拆文
(一).一 (三件 )

九四,選訴.三六

九凰恐訴ㄅ四一

九已訴.二二二

九六.拆.四○九三

九七訴.三三七

九五訴,二九八o
〈四｛牛)

九四訴 、一四七七

九罵訴,二八八○
(二件)

(七件)

九己拆.二八八○

九三 新 .三四一三

九三訴,四○五

九三 訴 .一五0四
九三何.四 七六八

再〔

一

‥一一一一土

g姦地院;三

全南地饒:十一

:生茁

商雄地院:三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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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全 目 年 師

一

口 本 期 專 題Π

無 罪

一

來無竿

無罪

部份無罪

無 罪

無 罪

部份無罪

無 毋

不受理

部份無罪

無罪

摒

褂 腳

有 罪

有罪

有罪

耕

有罪

有 罪

部伊有罪

有罪

有 罪

部份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 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 罪

部份有罪

神

有罪

有罪

有 罪

有罪

商撥市新興區成功里第六屆里長

府雄市弟六屈里長

第十七屆主接里里長

一

東孫第十八屆康桌里里長

▉東係出●第十六屆出員

≡東市第十八屈女築里里長

年南掛第十八屆村長

百 豕 加 可 口 口出-工

一

6君 ▋ 界 材 可 冒 男

十六屆守貝〔出長速卑部分不列入崩訐〕

Π來踩臼古第十六麼ⅡA
碌島外第十七屆妳無民代求患年又村里貝
大武邱第十七廟 俠民代表想群女村里目

路芬何弟十五屈出良

夫武外打丑與加民代表

大武外持良蛐
大武邱第十七居用▋民代安之←生村里蛋

大武邱第十七屈邳ㄆ民代表水兮王村里長

大武外第十七屈外接民代表斑年愛打里長

大武鄉第十七屆外玖民代表選舉王村里長

大武外弟十七屆外依民代裝玉年王村里長

碌島知弟十七屆外在民代表速﹏王村里蛋

綠品知第十七屆外奴民代表速耳生村里接

綠島外第十七屆外﹏民代表避→投村里頊

怎呂鄉弟十七屆加ㄆ民代表選#正村里日

球島外第十七屆外女民代表避耳王村里長

綠鳥邱弟十七屆外文民代表之孕星村里月

跟島外弟十七屆中寮村村長

絲島邱第十七屆外仗民代表避耳生村里長

弟十七屈大

一

民代表

弟十七屆無島加民代表

綠B外第十七屈外民代表E村里長

碌出邱弟十七屆外民代去兄村長

球為外第十七屆外民代表Π村長

球出外第十七屆師民代表土村其

綠出外弟十七屆妳民代表

一

村長

第十七屆屏束市有年里里長

九二.拆五五

九二.訴五六

九六,選訴三

九一.訴二一九

九六,餅二一O
九六,選訴三

九六,丑訴二

九五,避訴

一

七
(二件 )

九五,道何五

九五 .選拆光

九五ㄅ東思瓦九

九五,東出瓦 七

九五女 之砡五

九五.訴揖五

九五.訴提云

九五,東迷統四

九二,訴ㄕ一二

(四件 )

(二件 )

九二,訴ㄕ一二

九四,有九八

九三,有

一

一八

九三描 五六

九二,訴ㄏ六二

九二.竹

一

三O
九二)竹走二

九三,而ㄕ五

九二→訴八八

九三.向ㄕ四

九三,竹出

九二百

一

五九

九三,有五

九二.何

一

三一

九二,訴ㄏ四六

九二,拆ㄕ一七

九一,拆九二八

花之地院;二

台東址院三 六

屏束地院:二

無罪

一人免刑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一人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部份無罪

無罪

有罪

上訴駁回

上訴駁回

有罪

一人有罪

有品

有毋

有罪

罪

有罪

有雅

有罪

有罪

部份有罪

縣第十 第
出又

民 、知

澎湖縣第十五離 長 ｛鄉長 、第十

白

鼾

烏坵鄉第

九五出訴,一

(四件)

九五,訴三 六

九五,所三 六

九五→聚商上,二

一 八

九 七 一

九一 七 一

。� 踩.六六

九

一

出.四主
￣￣

我
一

瓦六  一t

九�所j七二 
一

九�所三 一

九

一

所;五六

九五.扭拆.八

(十二件)

力瓦速拆,八

(二件)

九一起 拆 .——

￣

九式訴緝,二

九瓦訴,二一

二作)

澎湖地皖

私迷琵田地

生 五

蚹
且 本一

S月

一

ˊ笛

6月 Hˊ怎́



Ⅱ 全 國 律 師【

｝
←
〢
卜

︙
一

︴
.
′

H
片

t
n
u
←

h
邳

予

你
胡

η
∥
!
︴

﹎打

︴
了
I
︙

!
子

竹

↓

〦

一
!
︴

︙
↓
一

∴
．

Π 本 期 專 題Π

說明 ;

1.本統計表係經由司法院網站 j在 「我平lJ替查詢」項下 (查詢期間請設定為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一

日∼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 透過 「幽盤人口」或 「妨著投票」關鍵字查謝所得 ．(交料整理

人 :李苑如 )

2.本統計以案件致為準 !不以被告人欽為準 ｝每 案件少至三人 ,多至百人．

3.同 一案件 t同 時涉及多種選舉 ,例如二○○五年有新謂三合一進舉 (縣 (市 )長 、縣議員及第

鄉鎮市長 ),統計上將各種選舉分別音十算 ．

碎本統計表包括因選舉幽巫人口所引起之選率訴款案件 ．

5各選畢在類涉及之案件統計如下 :

鄉欲市代表

九十九

十九%

村 、里長

一八一

〺四仍

鄉(鎮 、市淚

六十一

十二%

縣 (市 )

謝長

一一五

廿二%

直轄市 、縣
(市 )長

四十九

九 %

立法委員

甘 三

四 仍

紹件數

五二八件

件致

北例笏

6.從上開統計可以發現以下事賓 :

(1)選舉幽無人口絕大部分發生小型選舉 (頂多到縣 、市議員 ),很少立法委員的選舉 ．會發生

選舉幽巫人口 ,但福建省金門縣 ‵連江縣例外 ,因其几於小型選舉 ．案件致最高 (六十一

件 )發生在蓮江縣 ,因為選區報小 。
(幼 選舉幽盔人口以判有罪居多 ．但幾乎都宣告緩刑 ．同一在來型之被告 ,判決無罪或有罪 ,

都適用同一法條 ,卻有完全兩歧的結果 ,似乎儀梁之於幸或不幸 ．
(3)選舉幽k人口多半發生於非都會區 ︳縱使發生於非都會區 ．都月小型選無 ．換言之 J選區

越小 ,越容易發牛選舉幽五人口之事件 ．
(Φ五十四%(〺四羾 十九%)以 #菜件 ,發生在村里長及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上 ,其次在縣市謝

員選舉上 。

(5)二 ○○五年舉辦所謂 「三合一選率 J(縣 (市 )長 、縣 (市 )議員及鄉 (鎮 、市 )長選
舉汀 產生選舉留跟人 I二1比步ll捶高 ．

(Φ 二O○O年以前的味件 ,只有三件 ,l占全部五二八件的比例之○ ．六仍 ,且發生於村長及鄉
民代表選舉上 。         ＿

無罪

無罪

無 罪

部份無罪

部份無罪

無罪

部份無罪

部份無罪

部份無罪

無 罪

無罪

有罪

部份無罪

部份無罪

部份駁回

上訴

無 罪

部份有罪

有 罪

部份有罪

部份有罪

有罪

部份有罪

部份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部份有罪

部份有罪

有 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

上訴駁回

連江縣第八屈鮮 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薄

竿鄉村長

北竿鄉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北竿鄉村長

連江縣第八屆南竿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薄

竿鄉村長

連江縣第八屆南竿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南

竿鄉村長

南年鄉鄉民代表壁第八屆南竿鄉村長

南竿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南竿鄉村長

東引鄉鄉民代表生第八屆東引鄉村長

東引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居東引鄉村長

東引鄉鄉民代表愛第八屆東引鄉村長

四維村第八屆村長

南竿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南竿鄉村長

南竿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南年鄉村長

莒光鄉鄉民代表螿第八屆莒光鄉村長

莒光鄉鄉民代表暨第八屆莒光鄉村長

莒光鄉鄉民代表愛第八屆南竿鄉村長

第四屆縣長 ‵厲誰員愛第八屆南卒鄉鄉再

第四屆縣長 、縣鼓員愛第八屆鄉長

連江縣第四屆縣長 、縣說員匿第八屆鄉長

第四ㄕ出縣長 心縣敲員暨第八屆鄉長

第三居縣詛員及第七屆鄉長

第四屆縣長 、將誑員暨第八屆鄉長

第四居縣長 、縣餓員愛弟八屆鄉長

第四屆縣長 、縣謝員愛第八屆鄉長

第四屆縣長 、將離員暨第八屆鄉長

第四屆縣長 、壩鞡長暨第八屆鄉長

第四屆縣長 、縣誸員盟第八屆鄉長

縣長及第五屆立法委員第三屆註員

縣長及第五屆立法委員第三屆識員

縣長及第五屆立法委員第三屆譈員

九五,訴ㄏ五

九五.訴t一
九五 ,訴ㄕ 八

九五,訴 , 六

九五,訴二二

九五,訴 二二

(二件 )

九五,訴ㄕ九
(二件 )

九五.訴

一

九

九五,訴ㄏ九

九五,訴ㄏ八

九五.訴

一

七

九五,訴ㄕ七
(二件 )

九五.訴

一

四

九五 ,訴ㄕ 四

九五.訴二○

九五 ,訴

一

三

九五,訴緝ㄏ

九五j簡 二四

九五,簡
=二

九五,訴

一

九五 .訴

九五甘訴
=

九五 ,訴三

九五,訴 ,四

(四件 )

九五,訴┌

九五 ,訴沐

九三.簡 上≡
(十二件 )

九三.簡 上三
(七件 )

九三,琦 上三
(三件 )

五二八件組計

6月 改/58 6月 改 俺́9




